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號

原      告  洪泰明  

            黃學松  

            徐雯雯  

            陳貞如  

            廖志章  

            蔡玉湘  

            張許金鐶

            陳品媗  

            張以聖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0000000000000000

            郭嘉傑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原      告  黃國彬   

            高啟祥  

            劉佩芬  

            蘇潼   

            韓郁琪  

            陳靖幸  

            廖鄭淑絹

            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唐心怡  

原      告  李瓊秋  

            周良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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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昕奕居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世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梁家源  

            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被      告  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馬翠吟律師

            段奇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周

良謀新臺幣拾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四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

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依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

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拾貳萬元為原告周良謀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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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梁家

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全公司）應連

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國

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下稱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

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

被告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同責任。嗣原告

陳貞如部分減縮為新臺幣（下同）475,000元，其餘皆未變

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

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昕奕居社區（下爭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

會）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分別與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

依序簽訂駐衛保全契約書（下稱系爭保全契約）、委任管理

維護契約書（下稱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提

供系爭社區之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街00號、28號建物

（下稱系爭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服務，及由被告管理公司提

供管理維護服務，期間均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

31日19時止。

　㈡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與被告管理公司間有事

實上之僱用關係，經指派為系爭公寓大廈自112年5月18日19

時起至112年5月19日7時止之夜班保全人員。於112年5月19

日1時30分許，新竹市東區發生豪大雨，被告梁家源於工作

時間酣睡，因過失未進行廣播或使用對講機通報住戶；復致

電里長，浪費時間；又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且未即

時、正確設置防水閘門，造成系爭公寓大廈地下3樓停車場

（下稱系爭停車場）淹水（下稱系爭淹水事件），致原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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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明、黃學松、徐雯雯、陳貞如、廖志章、蔡玉湘、張許金

鐶、陳品媗、張以聖、林正凱、郭嘉傑、一銀租賃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一銀公司）、黃國彬、高啟祥、劉佩芬、蘇潼、

韓郁琪、陳靖幸、廖鄭淑絹、鄭世傑、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翔閎公司）、李瓊秋（下合稱洪泰明等22人）所有

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及系爭公寓大廈如附表三

編號24所示之設施受損。又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被

告梁家源因過失未通報住戶，亦未暫停電梯運作系統或張貼

警語，致原告周良謀誤入電梯而於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

至8時許受困電梯內，受有精神上痛苦。

　㈢被告保全公司對被告梁家源未盡監督、管理、訓練之責，並

未履行系爭保全契約約定之立即報告、設法阻止或防止災害

擴大、監看監視器、操作緊急廣播設備、緊急狀況處理、人

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公共設施之啟閉管制、突發事件處理

及報告、熟諳各項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危害之預

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義務；被告管理公司未履行公共設施

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公共設備

管理運作、急難事件之協助及處理等義務，且系爭保全契

約、管理契約均為第三人利益契約；又原告為消費者，被告

保全公司、管理公司為企業經營者且提供之服務不具備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另被告保全公司為保全業法所稱保全業，

縱無過失，亦應負責，爰依如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

　㈣並聲明：1.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

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2.被告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

（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前2

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

內，免除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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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梁家源擔任保全人員，主要義務為門禁管制，僅有處理

及提供應變規劃建議，而無防範災害致不能發生損害之注意

義務，且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保管非約定範圍，車輛

損害亦為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約定之免責事由。系爭

淹水事件之發生乃不可抗力之天災，112年5月19日4時許至5

時許瞬間強降雨無法事先預見，且致道路排水系統宣洩不

及，甚至交通部中央氣象署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始對新

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3分許致電里

長，隨即致電新竹市消防局求援，未料消防人員到場後僅圍

封鎖繩便離去，被告梁家源遂獨自一人於惡劣環境中奮力依

正確程序設置防水閘門，然因右側防水閘門遭淤泥卡住，方

隨機應變轉而試圖設置左側防水閘門，無奈因水流過強並夾

帶雜質，被告梁家源隻身力量有限，防水閘門多次遭回推，

最終未能完全將防水閘門密合，過程中被告梁家源實已盡心

盡力。復因廣播系統設置在防災中心，警勤崗哨無廣播系

統，被告梁家源分身乏術，難以同時前往防災中心進行廣

播，亦無暇使用對講機對系爭社區38個住戶逐一告知，且無

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被告梁家源負有通報住戶移車之義務；

況當時道路已遭圍封鎖繩，縱進行通報，住戶亦無從將車輛

駛離。另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前往電梯查看，當時

電梯正常運行，被告梁家源隨即處理其他關於系爭淹水事件

及交接班事宜。從而，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

　㈡被告保全公司業對被告梁家源為專業訓練，且已盡注意義

務，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所提供之服務亦符合可合理期待

之安全性。又系爭淹水事件屬不可抗力之天災，且被告保全

公司於103年提出之報價單建議夜班配置保全人員2人，原告

管委會未予採納，最終僅聘請1人，是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

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第5款、第14款約定免責。另被告梁

家源並無過失，且無不法侵害委任人權益之行為，與民法第

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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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未主張並舉證被告管理公司有何違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

啟閉管制及維護之具體內容，且被告管理公司僅負陪同巡視

之義務。再原告自認防水閘門建置完備，又指摘被告管理公

司未盡維護之責，前後矛盾。況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

約約定配置人員為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

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非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無從協助，

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被

告管理公司所提供之服務有何不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㈣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2年8月24日台區汽工（宗）

字第112544號函所附價值明細表（下稱系爭價值明細表）及

FindCar找車網中古車價資料均不可採。再者，已報廢車輛

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已達全損狀態而無修理價值；已出售

車輛部分，出售價格未經公正單位鑑定，且與系爭價值明細

表所載相差甚鉅，難認確為車輛之殘值；修復費用部分，零

件應予折舊；租車代步費用及車資部分，因車輛於系爭淹水

事件後隨即轉售，故此部分與系爭淹水事件無關。另外，原

告黃學松、一銀公司、翔閎公司均非系爭社區住戶，無從依

第三人利益契約請求賠償。至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費用為

系爭社區日常維護所需，與系爭淹水事件間無因果關係，並

應予折舊。

　㈤原告管委會未依法於防災中心設置服勤人員，顯已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且導致案發當日人手不足，而生系爭淹水事

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

　㈠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保全公司簽訂系爭保全契

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依原告管委會之安全需求規劃，提

供1哨24小時駐衛保全安全維護服務，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

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管理公司簽訂系爭管理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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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定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社區一般事務管理業務、住戶

服務業務、財務管理業務，並配置物業經理1人，期間自112

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㈢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經該公司指派擔任系爭

公寓大廈於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之夜班保

全人員。

　㈣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除被告梁家源外，無

其他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配置之人員。

　㈤系爭停車場於112年5月19日發生系爭淹水事件，導致如附表

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泡水。

　㈥原告周良謀為系爭社區住戶，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

（按：應更正為22分許，詳如後述）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

時，因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致受困於電梯內，至同日

8時許經消防人員救出。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

損害，有無理由？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

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有

無理由？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

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

㈣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

被告賠償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

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預報中心於112年5月19日0時55分許發布大雨特報，提及

「新竹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同日1時45分許發布豪雨

特報，提及「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

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3時5分許發布豪雨特

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

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4時55分許許發布豪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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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

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5時25分許發布豪雨

特報：「新竹市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發生，請注意雷擊、強

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並指出「大豪雨地區：新竹

市」等語，有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13年11月1日中象綜字第11

30060045號函及所附112年5月19日「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

時訊息」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8頁），可見預報中

心確實於同日5時25分許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

先前皆為「大雨」或「豪雨」。又依前揭函所附「新竹市東

區自動氣象站逐時降水量資料」（本院卷二第300頁 ），同

日1時、2時、3時降水量分別為0.5mm、4.0mm、14.5mm，至

同日4時急遽增加為63.5mm，同日5時為59.0mm，同日6時、7

時、8時則依序為29.0mm、10.0mm、0.5mm，足認新竹市東區

之雨量於同日1時至3時相對較小，於同日4、5時許始暴增，

隨後又顯著下降，同日4、5時許之雨量與前後時段差距甚

大，顯示此種「短延時強降雨」係在短時間內降下巨大雨

量，然而其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究竟何時開始之

降雨規模其持續持間、強度將屬巨大至有危害？或尚可透過

公共排水系統予以處理？），於事發當下過程發展進行中，

實難以事後分析之角度精準無誤地提前預判，此由前述預報

中心於同日5時25分許始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均僅為

「大雨」或「豪雨」，然前開降水量資料顯示於同日4時許

即有雨量暴增現象，「大豪雨」特報未能預先發布等情，亦

可得知。

　2.根據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

函（本院卷二第292頁），電話00-0000000號確實有於112年

5月19日4時12分許報案有關新竹市○區○○街00號前方道路

積淹水之情事，且電話00-0000000號為系爭社區之電話號

碼，有系爭保全契約、系爭管理契約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

95、109頁）。再互核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112年

5月19日4時12分許這通電話是我打的。我是通報積水，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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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

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

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

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我當天看到積水就打電話給里

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消防隊有再打給里長回報，里長

有跟我說，消防隊說新竹市太多淹水了，沒有辦法一一去救

援等語（本院卷二第457至458頁）。足見被告梁家源於112

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確實有先撥打電話向外求援，

並非毫無作為。對比前述同日3時許降水量為14.5mm，同日4

時遽增為63.5mm，可知被告梁家源於發現雨量增強時，已有

所警覺並採取對外聯繫救援之行動。

　3.參以如附件一編號8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112

年5月19日4時17分許車道出入口附近燈光有亮起；如附件七

編號2可見同日4時26分許被告梁家源已有出現於右側防水閘

門等情，再據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我有先去右邊

的，但是卡卡的，才過去處理左邊的，後來我把左邊的關上

去，才又再去處理右邊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1頁），足認

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7分許已有前往停場場車道出入口處

設置右側防水閘門，感應燈因而於斯時觸發並開啟燈光，並

於同日4時26分許仍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進行操作。復參如

附件一編號9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同日4時28

分許被告梁家源從畫面右下方出現走向左側防水閘門，並有

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之動作，復以雙手晃動閘門上

方，試圖搬動左側防水閘門，其後並多次持續且反覆操作，

在左右兩側防水閘門間來回移動、嘗試，顯示其並未輕易放

棄。而當時為深夜、下大雨且伴隨打雷之情形，有如附件一

編號1、附件五編號1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在卷可

考，可見當時氣候環境之惡劣。又依如附件一編號9、11至1

2及附件五編號3、11、13、18、20、2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

器畫面結果，除積水於過程中快速且劇烈地上升外，更不時

有落葉、雜物甚至大型物品（如梯子、塑膠籃）漂流並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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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無疑增加設置防水閘門之難度；甚且有黑色不明物體

碰撞被告梁家源之右腳，已對被告梁家源人身安全構成威

脅。況被告梁家源在此過程中係赤腳（如附件一編號10所

示），足見其現場處置之急迫與艱辛。而在徒手嘗試未果

後，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46分許持手電筒輔助（如附件五

編號12所示），後更於同日4時49分許手持長條形工具嘗試

處理左側防水閘門下方（如附件五編號19所示），歷經多次

努力，終於同日4時51分54秒成功開啟並移動左側防水閘門

（如附件五編號26所示），並於同日4時53分15秒將左側防

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29所示）。

嗣被告梁家源轉往處理右側防水閘門，雖因水量太大、水流

推擠，一度無法將防水閘門移至定位（如附件五編號32所

示），但被告梁家源仍再次奮力移動，於同日4時59分28秒

將右側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33

所示）。雖最終兩側防水閘門未能完全密合，仍有水流自縫

隙流入（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然可見被告梁家源已

在困難之客觀條件下，獨自一人盡其最大努力，將兩側防水

閘門大致關閉。

　4.稽之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車輛保管非合約範

圍」（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

九、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

一第89頁），可知被告保全公司依約不負系爭停車場內車輛

之保管責任，該等車輛因遭「破壞之損害」之風險，原應由

所有人自行承擔或藉由保險分散；預報中心亦多次發布特

報，甚且於112年5月19日4時39分許發布細胞廣播，透過災

防告警系統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有前開交

通部中央氣象署函及所附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

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7、299頁）。然於上開同日4時許

至5時許被告梁家源獨自一人戮力設置防水閘門之過程中，

甚至在災防告警系統已對區域內民眾手機發出警訊之際，未

見任何住戶出面協助或試圖移置車輛以減輕可能之損害，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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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告梁家源於惡劣天候下，獨力執行其所能及之應變，益

證其已盡力而為。

　5.衡以如附件四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地下3樓停

車場自同日4時16分許車道出現部分積水，至同日4時28分許

積水已達汽車底盤，至同日4時56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引擎蓋

（如附件四編號2、4至5所示）。此淹水速度變化之快，對

在嚴苛環境下單獨一人值班之保全人員而言，要於有限時間

內判斷情勢完成所有應變並完美操作防災設備，應認有相當

程度之客觀上困難。

　6.準此，被告梁家源在察覺淹水事態可能發生災情，且於聯外

求援未獲立即實質幫助後，面對深夜暴雨、雷電交加、積水

夾帶雜物等極端惡劣之環境，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地嘗試

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多次來回奔波、使用工具，挑戰強大

水流及客觀條件之障礙，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

其所面臨人力單薄、天災突發之外在情狀，與其身為一般受

薪階層之保全人員（而非專業消防救災人員、水利工程師或

災害應變指揮官）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

於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之過失可言。

　7.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第一時間通報里長為浪費黃金時

間；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云云。然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

理中陳稱：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

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

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

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

等語（本院卷二第458頁）。可見被告梁家源深夜面對突發

積水狀況，於積水程度尚不到膝蓋時，首先聯繫距離最近且

熟悉當地狀況之里長，尚非漫無目的之舉。衡情里長為最貼

近基層之民選公職人員，熟悉里內狀況，為一般民眾就近請

領救災資源（例如：沙包、抽水機等）及與政府部門間溝通

之重要渠道之一，尚難事後因認里長未予以實質幫助，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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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梁家源聯繫里長之行為屬浪費黃金救災時間。而新竹市

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雖說明略

以：「報案內容：道路積淹水最深20公分，長150公尺，無

車輛受困」等語（本院卷二第292頁），然該報案內容之文

字記載，未必能完整呈現報案人當時口述之所有細節及語氣

之急迫性，未知所謂「無車輛受困」係指「道路」或「系爭

停車場」無車輛受困？且依如附件四編號2所示之本院勘驗

監視器畫面結果，係至112年5月19日4時16分許，系爭停車

場始開始出現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故於同日4時12

分許通報「無車輛受困」一節，在當下尚難認有何與事實明

顯不符之處；況經被告梁家源否認有稱「無車輛受困」，卷

內又無該次報案通話錄音可佐，即難憑以認定被告梁家源具

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可採。

　8.原告又主張：被告梁家源於執勤時頻繁睡眠、打盹，於同日

1時53分許、2時1分許、2時39分許、2時41分許、2時45分

許、2時48分許、2時50分許，均呈現反披外套，頭部後仰、

側躺、打盹之狀態，難謂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然依

前述降水量資料，原告主張之上開時間範圍屬降水量仍相對

較小之時段（1時0.5mm、2時4.0mm、3時14.5mm），尚未出

現可能導致災情之劇烈變化，該時段之行為與後續系爭淹水

事件之結果間，已難認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況觀諸原告提出

之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二第438至442頁），其解析度僅

能呈現被告梁家源於警衛室內之姿態，未能清晰顯示其面部

表情或視線方向。則一段時間靜止不動之外觀身形，究竟係

專心致志關注周遭環境聲響？或係如原告主張之睡覺？實無

從加以考究，尚難以此為不利被告梁家源之認定。

　9.原告再主張：約50秒即可完成防水閘門之架設；防水閘門之

插銷可徒手輕易拔除，無須特別費力或借助工具云云，並提

出插銷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為證（本院卷二第436至437、

444至448頁）。惟此部分事後操作之防水閘門架設過程以及

事後拍攝之插銷安裝方式，已難逕認與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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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且與上開「深夜」、「下大雨」、「打雷」之惡劣天

候條件不同；光線不足、雨水干擾視線及操作、水流與雜物

侵擾身體動作，以及心理壓力、體力消耗等狀況，在在皆與

白天靜態演練之條件，難以相提並論。復據證人羅紹增即系

爭社區前物業經理具結證稱：防水閘門必須要用活動扳手轉

開螺絲拔起螺帽插梢再關起防水閘門。用手轉轉不開，應該

是說不好施力，因為防水閘門要用肩膀頂著，要稍微用點力

氣等語（本院卷二第402至403頁），此與被告梁家源於本院

審理中陳稱：插銷因為有螺絲帽固定，正常是要用工具移

除，用扳手之類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0頁），其等就防水

閘門之移除應使用工具較有利於操作一節，互有相符之處，

可見原告所舉徒手50秒移除插銷、安裝防水閘門云云，難認

為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情況，實難以事後理想狀態下之

操作時間，苛求被告梁家源在災害現場之應變表現，而遽認

其有過失。

　10.原告另主張：被告梁家源未使用廣播或對講機通報住戶移

車云云。然預報中心已多次發布特報，甚且發布細胞廣播

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同日之降水量於1

時、2時、3時依序為0.5mm、4.0mm、14.5mm，至4時始突增

為63.5mm；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2分許前已致電里長，於

同日4時12分許致電新竹市消防局，隨即於於同日4時17分

許前往操作防水閘門，均已說明如前。以被告梁家源在此

種雨量短時間內急遽增加之變化狀況下，深夜單獨一人值

勤，又需判斷情勢，又需對外求援，又需隻身於惡劣天候

狀況下操作防水閘門，實難期待其於同一時間點，再前往

他處操作廣播設備或逐一使用對講機對所有住戶進行通報

作業。參以系爭社區嗣後投票結果，通過議題四：「社區

廣播系統延伸到警勤崗哨」，說明為：「519事件發生主要

因為警勤崗哨並無廣播系統，廣播糸統在防災中心內，有

鑑於此社區有意將廣播糸統由防災中心延伸到警勤崗哨，

後續若再有意外發生時可迅速反應不會再發生意外。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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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霖機電報價28萬元」等語，有投票結果翻拍照片附卷可

考（本院卷一第417頁），足見警勤崗哨未設有廣播系統乃

導致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未能及時透過廣播系統通報之重

要因素。由上堪認經由預報中心之通知，系爭社區住戶應

已有相當程度接收警告訊息之可能性，被告梁家源於當時

緊急狀況下，欠缺同時兼顧多項應變措施之期待，而堪信

客觀上有不能併予注意之情況，尚難以此未廣播或操作對

講機之情，推認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亦無可採。

　11.基上，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未能舉證被告梁家源具

有過失而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其等依如

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此部

分損害，為無理由。

　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

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免責事由一、天災、地

變、颱風、洪水、戰爭、暴動、火災、氣爆、保全人員不及

防備而突然發生或人力無法控制之破壞、或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但因乙方過失所致者，不在此

限」（本院卷一第88頁）。而112年5月19日新竹市東區於4

時許雨量急遽增加至63.5mm，5時許亦高達59.0mm ，與先前

1時、2時、3時之0.5mm、4.0mm、14.5mm雨量相比，顯係突

發性且難以準確預測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預報中

心則於同日5時25分始首次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

均已詳述如前，足認系爭淹水事件乃因短時間內之劇烈、超

乎預期之強降雨所致，其性質應符合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

1款所稱之「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

由」。再者，被告梁家源於察覺雨量增強，積水情況變化

後，已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採取對外聯繫求援

之行動，其後在外部支援未能立即有效排除水患，且客觀環

境惡劣（深夜、暴雨、雷電、積水夾帶雜物）之情況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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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以其一人之

力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之外在情狀，

及其身為一般保全人員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

認其於系爭淹水事件之處理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

不注意之過失可言，亦如前述。是以，系爭淹水事件既屬

「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

且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

失，則依前開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就原告洪泰

明等22人及管委會因系爭淹水事件所受如附表三編號1至2

2、24所示之損害，應屬約定免責事項，被告保全公司不成

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

之侵權行為責任，亦免除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

條、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及保全業法第15條第2

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2.另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駐衛保全服務之所屬標

的物三、範圍：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與約定共

用部分☑依建築圖所標區域，如法定空地、B1/B2/B3停車場

公共空間（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一樓大廳、附屬休閒公

設、各樓層及頂樓公共設施之巡視及物品管制」（本院卷一

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

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足

見被告保全公司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

車場內車輛，已明確約定不負保管責任，且將停車場內車輛

被破壞之損害列為免責事由。參以系爭保全契約所附之報價

單內容（本院卷一第97頁），配置人員1哨為24小時，單價

為138,500元（不含營業稅5%），則於僱用數人輪班值勤，

扣除薪資、勞健保及退撫金，再扣除必要之管銷費用後，被

告保全公司就系爭保全契約所能獲取之營業利益，應非甚

鉅，可知系爭保全契約之上開約定內容，應係經過考量相關

成本、風險後所有意為之。倘就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

之保管及損失均列入被告保全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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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每一車輛動輒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系爭社區住戶車輛

價值合計高達一、二千萬元之譜，無非將使系爭社區住戶因

系爭保全契約，獲致較颱風洪水保險、汽車天災事故損失補

償保險或泡水車補償損失保險更高之保障及利益，而被告保

全公司則因此負擔過重之風險，顯非事理之平。故如附表三

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既經被告保全公

司依系爭保全契約上開約定屬免責範圍，無論係契約、侵權

行為或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

害賠償責任，均在責任免除之列，始符上開約定之目的。從

而，原告洪泰明等22人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如附表三編號

1至22所示之損害，亦屬無據。

　3.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固有明文。惟上開規定之成

立，應以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

上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查被告保全公司所提供者為駐衛

保全服務，其服務性質，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並不具有發

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反而係以安全維護為內容。如附

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實係系爭淹水事件此一外

在危險因素所引起，而非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

本身直接加害所致，應認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

用。是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應無可採。　　

　4.按保全業應負責監督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並防範其侵害委任

人權益。保全業於其保全人員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委任人之

權益時，與行為人負無過失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保全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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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雖有明文。以及原告固主張：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約

定：「乙方或乙方駐衛人員未能善盡第4條、第5條所定之駐

衛保全業務、洩漏應保守之秘密或其他侵害甲方、所屬區分

所有權人或住戶權益之情事，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

契約體系解釋，並無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免責事由之適用云

云。然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

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業經

說明如前，即難認有「不法侵害」之行為或「未能善盡駐衛

保全業務」之情事，故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保全業

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主張體系解釋云云，

亦無可採。　

　5.準此，系爭淹水事件乃因「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

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

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

無過失，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被告保全公司

就原告等所受損害應屬免責。再者，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

所示之車輛損害，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亦已明文排除

車輛保管責任並約定為免責事由。此外，被告保全公司提供

之駐衛保全服務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規定之適用，且被告梁家源無不法侵害，亦不符保全業法第

15條規定之要件。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

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

害，為無理由。

　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

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管理契約所附之報價單載明：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

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等情（本院卷一第113頁），足見被

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係於10時至19時指派物業

經理1人至系爭公寓大廈服務。而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000年

0月00日深夜，尤以同日4時許至5時許雨勢最為猛烈，災情

亦在此期間急遽惡化，此時段顯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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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約應在場提供服務之時間。在非約定服務時段，被告管理

公司即無就系爭淹水事件提供任何服務行為之義務。被告管

理公司在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段既無義務為任何行為，自難

認其有何應作為而不作為或有何不法侵害之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可言，亦難謂其提供服務有何欠缺可合理期待安全性

之情事。

　2.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與被告管理公司有事實上之僱用關

係云云。惟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係提供「配置人員

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之服務，被告梁家

源則為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派駐之保全人員。被告

梁家源於系爭淹水事件執行職務時，既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

業經理提供服務之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如何透過物業經理客

觀上使用被告梁家源，使其服勞務並加以監督？原告並未就

此舉證以明之。況被告梁家源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

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已經說明如前。

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就被告梁家源之行為負民法

第188條規定之僱用人責任，即無可採。

　3.原告另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提供24小時服務云云。惟此與

前揭報價單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至系爭管理契約附件一管理

業務第2點約定：「實施24小時管制，非住戶必須認證登記

始得進出」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觀其文義顯然係指

門禁部分為全日實施管制，而非指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

契約所提供之人力服務為24小時無間斷。原告此部分主張，

不足採憑。

　4.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

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㈣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有理

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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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周良謀於112年5月19日6時21分許進入電梯，並於同日6

時22分許電梯抵達地下3樓時，因積水湧入電梯致故障受

困，直至同日8時許始經消防人員救出等情，有如附件六編

號4至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可考，且為兩造所不

爭執（兩造固不爭執原告周良謀於同日6時30分許搭乘電梯

至地下3樓，然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後，可以認定事

實上確切之時間點，故此部分應以勘驗結果為準）。

　3.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18秒曾入內察看電梯（如附件六

編號2所示），其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當時看電梯有沒有

什麼狀況，我沒有看到電梯有什麼狀況。我有看到監視器地

下室水已經淹到很高等語（本院卷二第463至464頁）。再

者，其就有關設置防水閘門事宜，已於同日5時許大致完成

（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此外，同日6時許之降水量

亦已下降，已如前述。

　4.由上可知，於原告周良謀搭乘電梯前，被告梁家源已知悉系

爭停車場嚴重淹水之事實，且其操作防水閘門之工作已告一

段落。此際，其應已無分身乏術或有其他更急迫之危難須立

即排除之情狀。衡諸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電梯作為通往該

區域之設備，若持續運作，極可能使不知情之住戶誤入災區

而發生危險，其即應依所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予以防

免，此觀系爭保全契約附件一駐衛警業務第17點「突發事件

處理及報告」、第27點「規劃社區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

排除」等約定自明（本院卷一第96頁）。其對此部分住戶搭

乘電梯進入淹水區域之危險，本應注意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以

防止危害發生或擴大，例如：暫停電梯運作系統使之無法通

往地下3樓、於電梯張貼警示標語，或以其他方式提醒住戶

注意電梯使用安全等，且其於此階段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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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

　5.然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查看電梯後，卻未採取任何

防免危害之措施，仍使電梯繼續運作並可通達已淹水之樓

層，且無傳遞任何警告訊息，終致原告周良謀誤乘而受困，

難謂其就此電梯部分之危害防止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故其就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電梯所遭受自由權之侵害，堪

認具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賠償損害。而

其執行此部分職務既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周良謀之自由權，則

其僱用人即被告保全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被告

保全公司連帶賠償其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核屬有據。

　6.被告固抗辯：被告梁家源查看電梯仍是正常上下運行，隨即

前往處理其他淹水事故及交接班事宜，究其根源乃分身乏術

所致云云。被告梁家源亦稱：沒有關閉電梯，我還在忙，而

且那時電梯是正常的，從事情發生後我們都沒有休息都在處

理。電梯我看到是正常的，我在處理周遭的事務云云（本院

卷二第463頁）。惟其既已知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則其注

意義務應及於防止住戶透過電梯進入該危險區域，而非僅確

認電梯本身尚能正常運作。且依如附件五編號34至35所示之

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其同日4時59分許即已離開防水

閘門，未見再有何客觀上不能注意之情況。故此部分抗辯，

為無可採。

　7.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

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僱人及其

僱用人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該受僱人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僱用人，並被害

人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不得僅以被害人與

實施侵權行為之受僱人之資力為衡量之標準。爰審酌原告周

良謀受困於逐漸進水之電梯內長達約1個半小時，於密閉空

間面對未知水深、恐求助無門之驚懼與壓力，其精神上所受

之痛苦非輕，暨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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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並衡量被告保全公司112

年度所得總額76,233元、財產總額0元，及原告周良謀與被

告梁家源財產、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結果在卷可按（本院限閱卷，因涉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

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認原告周良謀請求之慰撫金以120,

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8.原告周良謀既得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及被告保全公司

連帶賠償，其餘所引其他如附表二編號4至5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對於慰撫金之高低尚不生影響，毋庸再予論斷。

　9.至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部分，因原告周良

謀受困電梯時間，並非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之

服務時段，已如前述，被告管理公司於該時段就系爭淹水事

件或電梯安全無為任何即時之服務或處置行為之義務。故原

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

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周良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

司連帶給付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

月4日（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周良謀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梁

家源、保全公司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

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

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至原告固聲請履勘現場云云，然因已無法重現系爭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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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當時之現場狀況，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金額  備註

1 洪泰明 280,000元

2 黃學松 799,100元

3 徐雯雯 1,715,000元

4 陳貞如 480,000元 嗣減縮為475,000元

5 廖志章 1,500,000元

6 蔡玉湘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2,000,000元

8 陳品媗 1,000,000元

9 張以聖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1,084,000元

11 郭嘉傑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530,000元

14 高啟祥 656,900元

15 劉佩芬 617,600元

16 蘇潼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550,000元

18 陳靖幸 1,157,240元

19 廖鄭淑絹 870,000元

20 鄭世傑 2,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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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21 翔閎公司 1,702,286元

22 李瓊秋 840,000元

23 周良謀 250,000元

24 管委會 856,990元

編號 原告 被告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洪泰明等22

人及管委會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選擇合併

2 洪泰明等22

人及管委會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

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

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

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3 洪泰明等22

人及管委會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

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

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4 周良謀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第195條第1項

選擇合併

5 周良謀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

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

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

88條、第195條第1項，保全業

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

第7條

選擇合併

6 周良謀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

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

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

88條、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

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編號 原告 車牌號碼/項目 出 廠 年 月 系爭淹水事 殘值/維修費 損失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第二十三頁



（ 西 元

年）

件發生前車

輛價值

1 洪泰明 3369-ZL 2010年3月 330,000元 50,000元 280,000元

2 黃學松 BPQ-2383 2022年8月 1,060,000元 270,000元 790,000元

559-KZY 2011年8月 　　 9,100元 9,100元

3 徐雯雯 AZM-6190 2018年3月 890,000元 200,000元 690,000元

BLC-6190 2021年8月 1,600,000元 610,000元 990,000元

租車代步 　 　　 　 25,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4 陳貞如 8103-YT 2010年6月 190,000元 15,000元 175,000元

AMZ-8103 2015年9月 380,000元 80,000元 300,000元

5 廖志章 BMD-5668 2020 年 10

月

2,500,000元 1,000,000元 1,500,000元

6 蔡玉湘 AYE-5668 2018年3月 1,100,000元 300,000元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BCH-8999 2019 年 10

月

2,900,000元 900,000元 2,000,000元

8 陳品媗 BFR-8999 2020年2月 1,300,000元 300,000元 1,000,000元

9 張以聖 BLN-9976 2021年3月 1,350,000元 300,000元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

凱好孕診所

AHE-0366 2013年4月 630,000元 26,000元 604,000元

AHZ-2858 2014年3月 490,000元 20,000元 47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 郭嘉傑 EAC-2555 2021年4月 1,500,000元 70,000元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RFA-8991 2020年1月 2,750,000元 1,498,150 元

（維修費）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AKZ-5998 2012年4月 520,000元 70,000元 450,000元

AMZ-3912 2005年1月 130,000元 50,000元 80,000元

14 高啟祥 ALJ-8220 2015年9月 730,000元 100,000元 630,000元

租車代步 　 　　 　 26,900元

15 劉佩芬 BGS-0229 2020年4月 970,000元 360,000元 610,000元

租車代步 　 　　 　 7,600元

16 蘇潼　 BLM-8567 2018年1月 2,500,000元 620,000元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APS-2600 2015年7月 610,000元 60,000元 550,000元

18 陳靖幸 BGS-7905 2020年6月 1,700,000元 550,000元 1,150,000元

112年5月22日

車資

　 　　 　 1,500元

112年12月14日

車資

　 　　 　 1,800元

112年12月23日

車資

　 　　 　 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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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2月24日

車資

　 　　 　 260元

租車代步 　 　　 　 3,340元

19 廖鄭淑絹 ARQ-1858 2016年4月 1,200,000元 330,000元 870,000元

20 鄭世傑 BAR-8018 2018 年 11

月

2,950,000元 800,000元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EAE-6612 2022年4月 1,650,000元 30,000元 1,62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2年5月21日

租車代步

　 　　 　 27,000元

112年5月28日

租車代步

　 　　 　 19,040元

112年6月2日租

車代步

　 　　 　 24,997元

112年6月2日租

車代步

　 　　 　 1,249元

22 李瓊秋 ALF-1061 2014年5月 350,000元 80,000元 270,000元

AWJ-7200 2017 年 10

月

730,000元 160,000元 570,000元

23 周良謀 慰撫金 　 　 　 250,000元

24 管委會 地下室清掃清

潔用品

　 　 　 3,020元

B3不斷電系統 　 　 　 2,250元

B3馬達更換 　 　 　 30,500元

B3火警感知器

及燈泡

　 　 　 400元

B3浮球開關 　 　 　 1,200元

B3插座 　 　 　 500元

B3充電機 　 　 　 3,500元

B3鼓風機加馬

達更換工程

　 　 　 106,000元

消防機房噴灌

系統設備更換

　 　 　 9,900元

B3鼓風機替換

電驛設備更換

　 　 　 1,500元

B3廢水槽清淤

工程

　 　 　 9,500元

B3置物櫃更新 　 　 　 262,000元

B3牆面粉刷 　 　 　 136,800元

化糞池清淤 　 　 　 5,000元

01

(續上頁)

第二十五頁



附表四：

電梯零件更換 　 　 　 284,920元

編號 原告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洪泰明 11�

2 黃學松 31�

3 徐雯雯 67�

4 陳貞如 18�

5 廖志章 58�

6 蔡玉湘 31�

7 張許金鐶 78�

8 陳品媗 39�

9 張以聖 41�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42�

11 郭嘉傑 56�

12 一銀公司 58�

13 黃國彬 21�

14 高啟祥 26�

15 劉佩芬 24�

16 蘇潼 73�

17 韓郁琪 21�

18 陳靖幸 45�

19 廖鄭淑絹 34�

20 鄭世傑 84�

21 翔閎公司 66�

22 李瓊秋 33�

23 周良謀 5�

24 管委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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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星

期五 03:30:21

整段影片畫面呈現黑白、打雷、下

雨、無聲音。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由道路積水反射之燈光可知路燈有

正常運作，有路燈的照明。

本院卷二

第170頁

2 0000-00-00 星

期五 03:30:37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本院卷二

第170至1

71頁

3 0000-00-00 星

期五 03:33:52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此時未架

設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171頁

4 0000-00-00 星

期五 03:38:00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積水範圍

已超過道路之柏油路面。

本院卷二

第171至1

72頁

5 0000-00-00 星

期五 03:39:2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到達車道出

入口前方之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

本院卷二

第172頁

6 0000-00-00 星

期五 04:03:17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到達防水閘

門之軌道處，兩片拒馬處的社區地

面大片磁磚處均已積水，此時仍可

看見防水閘門軌道處旁之小片磁磚

形狀，未見大量樹枝、垃圾、污

泥。

本院卷二

第172至1

73頁

7 0000-00-00 星

期五 04:05:04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超過防水閘

門軌道處，雨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

停車場車道流入，但此時流入的雨

水量尚不大。

本院卷二

第173頁

8 0000-00-00 星

期五 04:17:19

畫面中間右方，車道出入口附近的

燈光從畫面顯示時間04:17:12有亮

起至04:17:29。

本院卷二

第174頁

9 0000-00-00 星

期五 04:28:28

畫面中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從畫

面的右下方出現走向畫面左側的防

本院卷二

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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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

門下方的動作，有以雙手晃動閘門

上方，試圖搬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

門。此時積水已淹過防水閘門軌道

處，已看不清楚防水閘門軌道處旁

的小片磁磚形狀。在畫面顯示時間

04:28:17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

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10 0000-00-00 星

期五 04:28:32

甲男往畫面右側移動。

甲男赤腳未穿鞋。

此時積水高度已經超過腳掌，甲男

移動時形成水波。

本院卷二

第174至1

75頁

11 0000-00-00 星

期五 04:28:56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蹲下試圖搬

動畫面右側防水閘門。於畫面顯示

時間04:29:00可見有二、三片落葉

或雜物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在畫面

顯示時間04:29:22時可見有一片落

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

第175至1

76頁

12 0000-00-00 星

期五 04:29:36

甲男自畫面右上方兩片拒馬處右下

方的空間離開，消失於畫面中。在

畫面顯示時間04:29:50時可見有一

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此後陸續有少量（每次2、3片）的

樹葉或雜物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

第176至1

77頁

13 0000-00-00 星

期五 04:31:31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持續往畫面下

方之車道流入，此段影片未見有大

量落葉、雜物漂流或流入車道（此

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

第177頁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星

期五05:53:54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

呈現黑白、無聲音。影片長度為5

本院卷二

第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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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分35秒，可見停車場淹水，數臺車

輛泡水，水面有漂浮許多落葉或雜

物，且看不見停車場的停車格標線

（此段影片結束）。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星

期五 01:30:36

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可見為下雨之天氣。

畫面上方位置為道路。

畫面中間位置與道路平行部分為社

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

道路與社區範圍間有樹木、3個拒

馬。

此時道路尚可見道路邊線以及道路

中間的分向線。

整段影片，畫面中間上方的路燈均

正常發光運作。

本院卷二

第179頁

2 0000-00-00 星

期五 02:57:50

雨勢較編號1畫面時更大，此時尚

可看見道路之分向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2:57:01時可見有

1臺車經過，車輛經過時可見有水

波形成，但是水波沒有飛濺，且車

輛順利經過畫面，沒有減速、故障

或拋錨。此時可見開始有打雷、閃

電，可見有一陣一陣的雨勢。

本院卷二

第179至1

80頁

3 0000-00-00 星

期五 03:05:30

雨勢持續，此時道路已積水，看不

清楚道路的分向線或邊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3:10:29時可見有

1臺車從畫面左方到右方經過，沒

有減速、故障或拋錨。

本院卷二

第180至1

81頁

4 0000-00-00 星

期五 03:38: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達道路與社

區範圍之間擺放之拒馬之位置。此

本院卷二

第181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二十九頁



附件四：

時，尚可看見社區範圍內大片磁磚

的形狀紋路，該處尚未見有積水的

情形。

5 0000-00-00 星

期五 03:42: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超過拒馬擺

放之設置，侵入社區範圍內。

本院卷二

第181至1

82頁

6 0000-00-00 星

期五 03:44:35

雨勢持續，除道路積水外，社區範

圍內的大片磁磚處靠近三片拒馬的

範圍亦已有部分積水之情形（此段

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

第182頁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星

期五 03:38:48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

呈現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右兩側及最上方為畫有停

車格之停車位，部分停車格有停放

車輛。

畫面中間部分為車道。

此時可見地面無積水。

本院卷二

第183頁

2 0000-00-00 星

期五 04:16:02

此時畫面偏上方之車道有部分積水

之現象。

本院卷二

第183至1

84頁

3 0000-00-00 星

期五 04:21:38

積水範圍逐漸擴大，此時尚可見停

車格標線。

本院卷二

第184頁

4 0000-00-00 星

期五 04:28:02

此時畫面範圍已經全部積水，積水

高度已達汽車之底盤位置。

此時仍可看見畫面左方停車格的標

線，已經看不見畫面右方停車格的

標線，且未見有大量落葉或雜物漂

浮於水面上，可見有1、2片落葉或

雜物漂浮於水面上。

本院卷二

第184至1

85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三十頁



附件五：

在畫面顯示時間04:34:50時連畫面

左方的停車格標線也已經看不見

了。

5 0000-00-00 星

期五 04:56:00

積水高度已達汽車引擎蓋位置。水

面上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

畫面左方有1部汽車的車燈不停閃

爍，但畫面中未看見有人開啟汽

車。

本院卷二

第185頁

6 0000-00-00 星

期五 05:28:00

積水高度超過引擎蓋，此時已經看

不到畫面左下方之該台汽車，畫面

中之車輛全數泡水（持續至此段影

片結束）。

本院卷二

第185至1

86頁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星

期五 04:31:39

影片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有打雷、下雨並積水之情形，積水

已經進入社區的範圍，社區範圍的

大片磁磚已經看不見，車道出入口

附近的小片磁磚只看得見靠近車道

出入口的部分，已經看不見防水閘

門軌道附近的小片磁磚。

本院卷二

第187頁

2 0000-00-00 星

期五 04:32:02

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手持燈

光，自畫面右方兩片拒馬之右邊出

現。

本院卷二

第187至1

88頁

3 0000-00-00 星

期五 04:32:11

甲男看了一眼畫面右方的防水閘門

後，走向畫面左方的防水閘門，以

雙方水平方向前後搖晃之方式，時

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

動，試圖移動畫面左方之防水閘

門。道路積水處可見有一超過落葉

大小之不明物品漂流，該物品往車

道方向漂流移動。

本院卷二

第188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三十一頁



4 0000-00-00 星

期五 04:32:59

甲男多次嘗試未果後，往畫面右方

移動，並離開、消失於畫面中。此

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

入。該不明物體卡在約閘門軌道

處。

本院卷二

第188至1

89頁

5 0000-00-00 星

期五 04:40:15

甲男自畫面右側出現，返回畫面

中。此時可見道路處有大型雜物在

積水上漂流。

本院卷二

第189頁

6 0000-00-00 星

期五 04:40:26

甲男進入畫面左下方，再次以水平

搖晃、拉扯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

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

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189至1

90頁

7 0000-00-00 星

期五 04:41:24

甲男嘗試未果後，向畫面右方移

動。

本院卷二

第190頁

8 0000-00-00 星

期五 04:41:38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

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190至1

91頁

9 0000-00-00 星

期五 04:41:39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

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191頁

10 0000-00-00 星

期五 04:42:22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

面。

本院卷二

第191至1

92頁

11 0000-00-00 星

期五 04:46:47

甲男第3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

中。有一個塑膠籃隨積水漂流，停

在約防水閘門軌道的位置。

本院卷二

第192頁

12 0000-00-00 星

期五 04:46:55

甲男持手電筒，蹲下伸手碰觸畫面

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

第192至1

93頁

13 0000-00-00 星

期五 04:47:08

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

入，並可見有落葉、雜物漂浮於積

水上並流入車道。甲男仍再持手電

本院卷二

第193頁

01

(續上頁)

第三十二頁



筒彎腰、蹲下摸索畫面左側之防水

閘門下方。

14 0000-00-00 星

期五 04:47:30

甲男嘗試未果後，走向畫面右方。 本院卷二

第193至1

94頁

15 0000-00-00 星

期五 04:47:51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

面。塑膠籃及一個白色圓形物體隨

著積水流入車道內。

本院卷二

第194頁

16 0000-00-00 星

期五 04:48:44

甲男第4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

中。

本院卷二

第194至1

95頁

17 0000-00-00 星

期五 04:48:47

甲男先走向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195頁

18 0000-00-00 星

期五 04:49:22

甲男自畫面右方走向畫面左方。道

路位置有一個長條型的大型物品漂

流。

本院卷二

第195至1

96頁

19 0000-00-00 星

期五 04:49:26

甲男手持長條形工具蹲下，以長條

形工具插入並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

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

第196頁

20 0000-00-00 星

期五 04:49:53

此時水流湍急，有相當多的落葉、

雜物順著水流以相當快的速度往車

道方向湧入。

本院卷二

第196至1

97頁

21 0000-00-00 星

期五 04:49:59

甲男手持長條型工具，自畫面左側

往畫面右側移動。

本院卷二

第197頁

22 0000-00-00 星

期五 04:50:02

甲男未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

直接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

面。

本院卷二

第197至1

98頁

23 0000-00-00 星

期五 04:50:57

甲男第5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

中。

本院卷二

第198頁

24 0000-00-00 星

期五 04:51:06

甲男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後，直

接走向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手持

本院卷二

第198至1

99頁

01

(續上頁)

第三十三頁



工具蹲下插入、轉動畫面左側之防

水閘門下方。

25 0000-00-00 星

期五 04:51:29

此時積水量相當大，可見梯子漂浮

於水面上並順著水流流入車道，且

將一個黑色不明物體一起帶入車道

內，黑色不明物體有輕微碰撞甲男

的右腳。

本院卷二

第199頁

26 0000-00-00 星

期五 04:51:54

甲男此時成功開啟並移動畫面左側

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200頁

27 0000-00-00 星

期五 04:51:58

因積水之水量相當大，甲男以單手

移動防水閘門，略顯吃力，改以雙

手移動防水閘門，時而蹲下以手撥

弄防水閘門下方，似有在清理雜物

的動作。

本院卷二

第200頁

28 0000-00-00 星

期五 04:52:36

因積水流量相當大，以往後拉之方

式難以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甲男改以雙手往前推之方式移動畫

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200至2

01頁

29 0000-00-00 星

期五 04:53:15

甲男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吃力地

移動至定位，並操作防水閘門上靠

近兩片閘門中心處的一個機關將防

水閘門固定。

本院卷二

第201頁

30 0000-00-00 星

期五 04:53:22

甲男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並

消失於畫面中。

本院卷二

第201至2

02頁

31 0000-00-00 星

期五 04:57:15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費力地移動

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

第202頁

32 0000-00-00 星

期五 04:58:27

因水量太大，甲男難以將畫面右側

之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遭積水之

水流推擠回原處。

本院卷二

第202至2

03頁

33 0000-00-00 星

期五 04:59:28

甲男再次奮力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

閘門，將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

本院卷二

第203頁

01

(續上頁)

第三十四頁



附件六：

近，並操作防水閘門靠近兩片閘門

中心處之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

定，但並未能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

門密合，仍有水流從縫隙流入車

道。

34 0000-00-00 星

期五 04:59:32

甲男觀看縫隙處之流水數秒後，於

畫面時間04:59:53 自畫面右側離

開畫面。

本院卷二

第204頁

35 0000-00-00 星

期五 05:30:13

縫隙流水持續流入車道至此段影片

結束。整段影片積水並未超過防水

閘門的高度，防水閘門固定後沒有

再次被水流沖開的情形。

本院卷二

第204頁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星

期五 06:21:02

畫面為電梯內部，彩色，無聲音。

電梯停等於1樓位置。

本院卷二

第205頁

2 0000-00-00 星

期五 06:21:18

畫面中出現一名男子（下稱甲

男），入內察看電梯控制面板方

向。

本院卷二

第205頁

3 0000-00-00 星

期五 06:21:20

甲男離開電梯。 本院卷二

第206頁

4 0000-00-00 星

期五 06:21:47

電梯上升至4樓，此時1名身穿藍色

外套、戴帽、手提物品之男子（下

稱乙男），進入電梯。

本院卷二

第206頁

5 0000-00-00 星

期五 06:22:09

電梯控制面板顯示B3時，積水自電

梯外大量、急速湧入。

本院卷二

第207頁

6 0000-00-00 星

期五 06:25:45

水流自電梯外湧入，電梯控制面板

顯示故障，乙男按緊急呼叫按鈕。

積水上升至乙男膝蓋位置後停止上

升。

本院卷二

第207頁

7 0000-00-00 星

期五 06:25:45

乙男取出手機查看後收回。乙男持

續按緊急呼救按鈕並拍打電梯門。

本院卷二

第208頁

01

02

03

(續上頁)

第三十五頁



附件七：

8 0000-00-00 星

期五 06:49:16

攝影鏡頭產生晃動。 本院卷二

第208頁

9 0000-00-00 星

期五 06:49:57

鏡頭晃動，角度改變，畫面變成拍

攝電梯牆壁，無法看見電梯內情況

（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

第208至2

09頁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星

期五 04:25:44

畫面為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上方亮光處為警衛室，內有

1名男子（下稱甲男）。

畫面中間一條黑色長型類似圍牆的

部分，自卷內資料可知為車道面對

道路方向之右側防水閘門處。

畫面中可見畫面右上方道路處的路

燈運作正常有發光，左上方2023的

數字20「2」3之該引號內之2上方

有一個光源也是運作正常有發光。

此段影片開始至結束時，均可見氣

候狀況為下大雨，且有打雷情形。

本院卷二

第412頁

2 0000-00-00 星

期五 04:26:52

甲男出現在畫面中右側防水閘門

處。甲男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

右移動。

本院卷二

第412至4

13頁

3 0000-00-00 星

期五 04:28:10

甲男移動至左側防水閘門，時而起

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

門。

本院卷二

第413頁

4 0000-00-00 星

期五 04:28:38

甲男回到右側防水閘門處，時而站

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

第413至4

14頁

5 0000-00-00 星

期五 04:29:37

甲男移動，從警衛室旁的走道離開

畫面。

本院卷二

第414頁

6 0000-00-00 星

期五 04:30:57

甲男從畫面顯示時間04:29:50起出

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內。

本院卷二

第414至4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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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頁

7 0000-00-00 星

期五 04:31:57

甲男於畫面顯示時間04:30:25時出

現在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至04:31:

57期間，甲男反覆於警衛室和畫面

左下方走道處走動。

本院卷二

第415頁

8 0000-00-00 星

期五 04:32:13

甲男在左側防水閘門處，時而起

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

門。

本院卷二

第416頁

9 0000-00-00 星

期五 04:33:09

甲男移動至畫面左下方走道處，消

失於畫面。

本院卷二

第416頁

10 0000-00-00 星

期五 04:33:35

甲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本

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

第416至4

17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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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號
原      告  洪泰明  
            黃學松  
            徐雯雯  
            陳貞如  
            廖志章  
            蔡玉湘  
            張許金鐶
            陳品媗  
            張以聖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郭嘉傑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原      告  黃國彬   
            高啟祥  
            劉佩芬  
            蘇潼    
            韓郁琪  
            陳靖幸  
            廖鄭淑絹
            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唐心怡  
原      告  李瓊秋  
            周良謀  
            昕奕居社區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世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梁家源  
            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被      告  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馬翠吟律師
            段奇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周良謀新臺幣拾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依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拾貳萬元為原告周良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下稱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同責任。嗣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新臺幣（下同）475,000元，其餘皆未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昕奕居社區（下爭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分別與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依序簽訂駐衛保全契約書（下稱系爭保全契約）、委任管理維護契約書（下稱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提供系爭社區之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街00號、28號建物（下稱系爭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服務，及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管理維護服務，期間均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與被告管理公司間有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經指派為系爭公寓大廈自112年5月18日19時起至112年5月19日7時止之夜班保全人員。於112年5月19日1時30分許，新竹市東區發生豪大雨，被告梁家源於工作時間酣睡，因過失未進行廣播或使用對講機通報住戶；復致電里長，浪費時間；又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且未即時、正確設置防水閘門，造成系爭公寓大廈地下3樓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淹水（下稱系爭淹水事件），致原告洪泰明、黃學松、徐雯雯、陳貞如、廖志章、蔡玉湘、張許金鐶、陳品媗、張以聖、林正凱、郭嘉傑、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銀公司）、黃國彬、高啟祥、劉佩芬、蘇潼、韓郁琪、陳靖幸、廖鄭淑絹、鄭世傑、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閎公司）、李瓊秋（下合稱洪泰明等22人）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及系爭公寓大廈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設施受損。又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被告梁家源因過失未通報住戶，亦未暫停電梯運作系統或張貼警語，致原告周良謀誤入電梯而於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至8時許受困電梯內，受有精神上痛苦。
　㈢被告保全公司對被告梁家源未盡監督、管理、訓練之責，並未履行系爭保全契約約定之立即報告、設法阻止或防止災害擴大、監看監視器、操作緊急廣播設備、緊急狀況處理、人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公共設施之啟閉管制、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熟諳各項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義務；被告管理公司未履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公共設備管理運作、急難事件之協助及處理等義務，且系爭保全契約、管理契約均為第三人利益契約；又原告為消費者，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為企業經營者且提供之服務不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被告保全公司為保全業法所稱保全業，縱無過失，亦應負責，爰依如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㈣並聲明：1.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前2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梁家源擔任保全人員，主要義務為門禁管制，僅有處理及提供應變規劃建議，而無防範災害致不能發生損害之注意義務，且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保管非約定範圍，車輛損害亦為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約定之免責事由。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乃不可抗力之天災，112年5月19日4時許至5時許瞬間強降雨無法事先預見，且致道路排水系統宣洩不及，甚至交通部中央氣象署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3分許致電里長，隨即致電新竹市消防局求援，未料消防人員到場後僅圍封鎖繩便離去，被告梁家源遂獨自一人於惡劣環境中奮力依正確程序設置防水閘門，然因右側防水閘門遭淤泥卡住，方隨機應變轉而試圖設置左側防水閘門，無奈因水流過強並夾帶雜質，被告梁家源隻身力量有限，防水閘門多次遭回推，最終未能完全將防水閘門密合，過程中被告梁家源實已盡心盡力。復因廣播系統設置在防災中心，警勤崗哨無廣播系統，被告梁家源分身乏術，難以同時前往防災中心進行廣播，亦無暇使用對講機對系爭社區38個住戶逐一告知，且無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被告梁家源負有通報住戶移車之義務；況當時道路已遭圍封鎖繩，縱進行通報，住戶亦無從將車輛駛離。另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前往電梯查看，當時電梯正常運行，被告梁家源隨即處理其他關於系爭淹水事件及交接班事宜。從而，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
　㈡被告保全公司業對被告梁家源為專業訓練，且已盡注意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所提供之服務亦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系爭淹水事件屬不可抗力之天災，且被告保全公司於103年提出之報價單建議夜班配置保全人員2人，原告管委會未予採納，最終僅聘請1人，是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第5款、第14款約定免責。另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且無不法侵害委任人權益之行為，與民法第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㈢原告未主張並舉證被告管理公司有何違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之具體內容，且被告管理公司僅負陪同巡視之義務。再原告自認防水閘門建置完備，又指摘被告管理公司未盡維護之責，前後矛盾。況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配置人員為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非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無從協助，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被告管理公司所提供之服務有何不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㈣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2年8月24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2544號函所附價值明細表（下稱系爭價值明細表）及FindCar找車網中古車價資料均不可採。再者，已報廢車輛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已達全損狀態而無修理價值；已出售車輛部分，出售價格未經公正單位鑑定，且與系爭價值明細表所載相差甚鉅，難認確為車輛之殘值；修復費用部分，零件應予折舊；租車代步費用及車資部分，因車輛於系爭淹水事件後隨即轉售，故此部分與系爭淹水事件無關。另外，原告黃學松、一銀公司、翔閎公司均非系爭社區住戶，無從依第三人利益契約請求賠償。至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費用為系爭社區日常維護所需，與系爭淹水事件間無因果關係，並應予折舊。
　㈤原告管委會未依法於防災中心設置服勤人員，顯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且導致案發當日人手不足，而生系爭淹水事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
　㈠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保全公司簽訂系爭保全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依原告管委會之安全需求規劃，提供1哨24小時駐衛保全安全維護服務，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管理公司簽訂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社區一般事務管理業務、住戶服務業務、財務管理業務，並配置物業經理1人，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㈢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經該公司指派擔任系爭公寓大廈於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之夜班保全人員。
　㈣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除被告梁家源外，無其他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配置之人員。
　㈤系爭停車場於112年5月19日發生系爭淹水事件，導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泡水。
　㈥原告周良謀為系爭社區住戶，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按：應更正為22分許，詳如後述）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時，因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致受困於電梯內，至同日8時許經消防人員救出。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㈣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預報中心於112年5月19日0時55分許發布大雨特報，提及「新竹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同日1時4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提及「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3時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4時55分許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5時2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發生，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並指出「大豪雨地區：新竹市」等語，有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13年11月1日中象綜字第1130060045號函及所附112年5月19日「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8頁），可見預報中心確實於同日5時25分許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皆為「大雨」或「豪雨」。又依前揭函所附「新竹市東區自動氣象站逐時降水量資料」（本院卷二第300頁 ），同日1時、2時、3時降水量分別為0.5mm、4.0mm、14.5mm，至同日4時急遽增加為63.5mm，同日5時為59.0mm，同日6時、7時、8時則依序為29.0mm、10.0mm、0.5mm，足認新竹市東區之雨量於同日1時至3時相對較小，於同日4、5時許始暴增，隨後又顯著下降，同日4、5時許之雨量與前後時段差距甚大，顯示此種「短延時強降雨」係在短時間內降下巨大雨量，然而其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究竟何時開始之降雨規模其持續持間、強度將屬巨大至有危害？或尚可透過公共排水系統予以處理？），於事發當下過程發展進行中，實難以事後分析之角度精準無誤地提前預判，此由前述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許始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均僅為「大雨」或「豪雨」，然前開降水量資料顯示於同日4時許即有雨量暴增現象，「大豪雨」特報未能預先發布等情，亦可得知。
　2.根據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本院卷二第292頁），電話00-0000000號確實有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報案有關新竹市○區○○街00號前方道路積淹水之情事，且電話00-0000000號為系爭社區之電話號碼，有系爭保全契約、系爭管理契約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95、109頁）。再互核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這通電話是我打的。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我當天看到積水就打電話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消防隊有再打給里長回報，里長有跟我說，消防隊說新竹市太多淹水了，沒有辦法一一去救援等語（本院卷二第457至458頁）。足見被告梁家源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確實有先撥打電話向外求援，並非毫無作為。對比前述同日3時許降水量為14.5mm，同日4時遽增為63.5mm，可知被告梁家源於發現雨量增強時，已有所警覺並採取對外聯繫救援之行動。
　3.參以如附件一編號8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112年5月19日4時17分許車道出入口附近燈光有亮起；如附件七編號2可見同日4時26分許被告梁家源已有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等情，再據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我有先去右邊的，但是卡卡的，才過去處理左邊的，後來我把左邊的關上去，才又再去處理右邊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1頁），足認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7分許已有前往停場場車道出入口處設置右側防水閘門，感應燈因而於斯時觸發並開啟燈光，並於同日4時26分許仍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進行操作。復參如附件一編號9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同日4時28分許被告梁家源從畫面右下方出現走向左側防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之動作，復以雙手晃動閘門上方，試圖搬動左側防水閘門，其後並多次持續且反覆操作，在左右兩側防水閘門間來回移動、嘗試，顯示其並未輕易放棄。而當時為深夜、下大雨且伴隨打雷之情形，有如附件一編號1、附件五編號1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在卷可考，可見當時氣候環境之惡劣。又依如附件一編號9、11至12及附件五編號3、11、13、18、20、2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除積水於過程中快速且劇烈地上升外，更不時有落葉、雜物甚至大型物品（如梯子、塑膠籃）漂流並進入車道，無疑增加設置防水閘門之難度；甚且有黑色不明物體碰撞被告梁家源之右腳，已對被告梁家源人身安全構成威脅。況被告梁家源在此過程中係赤腳（如附件一編號10所示），足見其現場處置之急迫與艱辛。而在徒手嘗試未果後，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46分許持手電筒輔助（如附件五編號12所示），後更於同日4時49分許手持長條形工具嘗試處理左側防水閘門下方（如附件五編號19所示），歷經多次努力，終於同日4時51分54秒成功開啟並移動左側防水閘門（如附件五編號26所示），並於同日4時53分15秒將左側防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29所示）。嗣被告梁家源轉往處理右側防水閘門，雖因水量太大、水流推擠，一度無法將防水閘門移至定位（如附件五編號32所示），但被告梁家源仍再次奮力移動，於同日4時59分28秒將右側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33所示）。雖最終兩側防水閘門未能完全密合，仍有水流自縫隙流入（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然可見被告梁家源已在困難之客觀條件下，獨自一人盡其最大努力，將兩側防水閘門大致關閉。
　4.稽之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可知被告保全公司依約不負系爭停車場內車輛之保管責任，該等車輛因遭「破壞之損害」之風險，原應由所有人自行承擔或藉由保險分散；預報中心亦多次發布特報，甚且於112年5月19日4時39分許發布細胞廣播，透過災防告警系統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有前開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函及所附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7、299頁）。然於上開同日4時許至5時許被告梁家源獨自一人戮力設置防水閘門之過程中，甚至在災防告警系統已對區域內民眾手機發出警訊之際，未見任何住戶出面協助或試圖移置車輛以減輕可能之損害，僅有被告梁家源於惡劣天候下，獨力執行其所能及之應變，益證其已盡力而為。
　5.衡以如附件四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地下3樓停車場自同日4時16分許車道出現部分積水，至同日4時28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底盤，至同日4時56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引擎蓋（如附件四編號2、4至5所示）。此淹水速度變化之快，對在嚴苛環境下單獨一人值班之保全人員而言，要於有限時間內判斷情勢完成所有應變並完美操作防災設備，應認有相當程度之客觀上困難。
　6.準此，被告梁家源在察覺淹水事態可能發生災情，且於聯外求援未獲立即實質幫助後，面對深夜暴雨、雷電交加、積水夾帶雜物等極端惡劣之環境，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地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多次來回奔波、使用工具，挑戰強大水流及客觀條件之障礙，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人力單薄、天災突發之外在情狀，與其身為一般受薪階層之保全人員（而非專業消防救災人員、水利工程師或災害應變指揮官）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於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可言。
　7.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第一時間通報里長為浪費黃金時間；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云云。然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等語（本院卷二第458頁）。可見被告梁家源深夜面對突發積水狀況，於積水程度尚不到膝蓋時，首先聯繫距離最近且熟悉當地狀況之里長，尚非漫無目的之舉。衡情里長為最貼近基層之民選公職人員，熟悉里內狀況，為一般民眾就近請領救災資源（例如：沙包、抽水機等）及與政府部門間溝通之重要渠道之一，尚難事後因認里長未予以實質幫助，遽認被告梁家源聯繫里長之行為屬浪費黃金救災時間。而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雖說明略以：「報案內容：道路積淹水最深20公分，長150公尺，無車輛受困」等語（本院卷二第292頁），然該報案內容之文字記載，未必能完整呈現報案人當時口述之所有細節及語氣之急迫性，未知所謂「無車輛受困」係指「道路」或「系爭停車場」無車輛受困？且依如附件四編號2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係至112年5月19日4時16分許，系爭停車場始開始出現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故於同日4時12分許通報「無車輛受困」一節，在當下尚難認有何與事實明顯不符之處；況經被告梁家源否認有稱「無車輛受困」，卷內又無該次報案通話錄音可佐，即難憑以認定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可採。
　8.原告又主張：被告梁家源於執勤時頻繁睡眠、打盹，於同日1時53分許、2時1分許、2時39分許、2時41分許、2時45分許、2時48分許、2時50分許，均呈現反披外套，頭部後仰、側躺、打盹之狀態，難謂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然依前述降水量資料，原告主張之上開時間範圍屬降水量仍相對較小之時段（1時0.5mm、2時4.0mm、3時14.5mm），尚未出現可能導致災情之劇烈變化，該時段之行為與後續系爭淹水事件之結果間，已難認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況觀諸原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二第438至442頁），其解析度僅能呈現被告梁家源於警衛室內之姿態，未能清晰顯示其面部表情或視線方向。則一段時間靜止不動之外觀身形，究竟係專心致志關注周遭環境聲響？或係如原告主張之睡覺？實無從加以考究，尚難以此為不利被告梁家源之認定。
　9.原告再主張：約50秒即可完成防水閘門之架設；防水閘門之插銷可徒手輕易拔除，無須特別費力或借助工具云云，並提出插銷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為證（本院卷二第436至437、444至448頁）。惟此部分事後操作之防水閘門架設過程以及事後拍攝之插銷安裝方式，已難逕認與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相符，且與上開「深夜」、「下大雨」、「打雷」之惡劣天候條件不同；光線不足、雨水干擾視線及操作、水流與雜物侵擾身體動作，以及心理壓力、體力消耗等狀況，在在皆與白天靜態演練之條件，難以相提並論。復據證人羅紹增即系爭社區前物業經理具結證稱：防水閘門必須要用活動扳手轉開螺絲拔起螺帽插梢再關起防水閘門。用手轉轉不開，應該是說不好施力，因為防水閘門要用肩膀頂著，要稍微用點力氣等語（本院卷二第402至403頁），此與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插銷因為有螺絲帽固定，正常是要用工具移除，用扳手之類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0頁），其等就防水閘門之移除應使用工具較有利於操作一節，互有相符之處，可見原告所舉徒手50秒移除插銷、安裝防水閘門云云，難認為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情況，實難以事後理想狀態下之操作時間，苛求被告梁家源在災害現場之應變表現，而遽認其有過失。
　10.原告另主張：被告梁家源未使用廣播或對講機通報住戶移車云云。然預報中心已多次發布特報，甚且發布細胞廣播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同日之降水量於1時、2時、3時依序為0.5mm、4.0mm、14.5mm，至4時始突增為63.5mm；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2分許前已致電里長，於同日4時12分許致電新竹市消防局，隨即於於同日4時17分許前往操作防水閘門，均已說明如前。以被告梁家源在此種雨量短時間內急遽增加之變化狀況下，深夜單獨一人值勤，又需判斷情勢，又需對外求援，又需隻身於惡劣天候狀況下操作防水閘門，實難期待其於同一時間點，再前往他處操作廣播設備或逐一使用對講機對所有住戶進行通報作業。參以系爭社區嗣後投票結果，通過議題四：「社區廣播系統延伸到警勤崗哨」，說明為：「519事件發生主要因為警勤崗哨並無廣播系統，廣播糸統在防災中心內，有鑑於此社區有意將廣播糸統由防災中心延伸到警勤崗哨，後續若再有意外發生時可迅速反應不會再發生意外。目前國霖機電報價28萬元」等語，有投票結果翻拍照片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417頁），足見警勤崗哨未設有廣播系統乃導致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未能及時透過廣播系統通報之重要因素。由上堪認經由預報中心之通知，系爭社區住戶應已有相當程度接收警告訊息之可能性，被告梁家源於當時緊急狀況下，欠缺同時兼顧多項應變措施之期待，而堪信客觀上有不能併予注意之情況，尚難以此未廣播或操作對講機之情，推認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11.基上，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未能舉證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而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其等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此部分損害，為無理由。
　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免責事由一、天災、地變、颱風、洪水、戰爭、暴動、火災、氣爆、保全人員不及防備而突然發生或人力無法控制之破壞、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但因乙方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本院卷一第88頁）。而112年5月19日新竹市東區於4時許雨量急遽增加至63.5mm，5時許亦高達59.0mm ，與先前1時、2時、3時之0.5mm、4.0mm、14.5mm雨量相比，顯係突發性且難以準確預測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預報中心則於同日5時25分始首次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均已詳述如前，足認系爭淹水事件乃因短時間內之劇烈、超乎預期之強降雨所致，其性質應符合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所稱之「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再者，被告梁家源於察覺雨量增強，積水情況變化後，已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採取對外聯繫求援之行動，其後在外部支援未能立即有效排除水患，且客觀環境惡劣（深夜、暴雨、雷電、積水夾帶雜物）之情況下，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以其一人之力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之外在情狀，及其身為一般保全人員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於系爭淹水事件之處理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可言，亦如前述。是以，系爭淹水事件既屬「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且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則依前開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就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因系爭淹水事件所受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應屬約定免責事項，被告保全公司不成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亦免除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及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2.另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駐衛保全服務之所屬標的物三、範圍：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依建築圖所標區域，如法定空地、B1/B2/B3停車場公共空間（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一樓大廳、附屬休閒公設、各樓層及頂樓公共設施之巡視及物品管制」（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足見被告保全公司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已明確約定不負保管責任，且將停車場內車輛被破壞之損害列為免責事由。參以系爭保全契約所附之報價單內容（本院卷一第97頁），配置人員1哨為24小時，單價為138,500元（不含營業稅5%），則於僱用數人輪班值勤，扣除薪資、勞健保及退撫金，再扣除必要之管銷費用後，被告保全公司就系爭保全契約所能獲取之營業利益，應非甚鉅，可知系爭保全契約之上開約定內容，應係經過考量相關成本、風險後所有意為之。倘就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之保管及損失均列入被告保全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範圍，考量每一車輛動輒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系爭社區住戶車輛價值合計高達一、二千萬元之譜，無非將使系爭社區住戶因系爭保全契約，獲致較颱風洪水保險、汽車天災事故損失補償保險或泡水車補償損失保險更高之保障及利益，而被告保全公司則因此負擔過重之風險，顯非事理之平。故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既經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上開約定屬免責範圍，無論係契約、侵權行為或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均在責任免除之列，始符上開約定之目的。從而，原告洪泰明等22人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損害，亦屬無據。
　3.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固有明文。惟上開規定之成立，應以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查被告保全公司所提供者為駐衛保全服務，其服務性質，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並不具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反而係以安全維護為內容。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實係系爭淹水事件此一外在危險因素所引起，而非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本身直接加害所致，應認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無可採。　　
　4.按保全業應負責監督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並防範其侵害委任人權益。保全業於其保全人員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委任人之權益時，與行為人負無過失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保全業法第15條雖有明文。以及原告固主張：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約定：「乙方或乙方駐衛人員未能善盡第4條、第5條所定之駐衛保全業務、洩漏應保守之秘密或其他侵害甲方、所屬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權益之情事，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契約體系解釋，並無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免責事由之適用云云。然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業經說明如前，即難認有「不法侵害」之行為或「未能善盡駐衛保全業務」之情事，故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主張體系解釋云云，亦無可採。　
　5.準此，系爭淹水事件乃因「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被告保全公司就原告等所受損害應屬免責。再者，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損害，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亦已明文排除車輛保管責任並約定為免責事由。此外，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且被告梁家源無不法侵害，亦不符保全業法第15條規定之要件。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管理契約所附之報價單載明：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等情（本院卷一第113頁），足見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係於10時至19時指派物業經理1人至系爭公寓大廈服務。而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深夜，尤以同日4時許至5時許雨勢最為猛烈，災情亦在此期間急遽惡化，此時段顯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依約應在場提供服務之時間。在非約定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即無就系爭淹水事件提供任何服務行為之義務。被告管理公司在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段既無義務為任何行為，自難認其有何應作為而不作為或有何不法侵害之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可言，亦難謂其提供服務有何欠缺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情事。
　2.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與被告管理公司有事實上之僱用關係云云。惟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係提供「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之服務，被告梁家源則為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派駐之保全人員。被告梁家源於系爭淹水事件執行職務時，既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提供服務之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如何透過物業經理客觀上使用被告梁家源，使其服勞務並加以監督？原告並未就此舉證以明之。況被告梁家源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已經說明如前。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就被告梁家源之行為負民法第188條規定之僱用人責任，即無可採。
　3.原告另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提供24小時服務云云。惟此與前揭報價單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至系爭管理契約附件一管理業務第2點約定：「實施24小時管制，非住戶必須認證登記始得進出」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觀其文義顯然係指門禁部分為全日實施管制，而非指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所提供之人力服務為24小時無間斷。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憑。
　4.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㈣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周良謀於112年5月19日6時21分許進入電梯，並於同日6時22分許電梯抵達地下3樓時，因積水湧入電梯致故障受困，直至同日8時許始經消防人員救出等情，有如附件六編號4至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可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固不爭執原告周良謀於同日6時30分許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然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後，可以認定事實上確切之時間點，故此部分應以勘驗結果為準）。
　3.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18秒曾入內察看電梯（如附件六編號2所示），其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當時看電梯有沒有什麼狀況，我沒有看到電梯有什麼狀況。我有看到監視器地下室水已經淹到很高等語（本院卷二第463至464頁）。再者，其就有關設置防水閘門事宜，已於同日5時許大致完成（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此外，同日6時許之降水量亦已下降，已如前述。
　4.由上可知，於原告周良謀搭乘電梯前，被告梁家源已知悉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之事實，且其操作防水閘門之工作已告一段落。此際，其應已無分身乏術或有其他更急迫之危難須立即排除之情狀。衡諸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電梯作為通往該區域之設備，若持續運作，極可能使不知情之住戶誤入災區而發生危險，其即應依所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予以防免，此觀系爭保全契約附件一駐衛警業務第17點「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第27點「規劃社區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約定自明（本院卷一第96頁）。其對此部分住戶搭乘電梯進入淹水區域之危險，本應注意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危害發生或擴大，例如：暫停電梯運作系統使之無法通往地下3樓、於電梯張貼警示標語，或以其他方式提醒住戶注意電梯使用安全等，且其於此階段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5.然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查看電梯後，卻未採取任何防免危害之措施，仍使電梯繼續運作並可通達已淹水之樓層，且無傳遞任何警告訊息，終致原告周良謀誤乘而受困，難謂其就此電梯部分之危害防止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故其就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電梯所遭受自由權之侵害，堪認具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賠償損害。而其執行此部分職務既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周良謀之自由權，則其僱用人即被告保全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連帶賠償其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核屬有據。
　6.被告固抗辯：被告梁家源查看電梯仍是正常上下運行，隨即前往處理其他淹水事故及交接班事宜，究其根源乃分身乏術所致云云。被告梁家源亦稱：沒有關閉電梯，我還在忙，而且那時電梯是正常的，從事情發生後我們都沒有休息都在處理。電梯我看到是正常的，我在處理周遭的事務云云（本院卷二第463頁）。惟其既已知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則其注意義務應及於防止住戶透過電梯進入該危險區域，而非僅確認電梯本身尚能正常運作。且依如附件五編號34至3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其同日4時59分許即已離開防水閘門，未見再有何客觀上不能注意之情況。故此部分抗辯，為無可採。
　7.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僱人及其僱用人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該受僱人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僱用人，並被害人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不得僅以被害人與實施侵權行為之受僱人之資力為衡量之標準。爰審酌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逐漸進水之電梯內長達約1個半小時，於密閉空間面對未知水深、恐求助無門之驚懼與壓力，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非輕，暨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並衡量被告保全公司112年度所得總額76,233元、財產總額0元，及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財產、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按（本院限閱卷，因涉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認原告周良謀請求之慰撫金以12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8.原告周良謀既得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及被告保全公司連帶賠償，其餘所引其他如附表二編號4至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對於慰撫金之高低尚不生影響，毋庸再予論斷。
　9.至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部分，因原告周良謀受困電梯時間，並非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之服務時段，已如前述，被告管理公司於該時段就系爭淹水事件或電梯安全無為任何即時之服務或處置行為之義務。故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周良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連帶給付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4日（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至原告固聲請履勘現場云云，然因已無法重現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現場狀況，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金額 

		備註



		1

		洪泰明

		280,000元

		




		2

		黃學松

		799,100元

		




		3

		徐雯雯

		1,715,000元

		




		4

		陳貞如

		480,000元

		嗣減縮為475,000元



		5

		廖志章

		1,500,000元

		




		6

		蔡玉湘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2,000,000元

		




		8

		陳品媗

		1,000,000元

		




		9

		張以聖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1,084,000元

		




		11

		郭嘉傑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530,000元

		




		14

		高啟祥

		656,900元

		




		15

		劉佩芬

		617,600元

		




		16

		蘇潼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550,000元

		




		18

		陳靖幸

		1,157,240元

		




		19

		廖鄭淑絹

		870,000元

		




		20

		鄭世傑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1,702,286元

		




		22

		李瓊秋

		840,000元

		




		23

		周良謀

		250,000元

		




		24

		管委會

		856,99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選擇合併



		2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3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4

		周良謀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選擇合併



		5

		周良謀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6

		周良謀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車牌號碼/項目

		出廠年月（西元年）

		系爭淹水事件發生前車輛價值

		殘值/維修費

		損失



		1

		洪泰明

		3369-ZL

		2010年3月

		330,000元

		50,000元

		280,000元



		2

		黃學松

		BPQ-2383

		2022年8月

		1,060,000元

		270,000元

		790,000元



		


		


		559-KZY

		2011年8月

		　　

		9,100元

		9,100元



		3

		徐雯雯

		AZM-6190

		2018年3月

		890,000元

		200,000元

		690,000元



		


		


		BLC-6190

		2021年8月

		1,600,000元

		610,000元

		990,000元



		


		


		租車代步

		　

		　　

		　

		25,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4

		陳貞如

		8103-YT

		2010年6月

		190,000元

		15,000元

		175,000元



		


		


		AMZ-8103

		2015年9月

		380,000元

		80,000元

		300,000元



		5

		廖志章

		BMD-5668

		2020年10月

		2,500,000元

		1,000,000元

		1,500,000元



		6

		蔡玉湘

		AYE-5668

		2018年3月

		1,100,000元

		300,000元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BCH-8999

		2019年10月

		2,900,000元

		900,000元

		2,000,000元



		8

		陳品媗

		BFR-8999

		2020年2月

		1,300,000元

		300,000元

		1,000,000元



		9

		張以聖

		BLN-9976

		2021年3月

		1,350,000元

		300,000元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AHE-0366

		2013年4月

		630,000元

		26,000元

		604,000元



		


		


		AHZ-2858

		2014年3月

		490,000元

		20,000元

		47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

		郭嘉傑

		EAC-2555

		2021年4月

		1,500,000元

		70,000元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RFA-8991

		2020年1月

		2,750,000元

		1,498,150元（維修費）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AKZ-5998

		2012年4月

		520,000元

		70,000元

		450,000元



		


		


		AMZ-3912

		2005年1月

		130,000元

		50,000元

		80,000元



		14

		高啟祥

		ALJ-8220

		2015年9月

		730,000元

		100,000元

		630,000元



		


		


		租車代步

		　

		　　

		　

		26,900元



		15

		劉佩芬

		BGS-0229

		2020年4月

		970,000元

		360,000元

		610,000元



		


		


		租車代步

		　

		　　

		　

		7,600元



		16

		蘇潼　

		BLM-8567

		2018年1月

		2,500,000元

		620,000元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APS-2600

		2015年7月

		610,000元

		60,000元

		550,000元



		18

		陳靖幸

		BGS-7905

		2020年6月

		1,700,000元

		550,000元

		1,150,000元



		


		


		112年5月22日車資

		　

		　　

		　

		1,500元



		


		


		112年12月14日車資

		　

		　　

		　

		1,800元



		


		


		112年12月23日車資

		　

		　　

		　

		340元



		


		


		112年12月24日車資

		　

		　　

		　

		260元



		


		


		租車代步

		　

		　　

		　

		3,340元



		19

		廖鄭淑絹

		ARQ-1858

		2016年4月

		1,200,000元

		330,000元

		870,000元



		20

		鄭世傑

		BAR-8018

		2018年11月

		2,950,000元

		800,000元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EAE-6612

		2022年4月

		1,650,000元

		30,000元

		1,62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2年5月21日租車代步

		　

		　　

		　

		27,000元



		


		


		112年5月28日租車代步

		　

		　　

		　

		19,040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24,997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1,249元



		22

		李瓊秋

		ALF-1061

		2014年5月

		350,000元

		80,000元

		270,000元



		


		


		AWJ-7200

		2017年10月

		730,000元

		160,000元

		570,000元



		23

		周良謀

		慰撫金

		　

		　

		　

		250,000元



		24

		管委會

		地下室清掃清潔用品

		　

		　

		　

		3,020元



		


		


		B3不斷電系統

		　

		　

		　

		2,250元



		


		


		B3馬達更換

		　

		　

		　

		30,500元



		


		


		B3火警感知器及燈泡

		　

		　

		　

		400元



		


		


		B3浮球開關

		　

		　

		　

		1,200元



		


		


		B3插座

		　

		　

		　

		500元



		


		


		B3充電機

		　

		　

		　

		3,500元



		


		


		B3鼓風機加馬達更換工程

		　

		　

		　

		106,000元



		


		


		消防機房噴灌系統設備更換

		　

		　

		　

		9,900元



		


		


		B3鼓風機替換電驛設備更換

		　

		　

		　

		1,500元



		


		


		B3廢水槽清淤工程

		　

		　

		　

		9,500元



		


		


		B3置物櫃更新

		　

		　

		　

		262,000元



		


		


		B3牆面粉刷

		　

		　

		　

		136,800元



		


		


		化糞池清淤

		　

		　

		　

		5,000元



		


		


		電梯零件更換

		　

		　

		　

		284,920元







附表四：
		編號

		原告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洪泰明

		11‰



		2

		黃學松

		31‰



		3

		徐雯雯

		67‰



		4

		陳貞如

		18‰



		5

		廖志章

		58‰



		6

		蔡玉湘

		31‰



		7

		張許金鐶

		78‰



		8

		陳品媗

		39‰



		9

		張以聖

		41‰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42‰



		11

		郭嘉傑

		56‰



		12

		一銀公司

		58‰



		13

		黃國彬

		21‰



		14

		高啟祥

		26‰



		15

		劉佩芬

		24‰



		16

		蘇潼

		73‰



		17

		韓郁琪

		21‰



		18

		陳靖幸

		45‰



		19

		廖鄭淑絹

		34‰



		20

		鄭世傑

		84‰



		21

		翔閎公司

		66‰



		22

		李瓊秋

		33‰



		23

		周良謀

		5‰



		24

		管委會

		33‰







附件一：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0:21

		整段影片畫面呈現黑白、打雷、下雨、無聲音。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由道路積水反射之燈光可知路燈有正常運作，有路燈的照明。

		本院卷二第170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3:30:37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33:52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此時未架設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7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0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積水範圍已超過道路之柏油路面。

		本院卷二第171至172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39:2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到達車道出入口前方之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

		本院卷二第17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03:17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到達防水閘門之軌道處，兩片拒馬處的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均已積水，此時仍可看見防水閘門軌道處旁之小片磁磚形狀，未見大量樹枝、垃圾、污泥。

		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05:04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超過防水閘門軌道處，雨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停車場車道流入，但此時流入的雨水量尚不大。

		本院卷二第173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17:19

		畫面中間右方，車道出入口附近的燈光從畫面顯示時間04:17:12有亮起至04:17:29。

		本院卷二第174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28:28

		畫面中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從畫面的右下方出現走向畫面左側的防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的動作，有以雙手晃動閘門上方，試圖搬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此時積水已淹過防水閘門軌道處，已看不清楚防水閘門軌道處旁的小片磁磚形狀。在畫面顯示時間04:28:17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4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28:32

		甲男往畫面右側移動。
甲男赤腳未穿鞋。
此時積水高度已經超過腳掌，甲男移動時形成水波。

		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28:56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蹲下試圖搬動畫面右側防水閘門。於畫面顯示時間04:29:00可見有二、三片落葉或雜物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22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5至176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29:36

		甲男自畫面右上方兩片拒馬處右下方的空間離開，消失於畫面中。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50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此後陸續有少量（每次2、3片）的樹葉或雜物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6至177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31:31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流入，此段影片未見有大量落葉、雜物漂流或流入車道（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7頁







附件二：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05:53:54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影片長度為5分35秒，可見停車場淹水，數臺車輛泡水，水面有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且看不見停車場的停車格標線（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8頁







附件三：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1:30:36

		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可見為下雨之天氣。
畫面上方位置為道路。
畫面中間位置與道路平行部分為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
道路與社區範圍間有樹木、3個拒馬。
此時道路尚可見道路邊線以及道路中間的分向線。
整段影片，畫面中間上方的路燈均正常發光運作。

		本院卷二第179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2:57:50

		雨勢較編號1畫面時更大，此時尚可看見道路之分向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2:57:01時可見有1臺車經過，車輛經過時可見有水波形成，但是水波沒有飛濺，且車輛順利經過畫面，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此時可見開始有打雷、閃電，可見有一陣一陣的雨勢。

		本院卷二第179至180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05:30

		雨勢持續，此時道路已積水，看不清楚道路的分向線或邊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3:10:29時可見有1臺車從畫面左方到右方經過，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

		本院卷二第180至18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達道路與社區範圍之間擺放之拒馬之位置。此時，尚可看見社區範圍內大片磁磚的形狀紋路，該處尚未見有積水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181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42: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超過拒馬擺放之設置，侵入社區範圍內。

		本院卷二第181至18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3:44:35

		雨勢持續，除道路積水外，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處靠近三片拒馬的範圍亦已有部分積水之情形（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2頁







附件四：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8:48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右兩側及最上方為畫有停車格之停車位，部分停車格有停放車輛。
畫面中間部分為車道。
此時可見地面無積水。

		本院卷二第183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16:02

		此時畫面偏上方之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

		本院卷二第183至184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1:38

		積水範圍逐漸擴大，此時尚可見停車格標線。

		本院卷二第184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02

		此時畫面範圍已經全部積水，積水高度已達汽車之底盤位置。
此時仍可看見畫面左方停車格的標線，已經看不見畫面右方停車格的標線，且未見有大量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可見有1、2片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
在畫面顯示時間04:34:50時連畫面左方的停車格標線也已經看不見了。

		本院卷二第184至185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56:00

		積水高度已達汽車引擎蓋位置。水面上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
畫面左方有1部汽車的車燈不停閃爍，但畫面中未看見有人開啟汽車。

		本院卷二第185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5:28:00

		積水高度超過引擎蓋，此時已經看不到畫面左下方之該台汽車，畫面中之車輛全數泡水（持續至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5至186頁







附件五：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31:39

		影片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有打雷、下雨並積水之情形，積水已經進入社區的範圍，社區範圍的大片磁磚已經看不見，車道出入口附近的小片磁磚只看得見靠近車道出入口的部分，已經看不見防水閘門軌道附近的小片磁磚。

		本院卷二第187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32:02

		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手持燈光，自畫面右方兩片拒馬之右邊出現。

		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32:11

		甲男看了一眼畫面右方的防水閘門後，走向畫面左方的防水閘門，以雙方水平方向前後搖晃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方之防水閘門。道路積水處可見有一超過落葉大小之不明物品漂流，該物品往車道方向漂流移動。

		本院卷二第188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32:59

		甲男多次嘗試未果後，往畫面右方移動，並離開、消失於畫面中。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該不明物體卡在約閘門軌道處。

		本院卷二第188至189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40:15

		甲男自畫面右側出現，返回畫面中。此時可見道路處有大型雜物在積水上漂流。

		本院卷二第189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40:26

		甲男進入畫面左下方，再次以水平搖晃、拉扯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89至190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41:24

		甲男嘗試未果後，向畫面右方移動。

		本院卷二第190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41:38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0至191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41:39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1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42:22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1至192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46:47

		甲男第3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有一個塑膠籃隨積水漂流，停在約防水閘門軌道的位置。

		本院卷二第192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46:55

		甲男持手電筒，蹲下伸手碰觸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2至193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47:08

		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並可見有落葉、雜物漂浮於積水上並流入車道。甲男仍再持手電筒彎腰、蹲下摸索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3頁



		14

		0000-00-00星期五 04:47:30

		甲男嘗試未果後，走向畫面右方。

		本院卷二第193至194頁



		15

		0000-00-00星期五 04:47:51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塑膠籃及一個白色圓形物體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內。

		本院卷二第194頁



		16

		0000-00-00星期五 04:48:44

		甲男第4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4至195頁



		17

		0000-00-00星期五 04:48:47

		甲男先走向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5頁



		18

		0000-00-00星期五 04:49:22

		甲男自畫面右方走向畫面左方。道路位置有一個長條型的大型物品漂流。

		本院卷二第195至196頁



		19

		0000-00-00星期五 04:49:26

		甲男手持長條形工具蹲下，以長條形工具插入並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6頁



		20

		0000-00-00星期五 04:49:53

		此時水流湍急，有相當多的落葉、雜物順著水流以相當快的速度往車道方向湧入。

		本院卷二第196至197頁



		21

		0000-00-00星期五 04:49:59

		甲男手持長條型工具，自畫面左側往畫面右側移動。

		本院卷二第197頁



		22

		0000-00-00星期五 04:50:02

		甲男未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直接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7至198頁



		23

		0000-00-00星期五 04:50:57

		甲男第5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8頁



		24

		0000-00-00星期五 04:51:06

		甲男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後，直接走向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手持工具蹲下插入、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8至199頁



		25

		0000-00-00星期五 04:51:29

		此時積水量相當大，可見梯子漂浮於水面上並順著水流流入車道，且將一個黑色不明物體一起帶入車道內，黑色不明物體有輕微碰撞甲男的右腳。

		本院卷二第199頁



		26

		0000-00-00星期五 04:51:54

		甲男此時成功開啟並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頁



		27

		0000-00-00星期五 04:51:58

		因積水之水量相當大，甲男以單手移動防水閘門，略顯吃力，改以雙手移動防水閘門，時而蹲下以手撥弄防水閘門下方，似有在清理雜物的動作。

		本院卷二第200頁



		28

		0000-00-00星期五 04:52:36

		因積水流量相當大，以往後拉之方式難以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甲男改以雙手往前推之方式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至201頁



		29

		0000-00-00星期五 04:53:15

		甲男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操作防水閘門上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的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

		本院卷二第201頁



		30

		0000-00-00星期五 04:53:22

		甲男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並消失於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201至202頁



		31

		0000-00-00星期五 04:57:15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費力地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2頁



		32

		0000-00-00星期五 04:58:27

		因水量太大，甲男難以將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遭積水之水流推擠回原處。

		本院卷二第202至203頁



		33

		0000-00-00星期五 04:59:28

		甲男再次奮力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將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操作防水閘門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之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但並未能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密合，仍有水流從縫隙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203頁



		34

		0000-00-00星期五 04:59:32

		甲男觀看縫隙處之流水數秒後，於畫面時間04:59:53 自畫面右側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204頁



		35

		0000-00-00星期五 05:30:13

		縫隙流水持續流入車道至此段影片結束。整段影片積水並未超過防水閘門的高度，防水閘門固定後沒有再次被水流沖開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204頁







附件六：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6:21:02

		畫面為電梯內部，彩色，無聲音。電梯停等於1樓位置。

		本院卷二第205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6:21:18

		畫面中出現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入內察看電梯控制面板方向。

		本院卷二第205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6:21:20

		甲男離開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6:21:47

		電梯上升至4樓，此時1名身穿藍色外套、戴帽、手提物品之男子（下稱乙男），進入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6:22:09

		電梯控制面板顯示B3時，積水自電梯外大量、急速湧入。

		本院卷二第207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水流自電梯外湧入，電梯控制面板顯示故障，乙男按緊急呼叫按鈕。積水上升至乙男膝蓋位置後停止上升。

		本院卷二第207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乙男取出手機查看後收回。乙男持續按緊急呼救按鈕並拍打電梯門。

		本院卷二第208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6:49:16

		攝影鏡頭產生晃動。

		本院卷二第208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6:49:57

		鏡頭晃動，角度改變，畫面變成拍攝電梯牆壁，無法看見電梯內情況（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208至209頁







附件七：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25:44

		畫面為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上方亮光處為警衛室，內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
畫面中間一條黑色長型類似圍牆的部分，自卷內資料可知為車道面對道路方向之右側防水閘門處。
畫面中可見畫面右上方道路處的路燈運作正常有發光，左上方2023的數字20「2」3之該引號內之2上方有一個光源也是運作正常有發光。
此段影片開始至結束時，均可見氣候狀況為下大雨，且有打雷情形。

		本院卷二第412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26:52

		甲男出現在畫面中右側防水閘門處。甲男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2至413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8:10

		甲男移動至左側防水閘門，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3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38

		甲男回到右側防水閘門處，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3至414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29:37

		甲男移動，從警衛室旁的走道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414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30:57

		甲男從畫面顯示時間04:29:50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內。

		本院卷二第414至415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31:57

		甲男於畫面顯示時間04:30:25時出現在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至04:31:57期間，甲男反覆於警衛室和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走動。

		本院卷二第415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32:13

		甲男在左側防水閘門處，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6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33:09

		甲男移動至畫面左下方走道處，消失於畫面。

		本院卷二第416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33:35

		甲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本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416至417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號

原      告  洪泰明  

            黃學松  

            徐雯雯  

            陳貞如  

            廖志章  

            蔡玉湘  

            張許金鐶

            陳品媗  

            張以聖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郭嘉傑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原      告  黃國彬   

            高啟祥  

            劉佩芬  

            蘇潼    

            韓郁琪  

            陳靖幸  

            廖鄭淑絹

            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唐心怡  

原      告  李瓊秋  

            周良謀  

            昕奕居社區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世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梁家源  

            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被      告  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馬翠吟律師

            段奇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周

良謀新臺幣拾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

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依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

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拾貳萬元為原告周良謀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梁家

    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全公司）應連

    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國

    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下稱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

    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

    告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同責任。嗣原告陳

    貞如部分減縮為新臺幣（下同）475,000元，其餘皆未變更

    。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昕奕居社區（下爭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

    ）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分別與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依

    序簽訂駐衛保全契約書（下稱系爭保全契約）、委任管理維

    護契約書（下稱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提供

    系爭社區之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街00號、28號建物（下稱

    系爭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服務，及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管理

    維護服務，期間均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

    時止。

　㈡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與被告管理公司間有事

    實上之僱用關係，經指派為系爭公寓大廈自112年5月18日19

    時起至112年5月19日7時止之夜班保全人員。於112年5月19

    日1時30分許，新竹市東區發生豪大雨，被告梁家源於工作

    時間酣睡，因過失未進行廣播或使用對講機通報住戶；復致

    電里長，浪費時間；又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且未即時

    、正確設置防水閘門，造成系爭公寓大廈地下3樓停車場（

    下稱系爭停車場）淹水（下稱系爭淹水事件），致原告洪泰

    明、黃學松、徐雯雯、陳貞如、廖志章、蔡玉湘、張許金鐶

    、陳品媗、張以聖、林正凱、郭嘉傑、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一銀公司）、黃國彬、高啟祥、劉佩芬、蘇潼、韓

    郁琪、陳靖幸、廖鄭淑絹、鄭世傑、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翔閎公司）、李瓊秋（下合稱洪泰明等22人）所有如

    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及系爭公寓大廈如附表三編

    號24所示之設施受損。又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被告

    梁家源因過失未通報住戶，亦未暫停電梯運作系統或張貼警

    語，致原告周良謀誤入電梯而於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至8

    時許受困電梯內，受有精神上痛苦。

　㈢被告保全公司對被告梁家源未盡監督、管理、訓練之責，並

    未履行系爭保全契約約定之立即報告、設法阻止或防止災害

    擴大、監看監視器、操作緊急廣播設備、緊急狀況處理、人

    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公共設施之啟閉管制、突發事件處理

    及報告、熟諳各項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危害之預

    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義務；被告管理公司未履行公共設施

    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公共設備

    管理運作、急難事件之協助及處理等義務，且系爭保全契約

    、管理契約均為第三人利益契約；又原告為消費者，被告保

    全公司、管理公司為企業經營者且提供之服務不具備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另被告保全公司為保全業法所稱保全業，縱

    無過失，亦應負責，爰依如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

　㈣並聲明：1.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

    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2.被告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

    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前2項

    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

    ，免除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梁家源擔任保全人員，主要義務為門禁管制，僅有處理

    及提供應變規劃建議，而無防範災害致不能發生損害之注意

    義務，且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保管非約定範圍，車輛

    損害亦為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約定之免責事由。系爭

    淹水事件之發生乃不可抗力之天災，112年5月19日4時許至5

    時許瞬間強降雨無法事先預見，且致道路排水系統宣洩不及

    ，甚至交通部中央氣象署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始對新竹

    市發布大豪雨特報。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3分許致電里長，

    隨即致電新竹市消防局求援，未料消防人員到場後僅圍封鎖

    繩便離去，被告梁家源遂獨自一人於惡劣環境中奮力依正確

    程序設置防水閘門，然因右側防水閘門遭淤泥卡住，方隨機

    應變轉而試圖設置左側防水閘門，無奈因水流過強並夾帶雜

    質，被告梁家源隻身力量有限，防水閘門多次遭回推，最終

    未能完全將防水閘門密合，過程中被告梁家源實已盡心盡力

    。復因廣播系統設置在防災中心，警勤崗哨無廣播系統，被

    告梁家源分身乏術，難以同時前往防災中心進行廣播，亦無

    暇使用對講機對系爭社區38個住戶逐一告知，且無法律規定

    或契約約定被告梁家源負有通報住戶移車之義務；況當時道

    路已遭圍封鎖繩，縱進行通報，住戶亦無從將車輛駛離。另

    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前往電梯查看，當時電梯正常

    運行，被告梁家源隨即處理其他關於系爭淹水事件及交接班

    事宜。從而，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

　㈡被告保全公司業對被告梁家源為專業訓練，且已盡注意義務

    ，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所提供之服務亦符合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又系爭淹水事件屬不可抗力之天災，且被告保全公

    司於103年提出之報價單建議夜班配置保全人員2人，原告管

    委會未予採納，最終僅聘請1人，是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

    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第5款、第14款約定免責。另被告梁家

    源並無過失，且無不法侵害委任人權益之行為，與民法第18

    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㈢原告未主張並舉證被告管理公司有何違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

    啟閉管制及維護之具體內容，且被告管理公司僅負陪同巡視

    之義務。再原告自認防水閘門建置完備，又指摘被告管理公

    司未盡維護之責，前後矛盾。況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

    約約定配置人員為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

    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非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無從協助，

    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被

    告管理公司所提供之服務有何不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㈣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2年8月24日台區汽工（宗）

    字第112544號函所附價值明細表（下稱系爭價值明細表）及

    FindCar找車網中古車價資料均不可採。再者，已報廢車輛

    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已達全損狀態而無修理價值；已出售

    車輛部分，出售價格未經公正單位鑑定，且與系爭價值明細

    表所載相差甚鉅，難認確為車輛之殘值；修復費用部分，零

    件應予折舊；租車代步費用及車資部分，因車輛於系爭淹水

    事件後隨即轉售，故此部分與系爭淹水事件無關。另外，原

    告黃學松、一銀公司、翔閎公司均非系爭社區住戶，無從依

    第三人利益契約請求賠償。至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費用為

    系爭社區日常維護所需，與系爭淹水事件間無因果關係，並

    應予折舊。

　㈤原告管委會未依法於防災中心設置服勤人員，顯已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且導致案發當日人手不足，而生系爭淹水事件

    ，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

　㈠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保全公司簽訂系爭保全契

    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依原告管委會之安全需求規劃，提

    供1哨24小時駐衛保全安全維護服務，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

    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管理公司簽訂系爭管理契

    約，約定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社區一般事務管理業務、住戶

    服務業務、財務管理業務，並配置物業經理1人，期間自112

    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㈢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經該公司指派擔任系爭

    公寓大廈於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之夜班保

    全人員。

　㈣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除被告梁家源外，無其

    他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配置之人員。

　㈤系爭停車場於112年5月19日發生系爭淹水事件，導致如附表

    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泡水。

　㈥原告周良謀為系爭社區住戶，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按：

    應更正為22分許，詳如後述）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時，因系

    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致受困於電梯內，至同日8時許經

    消防人員救出。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

    損害，有無理由？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

    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有

    無理由？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

    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㈣

    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

    告賠償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預報中心於112年5月19日0時55分許發布大雨特報，提及「

    新竹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同日1時45分許發布豪雨特

    報，提及「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

    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3時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

    ：「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

    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4時55分許許發布豪雨特報：

    「新竹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

    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5時2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

    ：「新竹市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發生，請注意雷擊、強陣風

    ，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並指出「大豪雨地區：新竹市」等

    語，有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13年11月1日中象綜字第11300600

    45號函及所附112年5月19日「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

    」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8頁），可見預報中心確實

    於同日5時25分許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皆

    為「大雨」或「豪雨」。又依前揭函所附「新竹市東區自動

    氣象站逐時降水量資料」（本院卷二第300頁 ），同日1時

    、2時、3時降水量分別為0.5mm、4.0mm、14.5mm，至同日4

    時急遽增加為63.5mm，同日5時為59.0mm，同日6時、7時、8

    時則依序為29.0mm、10.0mm、0.5mm，足認新竹市東區之雨

    量於同日1時至3時相對較小，於同日4、5時許始暴增，隨後

    又顯著下降，同日4、5時許之雨量與前後時段差距甚大，顯

    示此種「短延時強降雨」係在短時間內降下巨大雨量，然而

    其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究竟何時開始之降雨規模

    其持續持間、強度將屬巨大至有危害？或尚可透過公共排水

    系統予以處理？），於事發當下過程發展進行中，實難以事

    後分析之角度精準無誤地提前預判，此由前述預報中心於同

    日5時25分許始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均僅為「大雨」

    或「豪雨」，然前開降水量資料顯示於同日4時許即有雨量

    暴增現象，「大豪雨」特報未能預先發布等情，亦可得知。

　2.根據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

    函（本院卷二第292頁），電話00-0000000號確實有於112年

    5月19日4時12分許報案有關新竹市○區○○街00號前方道路積

    淹水之情事，且電話00-0000000號為系爭社區之電話號碼，

    有系爭保全契約、系爭管理契約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95、

    109頁）。再互核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112年5月1

    9日4時12分許這通電話是我打的。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

    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

    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

    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

    積水程度不到膝蓋。我當天看到積水就打電話給里長，里長

    叫我打給消防隊，消防隊有再打給里長回報，里長有跟我說

    ，消防隊說新竹市太多淹水了，沒有辦法一一去救援等語（

    本院卷二第457至458頁）。足見被告梁家源於112年5月19日

    4時12分許及之前，確實有先撥打電話向外求援，並非毫無

    作為。對比前述同日3時許降水量為14.5mm，同日4時遽增為

    63.5mm，可知被告梁家源於發現雨量增強時，已有所警覺並

    採取對外聯繫救援之行動。

　3.參以如附件一編號8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112

    年5月19日4時17分許車道出入口附近燈光有亮起；如附件七

    編號2可見同日4時26分許被告梁家源已有出現於右側防水閘

    門等情，再據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我有先去右邊

    的，但是卡卡的，才過去處理左邊的，後來我把左邊的關上

    去，才又再去處理右邊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1頁），足認

    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7分許已有前往停場場車道出入口處

    設置右側防水閘門，感應燈因而於斯時觸發並開啟燈光，並

    於同日4時26分許仍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進行操作。復參如

    附件一編號9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同日4時28

    分許被告梁家源從畫面右下方出現走向左側防水閘門，並有

    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之動作，復以雙手晃動閘門上

    方，試圖搬動左側防水閘門，其後並多次持續且反覆操作，

    在左右兩側防水閘門間來回移動、嘗試，顯示其並未輕易放

    棄。而當時為深夜、下大雨且伴隨打雷之情形，有如附件一

    編號1、附件五編號1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在卷可

    考，可見當時氣候環境之惡劣。又依如附件一編號9、11至1

    2及附件五編號3、11、13、18、20、2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

    器畫面結果，除積水於過程中快速且劇烈地上升外，更不時

    有落葉、雜物甚至大型物品（如梯子、塑膠籃）漂流並進入

    車道，無疑增加設置防水閘門之難度；甚且有黑色不明物體

    碰撞被告梁家源之右腳，已對被告梁家源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況被告梁家源在此過程中係赤腳（如附件一編號10所示）

    ，足見其現場處置之急迫與艱辛。而在徒手嘗試未果後，被

    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46分許持手電筒輔助（如附件五編號12

    所示），後更於同日4時49分許手持長條形工具嘗試處理左

    側防水閘門下方（如附件五編號19所示），歷經多次努力，

    終於同日4時51分54秒成功開啟並移動左側防水閘門（如附

    件五編號26所示），並於同日4時53分15秒將左側防水閘門

    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29所示）。嗣被告

    梁家源轉往處理右側防水閘門，雖因水量太大、水流推擠，

    一度無法將防水閘門移至定位（如附件五編號32所示），但

    被告梁家源仍再次奮力移動，於同日4時59分28秒將右側防

    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33所示）。

    雖最終兩側防水閘門未能完全密合，仍有水流自縫隙流入（

    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然可見被告梁家源已在困難之

    客觀條件下，獨自一人盡其最大努力，將兩側防水閘門大致

    關閉。

　4.稽之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

    」（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

    、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

    第89頁），可知被告保全公司依約不負系爭停車場內車輛之

    保管責任，該等車輛因遭「破壞之損害」之風險，原應由所

    有人自行承擔或藉由保險分散；預報中心亦多次發布特報，

    甚且於112年5月19日4時39分許發布細胞廣播，透過災防告

    警系統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有前開交通部

    中央氣象署函及所附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可考

    （本院卷二第296至297、299頁）。然於上開同日4時許至5

    時許被告梁家源獨自一人戮力設置防水閘門之過程中，甚至

    在災防告警系統已對區域內民眾手機發出警訊之際，未見任

    何住戶出面協助或試圖移置車輛以減輕可能之損害，僅有被

    告梁家源於惡劣天候下，獨力執行其所能及之應變，益證其

    已盡力而為。

　5.衡以如附件四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地下3樓停

    車場自同日4時16分許車道出現部分積水，至同日4時28分許

    積水已達汽車底盤，至同日4時56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引擎蓋

    （如附件四編號2、4至5所示）。此淹水速度變化之快，對

    在嚴苛環境下單獨一人值班之保全人員而言，要於有限時間

    內判斷情勢完成所有應變並完美操作防災設備，應認有相當

    程度之客觀上困難。

　6.準此，被告梁家源在察覺淹水事態可能發生災情，且於聯外

    求援未獲立即實質幫助後，面對深夜暴雨、雷電交加、積水

    夾帶雜物等極端惡劣之環境，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地嘗試

    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多次來回奔波、使用工具，挑戰強大

    水流及客觀條件之障礙，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

    其所面臨人力單薄、天災突發之外在情狀，與其身為一般受

    薪階層之保全人員（而非專業消防救災人員、水利工程師或

    災害應變指揮官）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

    於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之過失可言。

　7.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第一時間通報里長為浪費黃金時間

    ；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云云。然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

    中陳稱：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

    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

    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

    ，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等語

    （本院卷二第458頁）。可見被告梁家源深夜面對突發積水

    狀況，於積水程度尚不到膝蓋時，首先聯繫距離最近且熟悉

    當地狀況之里長，尚非漫無目的之舉。衡情里長為最貼近基

    層之民選公職人員，熟悉里內狀況，為一般民眾就近請領救

    災資源（例如：沙包、抽水機等）及與政府部門間溝通之重

    要渠道之一，尚難事後因認里長未予以實質幫助，遽認被告

    梁家源聯繫里長之行為屬浪費黃金救災時間。而新竹市消防

    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雖說明略以：

    「報案內容：道路積淹水最深20公分，長150公尺，無車輛

    受困」等語（本院卷二第292頁），然該報案內容之文字記

    載，未必能完整呈現報案人當時口述之所有細節及語氣之急

    迫性，未知所謂「無車輛受困」係指「道路」或「系爭停車

    場」無車輛受困？且依如附件四編號2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

    器畫面結果，係至112年5月19日4時16分許，系爭停車場始

    開始出現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故於同日4時12分許

    通報「無車輛受困」一節，在當下尚難認有何與事實明顯不

    符之處；況經被告梁家源否認有稱「無車輛受困」，卷內又

    無該次報案通話錄音可佐，即難憑以認定被告梁家源具有過

    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可採。

　8.原告又主張：被告梁家源於執勤時頻繁睡眠、打盹，於同日

    1時53分許、2時1分許、2時39分許、2時41分許、2時45分許

    、2時48分許、2時50分許，均呈現反披外套，頭部後仰、側

    躺、打盹之狀態，難謂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然依前

    述降水量資料，原告主張之上開時間範圍屬降水量仍相對較

    小之時段（1時0.5mm、2時4.0mm、3時14.5mm），尚未出現

    可能導致災情之劇烈變化，該時段之行為與後續系爭淹水事

    件之結果間，已難認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況觀諸原告提出之

    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二第438至442頁），其解析度僅能

    呈現被告梁家源於警衛室內之姿態，未能清晰顯示其面部表

    情或視線方向。則一段時間靜止不動之外觀身形，究竟係專

    心致志關注周遭環境聲響？或係如原告主張之睡覺？實無從

    加以考究，尚難以此為不利被告梁家源之認定。

　9.原告再主張：約50秒即可完成防水閘門之架設；防水閘門之

    插銷可徒手輕易拔除，無須特別費力或借助工具云云，並提

    出插銷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為證（本院卷二第436至437、

    444至448頁）。惟此部分事後操作之防水閘門架設過程以及

    事後拍攝之插銷安裝方式，已難逕認與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

    相符，且與上開「深夜」、「下大雨」、「打雷」之惡劣天

    候條件不同；光線不足、雨水干擾視線及操作、水流與雜物

    侵擾身體動作，以及心理壓力、體力消耗等狀況，在在皆與

    白天靜態演練之條件，難以相提並論。復據證人羅紹增即系

    爭社區前物業經理具結證稱：防水閘門必須要用活動扳手轉

    開螺絲拔起螺帽插梢再關起防水閘門。用手轉轉不開，應該

    是說不好施力，因為防水閘門要用肩膀頂著，要稍微用點力

    氣等語（本院卷二第402至403頁），此與被告梁家源於本院

    審理中陳稱：插銷因為有螺絲帽固定，正常是要用工具移除

    ，用扳手之類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0頁），其等就防水閘

    門之移除應使用工具較有利於操作一節，互有相符之處，可

    見原告所舉徒手50秒移除插銷、安裝防水閘門云云，難認為

    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情況，實難以事後理想狀態下之操

    作時間，苛求被告梁家源在災害現場之應變表現，而遽認其

    有過失。

　10.原告另主張：被告梁家源未使用廣播或對講機通報住戶移

     車云云。然預報中心已多次發布特報，甚且發布細胞廣播

     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同日之降水量於1時

     、2時、3時依序為0.5mm、4.0mm、14.5mm，至4時始突增為

     63.5mm；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2分許前已致電里長，於同

     日4時12分許致電新竹市消防局，隨即於於同日4時17分許

     前往操作防水閘門，均已說明如前。以被告梁家源在此種

     雨量短時間內急遽增加之變化狀況下，深夜單獨一人值勤

     ，又需判斷情勢，又需對外求援，又需隻身於惡劣天候狀

     況下操作防水閘門，實難期待其於同一時間點，再前往他

     處操作廣播設備或逐一使用對講機對所有住戶進行通報作

     業。參以系爭社區嗣後投票結果，通過議題四：「社區廣

     播系統延伸到警勤崗哨」，說明為：「519事件發生主要因

     為警勤崗哨並無廣播系統，廣播糸統在防災中心內，有鑑

     於此社區有意將廣播糸統由防災中心延伸到警勤崗哨，後

     續若再有意外發生時可迅速反應不會再發生意外。目前國

     霖機電報價28萬元」等語，有投票結果翻拍照片附卷可考

     （本院卷一第417頁），足見警勤崗哨未設有廣播系統乃導

     致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未能及時透過廣播系統通報之重要

     因素。由上堪認經由預報中心之通知，系爭社區住戶應已

     有相當程度接收警告訊息之可能性，被告梁家源於當時緊

     急狀況下，欠缺同時兼顧多項應變措施之期待，而堪信客

     觀上有不能併予注意之情況，尚難以此未廣播或操作對講

     機之情，推認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

     亦無可採。

　11.基上，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未能舉證被告梁家源具

     有過失而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其等依如

     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此部

     分損害，為無理由。

　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免責事由一、天災、地

    變、颱風、洪水、戰爭、暴動、火災、氣爆、保全人員不及

    防備而突然發生或人力無法控制之破壞、或其他人力不可抗

    拒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但因乙方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院卷一第88頁）。而112年5月19日新竹市東區於4時

    許雨量急遽增加至63.5mm，5時許亦高達59.0mm ，與先前1

    時、2時、3時之0.5mm、4.0mm、14.5mm雨量相比，顯係突發

    性且難以準確預測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預報中心

    則於同日5時25分始首次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均

    已詳述如前，足認系爭淹水事件乃因短時間內之劇烈、超乎

    預期之強降雨所致，其性質應符合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

    款所稱之「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

    」。再者，被告梁家源於察覺雨量增強，積水情況變化後，

    已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採取對外聯繫求援之行

    動，其後在外部支援未能立即有效排除水患，且客觀環境惡

    劣（深夜、暴雨、雷電、積水夾帶雜物）之情況下，仍隻身

    一人持續且反覆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以其一人之力最

    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之外在情狀，及其

    身為一般保全人員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

    於系爭淹水事件之處理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之過失可言，亦如前述。是以，系爭淹水事件既屬「天災

    」、「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且被告

    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則

    依前開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就原告洪泰明等22

    人及管委會因系爭淹水事件所受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

    示之損害，應屬約定免責事項，被告保全公司不成立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之侵權行

    為責任，亦免除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

    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及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

    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2.另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駐衛保全服務之所屬標

    的物三、範圍：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

    部分☑依建築圖所標區域，如法定空地、B1/B2/B3停車場公

    共空間（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一樓大廳、附屬休閒公設

    、各樓層及頂樓公共設施之巡視及物品管制」（本院卷一第

    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輛

    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足見

    被告保全公司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

    場內車輛，已明確約定不負保管責任，且將停車場內車輛被

    破壞之損害列為免責事由。參以系爭保全契約所附之報價單

    內容（本院卷一第97頁），配置人員1哨為24小時，單價為1

    38,500元（不含營業稅5%），則於僱用數人輪班值勤，扣除

    薪資、勞健保及退撫金，再扣除必要之管銷費用後，被告保

    全公司就系爭保全契約所能獲取之營業利益，應非甚鉅，可

    知系爭保全契約之上開約定內容，應係經過考量相關成本、

    風險後所有意為之。倘就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之保管

    及損失均列入被告保全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範圍，考量每

    一車輛動輒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系爭社區住戶車輛價值合

    計高達一、二千萬元之譜，無非將使系爭社區住戶因系爭保

    全契約，獲致較颱風洪水保險、汽車天災事故損失補償保險

    或泡水車補償損失保險更高之保障及利益，而被告保全公司

    則因此負擔過重之風險，顯非事理之平。故如附表三編號1

    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既經被告保全公司依系

    爭保全契約上開約定屬免責範圍，無論係契約、侵權行為或

    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

    責任，均在責任免除之列，始符上開約定之目的。從而，原

    告洪泰明等22人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如附表三編號1至22

    所示之損害，亦屬無據。

　3.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固有明文。惟上開規定之成立

    ，應以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

    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查被告保全公司所提供者為駐衛保

    全服務，其服務性質，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並不具有發生

    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反而係以安全維護為內容。如附表

    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實係系爭淹水事件此一外在

    危險因素所引起，而非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本

    身直接加害所致，應認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

    是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應無可採。　　

　4.按保全業應負責監督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並防範其侵害委任

    人權益。保全業於其保全人員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委任人之

    權益時，與行為人負無過失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保全業法

    第15條雖有明文。以及原告固主張：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約

    定：「乙方或乙方駐衛人員未能善盡第4條、第5條所定之駐

    衛保全業務、洩漏應保守之秘密或其他侵害甲方、所屬區分

    所有權人或住戶權益之情事，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

    契約體系解釋，並無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免責事由之適用云

    云。然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

    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業經

    說明如前，即難認有「不法侵害」之行為或「未能善盡駐衛

    保全業務」之情事，故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保全業

    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主張體系解釋云云，

    亦無可採。　

　5.準此，系爭淹水事件乃因「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

    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

    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

    無過失，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被告保全公司

    就原告等所受損害應屬免責。再者，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

    所示之車輛損害，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亦已明文排除

    車輛保管責任並約定為免責事由。此外，被告保全公司提供

    之駐衛保全服務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規定之適用，且被告梁家源無不法侵害，亦不符保全業法第

    15條規定之要件。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

    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

    ，為無理由。

　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管理契約所附之報價單載明：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

    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等情（本院卷一第113頁），足見被

    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係於10時至19時指派物業

    經理1人至系爭公寓大廈服務。而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000年

    0月00日深夜，尤以同日4時許至5時許雨勢最為猛烈，災情

    亦在此期間急遽惡化，此時段顯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

    依約應在場提供服務之時間。在非約定服務時段，被告管理

    公司即無就系爭淹水事件提供任何服務行為之義務。被告管

    理公司在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段既無義務為任何行為，自難

    認其有何應作為而不作為或有何不法侵害之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可言，亦難謂其提供服務有何欠缺可合理期待安全性

    之情事。

　2.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與被告管理公司有事實上之僱用關

    係云云。惟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係提供「配置人員

    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之服務，被告梁家

    源則為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派駐之保全人員。被告

    梁家源於系爭淹水事件執行職務時，既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

    業經理提供服務之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如何透過物業經理客

    觀上使用被告梁家源，使其服勞務並加以監督？原告並未就

    此舉證以明之。況被告梁家源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

    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已經說明如前。

    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就被告梁家源之行為負民法

    第188條規定之僱用人責任，即無可採。

　3.原告另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提供24小時服務云云。惟此與

    前揭報價單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至系爭管理契約附件一管理

    業務第2點約定：「實施24小時管制，非住戶必須認證登記

    始得進出」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觀其文義顯然係指

    門禁部分為全日實施管制，而非指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

    契約所提供之人力服務為24小時無間斷。原告此部分主張，

    不足採憑。

　4.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

    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㈣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有理由

    ：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

    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周良謀於112年5月19日6時21分許進入電梯，並於同日6

    時22分許電梯抵達地下3樓時，因積水湧入電梯致故障受困

    ，直至同日8時許始經消防人員救出等情，有如附件六編號4

    至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可考，且為兩造所不爭

    執（兩造固不爭執原告周良謀於同日6時30分許搭乘電梯至

    地下3樓，然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後，可以認定事實

    上確切之時間點，故此部分應以勘驗結果為準）。

　3.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18秒曾入內察看電梯（如附件六

    編號2所示），其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當時看電梯有沒有

    什麼狀況，我沒有看到電梯有什麼狀況。我有看到監視器地

    下室水已經淹到很高等語（本院卷二第463至464頁）。再者

    ，其就有關設置防水閘門事宜，已於同日5時許大致完成（

    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此外，同日6時許之降水量亦

    已下降，已如前述。

　4.由上可知，於原告周良謀搭乘電梯前，被告梁家源已知悉系

    爭停車場嚴重淹水之事實，且其操作防水閘門之工作已告一

    段落。此際，其應已無分身乏術或有其他更急迫之危難須立

    即排除之情狀。衡諸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電梯作為通往該

    區域之設備，若持續運作，極可能使不知情之住戶誤入災區

    而發生危險，其即應依所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予以防免

    ，此觀系爭保全契約附件一駐衛警業務第17點「突發事件處

    理及報告」、第27點「規劃社區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排

    除」等約定自明（本院卷一第96頁）。其對此部分住戶搭乘

    電梯進入淹水區域之危險，本應注意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以防

    止危害發生或擴大，例如：暫停電梯運作系統使之無法通往

    地下3樓、於電梯張貼警示標語，或以其他方式提醒住戶注

    意電梯使用安全等，且其於此階段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

　5.然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查看電梯後，卻未採取任何

    防免危害之措施，仍使電梯繼續運作並可通達已淹水之樓層

    ，且無傳遞任何警告訊息，終致原告周良謀誤乘而受困，難

    謂其就此電梯部分之危害防止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故其就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電梯所遭受自由權之侵害，堪認具

    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賠償損害。而其執

    行此部分職務既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周良謀之自由權，則其僱

    用人即被告保全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

    公司連帶賠償其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核屬有據。

　6.被告固抗辯：被告梁家源查看電梯仍是正常上下運行，隨即

    前往處理其他淹水事故及交接班事宜，究其根源乃分身乏術

    所致云云。被告梁家源亦稱：沒有關閉電梯，我還在忙，而

    且那時電梯是正常的，從事情發生後我們都沒有休息都在處

    理。電梯我看到是正常的，我在處理周遭的事務云云（本院

    卷二第463頁）。惟其既已知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則其注

    意義務應及於防止住戶透過電梯進入該危險區域，而非僅確

    認電梯本身尚能正常運作。且依如附件五編號34至35所示之

    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其同日4時59分許即已離開防水

    閘門，未見再有何客觀上不能注意之情況。故此部分抗辯，

    為無可採。

　7.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

    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僱人及其

    僱用人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該受僱人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僱用人，並被害

    人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不得僅以被害人與

    實施侵權行為之受僱人之資力為衡量之標準。爰審酌原告周

    良謀受困於逐漸進水之電梯內長達約1個半小時，於密閉空

    間面對未知水深、恐求助無門之驚懼與壓力，其精神上所受

    之痛苦非輕，暨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之身分

    、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並衡量被告保全公司112年

    度所得總額76,233元、財產總額0元，及原告周良謀與被告

    梁家源財產、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

    果在卷可按（本院限閱卷，因涉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個

    人隱私，不予揭露），認原告周良謀請求之慰撫金以120,00

    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8.原告周良謀既得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及被告保全公司

    連帶賠償，其餘所引其他如附表二編號4至5所示之請求權基

    礎，對於慰撫金之高低尚不生影響，毋庸再予論斷。

　9.至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部分，因原告周良

    謀受困電梯時間，並非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之

    服務時段，已如前述，被告管理公司於該時段就系爭淹水事

    件或電梯安全無為任何即時之服務或處置行為之義務。故原

    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

    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周良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

    司連帶給付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

    月4日（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周良謀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梁

    家源、保全公司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

    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

    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至原告固聲請履勘現場云云，然因已無法重現系爭淹水

    事件發生當時之現場狀況，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金額  備註 1 洪泰明 280,000元  2 黃學松 799,100元  3 徐雯雯 1,715,000元  4 陳貞如 480,000元 嗣減縮為475,000元 5 廖志章 1,500,000元  6 蔡玉湘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2,000,000元  8 陳品媗 1,000,000元  9 張以聖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1,084,000元  11 郭嘉傑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530,000元  14 高啟祥 656,900元  15 劉佩芬 617,600元  16 蘇潼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550,000元  18 陳靖幸 1,157,240元  19 廖鄭淑絹 870,000元  20 鄭世傑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1,702,286元  22 李瓊秋 840,000元  23 周良謀 250,000元  24 管委會 856,99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選擇合併 2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3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4 周良謀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選擇合併 5 周良謀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6 周良謀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車牌號碼/項目 出廠年月（西元年） 系爭淹水事件發生前車輛價值 殘值/維修費 損失 1 洪泰明 3369-ZL 2010年3月 330,000元 50,000元 280,000元 2 黃學松 BPQ-2383 2022年8月 1,060,000元 270,000元 790,000元   559-KZY 2011年8月 　　 9,100元 9,100元 3 徐雯雯 AZM-6190 2018年3月 890,000元 200,000元 690,000元   BLC-6190 2021年8月 1,600,000元 610,000元 990,000元   租車代步 　 　　 　 25,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4 陳貞如 8103-YT 2010年6月 190,000元 15,000元 175,000元   AMZ-8103 2015年9月 380,000元 80,000元 300,000元 5 廖志章 BMD-5668 2020年10月 2,500,000元 1,000,000元 1,500,000元 6 蔡玉湘 AYE-5668 2018年3月 1,100,000元 300,000元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BCH-8999 2019年10月 2,900,000元 900,000元 2,000,000元 8 陳品媗 BFR-8999 2020年2月 1,300,000元 300,000元 1,000,000元 9 張以聖 BLN-9976 2021年3月 1,350,000元 300,000元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AHE-0366 2013年4月 630,000元 26,000元 604,000元   AHZ-2858 2014年3月 490,000元 20,000元 47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 郭嘉傑 EAC-2555 2021年4月 1,500,000元 70,000元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RFA-8991 2020年1月 2,750,000元 1,498,150元（維修費）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AKZ-5998 2012年4月 520,000元 70,000元 450,000元   AMZ-3912 2005年1月 130,000元 50,000元 80,000元 14 高啟祥 ALJ-8220 2015年9月 730,000元 100,000元 630,000元   租車代步 　 　　 　 26,900元 15 劉佩芬 BGS-0229 2020年4月 970,000元 360,000元 610,000元   租車代步 　 　　 　 7,600元 16 蘇潼　 BLM-8567 2018年1月 2,500,000元 620,000元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APS-2600 2015年7月 610,000元 60,000元 550,000元 18 陳靖幸 BGS-7905 2020年6月 1,700,000元 550,000元 1,150,000元   112年5月22日車資 　 　　 　 1,500元   112年12月14日車資 　 　　 　 1,800元   112年12月23日車資 　 　　 　 340元   112年12月24日車資 　 　　 　 260元   租車代步 　 　　 　 3,340元 19 廖鄭淑絹 ARQ-1858 2016年4月 1,200,000元 330,000元 870,000元 20 鄭世傑 BAR-8018 2018年11月 2,950,000元 800,000元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EAE-6612 2022年4月 1,650,000元 30,000元 1,62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2年5月21日租車代步 　 　　 　 27,000元   112年5月28日租車代步 　 　　 　 19,040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24,997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1,249元 22 李瓊秋 ALF-1061 2014年5月 350,000元 80,000元 270,000元   AWJ-7200 2017年10月 730,000元 160,000元 570,000元 23 周良謀 慰撫金 　 　 　 250,000元 24 管委會 地下室清掃清潔用品 　 　 　 3,020元   B3不斷電系統 　 　 　 2,250元   B3馬達更換 　 　 　 30,500元   B3火警感知器及燈泡 　 　 　 400元   B3浮球開關 　 　 　 1,200元   B3插座 　 　 　 500元   B3充電機 　 　 　 3,500元   B3鼓風機加馬達更換工程 　 　 　 106,000元   消防機房噴灌系統設備更換 　 　 　 9,900元   B3鼓風機替換電驛設備更換 　 　 　 1,500元   B3廢水槽清淤工程 　 　 　 9,500元   B3置物櫃更新 　 　 　 262,000元   B3牆面粉刷 　 　 　 136,800元   化糞池清淤 　 　 　 5,000元   電梯零件更換 　 　 　 284,920元 

附表四：

編號 原告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洪泰明 11‰ 2 黃學松 31‰ 3 徐雯雯 67‰ 4 陳貞如 18‰ 5 廖志章 58‰ 6 蔡玉湘 31‰ 7 張許金鐶 78‰ 8 陳品媗 39‰ 9 張以聖 41‰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42‰ 11 郭嘉傑 56‰ 12 一銀公司 58‰ 13 黃國彬 21‰ 14 高啟祥 26‰ 15 劉佩芬 24‰ 16 蘇潼 73‰ 17 韓郁琪 21‰ 18 陳靖幸 45‰ 19 廖鄭淑絹 34‰ 20 鄭世傑 84‰ 21 翔閎公司 66‰ 22 李瓊秋 33‰ 23 周良謀 5‰ 24 管委會 33‰ 

附件一：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0:21 整段影片畫面呈現黑白、打雷、下雨、無聲音。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由道路積水反射之燈光可知路燈有正常運作，有路燈的照明。 本院卷二第170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3:30:37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33:52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此時未架設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7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0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積水範圍已超過道路之柏油路面。 本院卷二第171至172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39:2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到達車道出入口前方之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 本院卷二第17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03:17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到達防水閘門之軌道處，兩片拒馬處的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均已積水，此時仍可看見防水閘門軌道處旁之小片磁磚形狀，未見大量樹枝、垃圾、污泥。 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05:04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超過防水閘門軌道處，雨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停車場車道流入，但此時流入的雨水量尚不大。 本院卷二第173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17:19 畫面中間右方，車道出入口附近的燈光從畫面顯示時間04:17:12有亮起至04:17:29。 本院卷二第174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28:28 畫面中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從畫面的右下方出現走向畫面左側的防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的動作，有以雙手晃動閘門上方，試圖搬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此時積水已淹過防水閘門軌道處，已看不清楚防水閘門軌道處旁的小片磁磚形狀。在畫面顯示時間04:28:17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4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28:32 甲男往畫面右側移動。 甲男赤腳未穿鞋。 此時積水高度已經超過腳掌，甲男移動時形成水波。 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28:56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蹲下試圖搬動畫面右側防水閘門。於畫面顯示時間04:29:00可見有二、三片落葉或雜物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22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5至176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29:36 甲男自畫面右上方兩片拒馬處右下方的空間離開，消失於畫面中。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50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此後陸續有少量（每次2、3片）的樹葉或雜物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6至177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31:31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流入，此段影片未見有大量落葉、雜物漂流或流入車道（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7頁 

附件二：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05:53:54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影片長度為5分35秒，可見停車場淹水，數臺車輛泡水，水面有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且看不見停車場的停車格標線（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8頁 

附件三：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1:30:36 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可見為下雨之天氣。 畫面上方位置為道路。 畫面中間位置與道路平行部分為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 道路與社區範圍間有樹木、3個拒馬。 此時道路尚可見道路邊線以及道路中間的分向線。 整段影片，畫面中間上方的路燈均正常發光運作。 本院卷二第179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2:57:50 雨勢較編號1畫面時更大，此時尚可看見道路之分向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2:57:01時可見有1臺車經過，車輛經過時可見有水波形成，但是水波沒有飛濺，且車輛順利經過畫面，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此時可見開始有打雷、閃電，可見有一陣一陣的雨勢。 本院卷二第179至180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05:30 雨勢持續，此時道路已積水，看不清楚道路的分向線或邊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3:10:29時可見有1臺車從畫面左方到右方經過，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 本院卷二第180至18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達道路與社區範圍之間擺放之拒馬之位置。此時，尚可看見社區範圍內大片磁磚的形狀紋路，該處尚未見有積水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181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42: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超過拒馬擺放之設置，侵入社區範圍內。 本院卷二第181至18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3:44:35 雨勢持續，除道路積水外，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處靠近三片拒馬的範圍亦已有部分積水之情形（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2頁 

附件四：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8:48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右兩側及最上方為畫有停車格之停車位，部分停車格有停放車輛。 畫面中間部分為車道。 此時可見地面無積水。 本院卷二第183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16:02 此時畫面偏上方之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 本院卷二第183至184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1:38 積水範圍逐漸擴大，此時尚可見停車格標線。 本院卷二第184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02 此時畫面範圍已經全部積水，積水高度已達汽車之底盤位置。 此時仍可看見畫面左方停車格的標線，已經看不見畫面右方停車格的標線，且未見有大量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可見有1、2片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 在畫面顯示時間04:34:50時連畫面左方的停車格標線也已經看不見了。 本院卷二第184至185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56:00 積水高度已達汽車引擎蓋位置。水面上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 畫面左方有1部汽車的車燈不停閃爍，但畫面中未看見有人開啟汽車。 本院卷二第185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5:28:00 積水高度超過引擎蓋，此時已經看不到畫面左下方之該台汽車，畫面中之車輛全數泡水（持續至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5至186頁 

附件五：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31:39 影片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有打雷、下雨並積水之情形，積水已經進入社區的範圍，社區範圍的大片磁磚已經看不見，車道出入口附近的小片磁磚只看得見靠近車道出入口的部分，已經看不見防水閘門軌道附近的小片磁磚。 本院卷二第187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32:02 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手持燈光，自畫面右方兩片拒馬之右邊出現。 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32:11 甲男看了一眼畫面右方的防水閘門後，走向畫面左方的防水閘門，以雙方水平方向前後搖晃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方之防水閘門。道路積水處可見有一超過落葉大小之不明物品漂流，該物品往車道方向漂流移動。 本院卷二第188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32:59 甲男多次嘗試未果後，往畫面右方移動，並離開、消失於畫面中。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該不明物體卡在約閘門軌道處。 本院卷二第188至189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40:15 甲男自畫面右側出現，返回畫面中。此時可見道路處有大型雜物在積水上漂流。 本院卷二第189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40:26 甲男進入畫面左下方，再次以水平搖晃、拉扯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89至190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41:24 甲男嘗試未果後，向畫面右方移動。 本院卷二第190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41:38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0至191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41:39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1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42:22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1至192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46:47 甲男第3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有一個塑膠籃隨積水漂流，停在約防水閘門軌道的位置。 本院卷二第192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46:55 甲男持手電筒，蹲下伸手碰觸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2至193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47:08 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並可見有落葉、雜物漂浮於積水上並流入車道。甲男仍再持手電筒彎腰、蹲下摸索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3頁 14 0000-00-00星期五 04:47:30 甲男嘗試未果後，走向畫面右方。 本院卷二第193至194頁 15 0000-00-00星期五 04:47:51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塑膠籃及一個白色圓形物體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內。 本院卷二第194頁 16 0000-00-00星期五 04:48:44 甲男第4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4至195頁 17 0000-00-00星期五 04:48:47 甲男先走向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5頁 18 0000-00-00星期五 04:49:22 甲男自畫面右方走向畫面左方。道路位置有一個長條型的大型物品漂流。 本院卷二第195至196頁 19 0000-00-00星期五 04:49:26 甲男手持長條形工具蹲下，以長條形工具插入並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6頁 20 0000-00-00星期五 04:49:53 此時水流湍急，有相當多的落葉、雜物順著水流以相當快的速度往車道方向湧入。 本院卷二第196至197頁 21 0000-00-00星期五 04:49:59 甲男手持長條型工具，自畫面左側往畫面右側移動。 本院卷二第197頁 22 0000-00-00星期五 04:50:02 甲男未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直接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7至198頁 23 0000-00-00星期五 04:50:57 甲男第5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8頁 24 0000-00-00星期五 04:51:06 甲男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後，直接走向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手持工具蹲下插入、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8至199頁 25 0000-00-00星期五 04:51:29 此時積水量相當大，可見梯子漂浮於水面上並順著水流流入車道，且將一個黑色不明物體一起帶入車道內，黑色不明物體有輕微碰撞甲男的右腳。 本院卷二第199頁 26 0000-00-00星期五 04:51:54 甲男此時成功開啟並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頁 27 0000-00-00星期五 04:51:58 因積水之水量相當大，甲男以單手移動防水閘門，略顯吃力，改以雙手移動防水閘門，時而蹲下以手撥弄防水閘門下方，似有在清理雜物的動作。 本院卷二第200頁 28 0000-00-00星期五 04:52:36 因積水流量相當大，以往後拉之方式難以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甲男改以雙手往前推之方式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至201頁 29 0000-00-00星期五 04:53:15 甲男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操作防水閘門上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的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 本院卷二第201頁 30 0000-00-00星期五 04:53:22 甲男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並消失於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201至202頁 31 0000-00-00星期五 04:57:15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費力地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2頁 32 0000-00-00星期五 04:58:27 因水量太大，甲男難以將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遭積水之水流推擠回原處。 本院卷二第202至203頁 33 0000-00-00星期五 04:59:28 甲男再次奮力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將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操作防水閘門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之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但並未能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密合，仍有水流從縫隙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203頁 34 0000-00-00星期五 04:59:32 甲男觀看縫隙處之流水數秒後，於畫面時間04:59:53 自畫面右側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204頁 35 0000-00-00星期五 05:30:13 縫隙流水持續流入車道至此段影片結束。整段影片積水並未超過防水閘門的高度，防水閘門固定後沒有再次被水流沖開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204頁 

附件六：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6:21:02 畫面為電梯內部，彩色，無聲音。電梯停等於1樓位置。 本院卷二第205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6:21:18 畫面中出現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入內察看電梯控制面板方向。 本院卷二第205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6:21:20 甲男離開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6:21:47 電梯上升至4樓，此時1名身穿藍色外套、戴帽、手提物品之男子（下稱乙男），進入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6:22:09 電梯控制面板顯示B3時，積水自電梯外大量、急速湧入。 本院卷二第207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水流自電梯外湧入，電梯控制面板顯示故障，乙男按緊急呼叫按鈕。積水上升至乙男膝蓋位置後停止上升。 本院卷二第207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乙男取出手機查看後收回。乙男持續按緊急呼救按鈕並拍打電梯門。 本院卷二第208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6:49:16 攝影鏡頭產生晃動。 本院卷二第208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6:49:57 鏡頭晃動，角度改變，畫面變成拍攝電梯牆壁，無法看見電梯內情況（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208至209頁 

附件七：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25:44 畫面為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上方亮光處為警衛室，內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 畫面中間一條黑色長型類似圍牆的部分，自卷內資料可知為車道面對道路方向之右側防水閘門處。 畫面中可見畫面右上方道路處的路燈運作正常有發光，左上方2023的數字20「2」3之該引號內之2上方有一個光源也是運作正常有發光。 此段影片開始至結束時，均可見氣候狀況為下大雨，且有打雷情形。 本院卷二第412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26:52 甲男出現在畫面中右側防水閘門處。甲男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2至413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8:10 甲男移動至左側防水閘門，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3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38 甲男回到右側防水閘門處，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3至414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29:37 甲男移動，從警衛室旁的走道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414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30:57 甲男從畫面顯示時間04:29:50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內。 本院卷二第414至415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31:57 甲男於畫面顯示時間04:30:25時出現在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至04:31:57期間，甲男反覆於警衛室和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走動。 本院卷二第415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32:13 甲男在左側防水閘門處，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6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33:09 甲男移動至畫面左下方走道處，消失於畫面。 本院卷二第416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33:35 甲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本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416至417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號
原      告  洪泰明  
            黃學松  
            徐雯雯  
            陳貞如  
            廖志章  
            蔡玉湘  
            張許金鐶
            陳品媗  
            張以聖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郭嘉傑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原      告  黃國彬   
            高啟祥  
            劉佩芬  
            蘇潼    
            韓郁琪  
            陳靖幸  
            廖鄭淑絹
            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唐心怡  
原      告  李瓊秋  
            周良謀  
            昕奕居社區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世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梁家源  
            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被      告  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馬翠吟律師
            段奇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周良謀新臺幣拾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依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拾貳萬元為原告周良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下稱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同責任。嗣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新臺幣（下同）475,000元，其餘皆未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昕奕居社區（下爭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分別與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依序簽訂駐衛保全契約書（下稱系爭保全契約）、委任管理維護契約書（下稱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提供系爭社區之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街00號、28號建物（下稱系爭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服務，及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管理維護服務，期間均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與被告管理公司間有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經指派為系爭公寓大廈自112年5月18日19時起至112年5月19日7時止之夜班保全人員。於112年5月19日1時30分許，新竹市東區發生豪大雨，被告梁家源於工作時間酣睡，因過失未進行廣播或使用對講機通報住戶；復致電里長，浪費時間；又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且未即時、正確設置防水閘門，造成系爭公寓大廈地下3樓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淹水（下稱系爭淹水事件），致原告洪泰明、黃學松、徐雯雯、陳貞如、廖志章、蔡玉湘、張許金鐶、陳品媗、張以聖、林正凱、郭嘉傑、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銀公司）、黃國彬、高啟祥、劉佩芬、蘇潼、韓郁琪、陳靖幸、廖鄭淑絹、鄭世傑、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閎公司）、李瓊秋（下合稱洪泰明等22人）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及系爭公寓大廈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設施受損。又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被告梁家源因過失未通報住戶，亦未暫停電梯運作系統或張貼警語，致原告周良謀誤入電梯而於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至8時許受困電梯內，受有精神上痛苦。
　㈢被告保全公司對被告梁家源未盡監督、管理、訓練之責，並未履行系爭保全契約約定之立即報告、設法阻止或防止災害擴大、監看監視器、操作緊急廣播設備、緊急狀況處理、人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公共設施之啟閉管制、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熟諳各項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義務；被告管理公司未履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公共設備管理運作、急難事件之協助及處理等義務，且系爭保全契約、管理契約均為第三人利益契約；又原告為消費者，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為企業經營者且提供之服務不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被告保全公司為保全業法所稱保全業，縱無過失，亦應負責，爰依如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㈣並聲明：1.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前2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梁家源擔任保全人員，主要義務為門禁管制，僅有處理及提供應變規劃建議，而無防範災害致不能發生損害之注意義務，且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保管非約定範圍，車輛損害亦為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約定之免責事由。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乃不可抗力之天災，112年5月19日4時許至5時許瞬間強降雨無法事先預見，且致道路排水系統宣洩不及，甚至交通部中央氣象署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3分許致電里長，隨即致電新竹市消防局求援，未料消防人員到場後僅圍封鎖繩便離去，被告梁家源遂獨自一人於惡劣環境中奮力依正確程序設置防水閘門，然因右側防水閘門遭淤泥卡住，方隨機應變轉而試圖設置左側防水閘門，無奈因水流過強並夾帶雜質，被告梁家源隻身力量有限，防水閘門多次遭回推，最終未能完全將防水閘門密合，過程中被告梁家源實已盡心盡力。復因廣播系統設置在防災中心，警勤崗哨無廣播系統，被告梁家源分身乏術，難以同時前往防災中心進行廣播，亦無暇使用對講機對系爭社區38個住戶逐一告知，且無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被告梁家源負有通報住戶移車之義務；況當時道路已遭圍封鎖繩，縱進行通報，住戶亦無從將車輛駛離。另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前往電梯查看，當時電梯正常運行，被告梁家源隨即處理其他關於系爭淹水事件及交接班事宜。從而，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
　㈡被告保全公司業對被告梁家源為專業訓練，且已盡注意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所提供之服務亦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系爭淹水事件屬不可抗力之天災，且被告保全公司於103年提出之報價單建議夜班配置保全人員2人，原告管委會未予採納，最終僅聘請1人，是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第5款、第14款約定免責。另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且無不法侵害委任人權益之行為，與民法第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㈢原告未主張並舉證被告管理公司有何違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之具體內容，且被告管理公司僅負陪同巡視之義務。再原告自認防水閘門建置完備，又指摘被告管理公司未盡維護之責，前後矛盾。況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配置人員為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非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無從協助，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被告管理公司所提供之服務有何不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㈣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2年8月24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2544號函所附價值明細表（下稱系爭價值明細表）及FindCar找車網中古車價資料均不可採。再者，已報廢車輛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已達全損狀態而無修理價值；已出售車輛部分，出售價格未經公正單位鑑定，且與系爭價值明細表所載相差甚鉅，難認確為車輛之殘值；修復費用部分，零件應予折舊；租車代步費用及車資部分，因車輛於系爭淹水事件後隨即轉售，故此部分與系爭淹水事件無關。另外，原告黃學松、一銀公司、翔閎公司均非系爭社區住戶，無從依第三人利益契約請求賠償。至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費用為系爭社區日常維護所需，與系爭淹水事件間無因果關係，並應予折舊。
　㈤原告管委會未依法於防災中心設置服勤人員，顯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且導致案發當日人手不足，而生系爭淹水事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
　㈠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保全公司簽訂系爭保全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依原告管委會之安全需求規劃，提供1哨24小時駐衛保全安全維護服務，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管理公司簽訂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社區一般事務管理業務、住戶服務業務、財務管理業務，並配置物業經理1人，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㈢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經該公司指派擔任系爭公寓大廈於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之夜班保全人員。
　㈣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除被告梁家源外，無其他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配置之人員。
　㈤系爭停車場於112年5月19日發生系爭淹水事件，導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泡水。
　㈥原告周良謀為系爭社區住戶，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按：應更正為22分許，詳如後述）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時，因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致受困於電梯內，至同日8時許經消防人員救出。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㈣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預報中心於112年5月19日0時55分許發布大雨特報，提及「新竹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同日1時4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提及「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3時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4時55分許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5時2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發生，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並指出「大豪雨地區：新竹市」等語，有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13年11月1日中象綜字第1130060045號函及所附112年5月19日「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8頁），可見預報中心確實於同日5時25分許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皆為「大雨」或「豪雨」。又依前揭函所附「新竹市東區自動氣象站逐時降水量資料」（本院卷二第300頁 ），同日1時、2時、3時降水量分別為0.5mm、4.0mm、14.5mm，至同日4時急遽增加為63.5mm，同日5時為59.0mm，同日6時、7時、8時則依序為29.0mm、10.0mm、0.5mm，足認新竹市東區之雨量於同日1時至3時相對較小，於同日4、5時許始暴增，隨後又顯著下降，同日4、5時許之雨量與前後時段差距甚大，顯示此種「短延時強降雨」係在短時間內降下巨大雨量，然而其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究竟何時開始之降雨規模其持續持間、強度將屬巨大至有危害？或尚可透過公共排水系統予以處理？），於事發當下過程發展進行中，實難以事後分析之角度精準無誤地提前預判，此由前述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許始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均僅為「大雨」或「豪雨」，然前開降水量資料顯示於同日4時許即有雨量暴增現象，「大豪雨」特報未能預先發布等情，亦可得知。
　2.根據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本院卷二第292頁），電話00-0000000號確實有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報案有關新竹市○區○○街00號前方道路積淹水之情事，且電話00-0000000號為系爭社區之電話號碼，有系爭保全契約、系爭管理契約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95、109頁）。再互核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這通電話是我打的。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我當天看到積水就打電話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消防隊有再打給里長回報，里長有跟我說，消防隊說新竹市太多淹水了，沒有辦法一一去救援等語（本院卷二第457至458頁）。足見被告梁家源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確實有先撥打電話向外求援，並非毫無作為。對比前述同日3時許降水量為14.5mm，同日4時遽增為63.5mm，可知被告梁家源於發現雨量增強時，已有所警覺並採取對外聯繫救援之行動。
　3.參以如附件一編號8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112年5月19日4時17分許車道出入口附近燈光有亮起；如附件七編號2可見同日4時26分許被告梁家源已有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等情，再據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我有先去右邊的，但是卡卡的，才過去處理左邊的，後來我把左邊的關上去，才又再去處理右邊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1頁），足認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7分許已有前往停場場車道出入口處設置右側防水閘門，感應燈因而於斯時觸發並開啟燈光，並於同日4時26分許仍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進行操作。復參如附件一編號9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同日4時28分許被告梁家源從畫面右下方出現走向左側防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之動作，復以雙手晃動閘門上方，試圖搬動左側防水閘門，其後並多次持續且反覆操作，在左右兩側防水閘門間來回移動、嘗試，顯示其並未輕易放棄。而當時為深夜、下大雨且伴隨打雷之情形，有如附件一編號1、附件五編號1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在卷可考，可見當時氣候環境之惡劣。又依如附件一編號9、11至12及附件五編號3、11、13、18、20、2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除積水於過程中快速且劇烈地上升外，更不時有落葉、雜物甚至大型物品（如梯子、塑膠籃）漂流並進入車道，無疑增加設置防水閘門之難度；甚且有黑色不明物體碰撞被告梁家源之右腳，已對被告梁家源人身安全構成威脅。況被告梁家源在此過程中係赤腳（如附件一編號10所示），足見其現場處置之急迫與艱辛。而在徒手嘗試未果後，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46分許持手電筒輔助（如附件五編號12所示），後更於同日4時49分許手持長條形工具嘗試處理左側防水閘門下方（如附件五編號19所示），歷經多次努力，終於同日4時51分54秒成功開啟並移動左側防水閘門（如附件五編號26所示），並於同日4時53分15秒將左側防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29所示）。嗣被告梁家源轉往處理右側防水閘門，雖因水量太大、水流推擠，一度無法將防水閘門移至定位（如附件五編號32所示），但被告梁家源仍再次奮力移動，於同日4時59分28秒將右側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33所示）。雖最終兩側防水閘門未能完全密合，仍有水流自縫隙流入（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然可見被告梁家源已在困難之客觀條件下，獨自一人盡其最大努力，將兩側防水閘門大致關閉。
　4.稽之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可知被告保全公司依約不負系爭停車場內車輛之保管責任，該等車輛因遭「破壞之損害」之風險，原應由所有人自行承擔或藉由保險分散；預報中心亦多次發布特報，甚且於112年5月19日4時39分許發布細胞廣播，透過災防告警系統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有前開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函及所附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7、299頁）。然於上開同日4時許至5時許被告梁家源獨自一人戮力設置防水閘門之過程中，甚至在災防告警系統已對區域內民眾手機發出警訊之際，未見任何住戶出面協助或試圖移置車輛以減輕可能之損害，僅有被告梁家源於惡劣天候下，獨力執行其所能及之應變，益證其已盡力而為。
　5.衡以如附件四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地下3樓停車場自同日4時16分許車道出現部分積水，至同日4時28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底盤，至同日4時56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引擎蓋（如附件四編號2、4至5所示）。此淹水速度變化之快，對在嚴苛環境下單獨一人值班之保全人員而言，要於有限時間內判斷情勢完成所有應變並完美操作防災設備，應認有相當程度之客觀上困難。
　6.準此，被告梁家源在察覺淹水事態可能發生災情，且於聯外求援未獲立即實質幫助後，面對深夜暴雨、雷電交加、積水夾帶雜物等極端惡劣之環境，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地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多次來回奔波、使用工具，挑戰強大水流及客觀條件之障礙，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人力單薄、天災突發之外在情狀，與其身為一般受薪階層之保全人員（而非專業消防救災人員、水利工程師或災害應變指揮官）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於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可言。
　7.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第一時間通報里長為浪費黃金時間；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云云。然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等語（本院卷二第458頁）。可見被告梁家源深夜面對突發積水狀況，於積水程度尚不到膝蓋時，首先聯繫距離最近且熟悉當地狀況之里長，尚非漫無目的之舉。衡情里長為最貼近基層之民選公職人員，熟悉里內狀況，為一般民眾就近請領救災資源（例如：沙包、抽水機等）及與政府部門間溝通之重要渠道之一，尚難事後因認里長未予以實質幫助，遽認被告梁家源聯繫里長之行為屬浪費黃金救災時間。而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雖說明略以：「報案內容：道路積淹水最深20公分，長150公尺，無車輛受困」等語（本院卷二第292頁），然該報案內容之文字記載，未必能完整呈現報案人當時口述之所有細節及語氣之急迫性，未知所謂「無車輛受困」係指「道路」或「系爭停車場」無車輛受困？且依如附件四編號2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係至112年5月19日4時16分許，系爭停車場始開始出現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故於同日4時12分許通報「無車輛受困」一節，在當下尚難認有何與事實明顯不符之處；況經被告梁家源否認有稱「無車輛受困」，卷內又無該次報案通話錄音可佐，即難憑以認定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可採。
　8.原告又主張：被告梁家源於執勤時頻繁睡眠、打盹，於同日1時53分許、2時1分許、2時39分許、2時41分許、2時45分許、2時48分許、2時50分許，均呈現反披外套，頭部後仰、側躺、打盹之狀態，難謂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然依前述降水量資料，原告主張之上開時間範圍屬降水量仍相對較小之時段（1時0.5mm、2時4.0mm、3時14.5mm），尚未出現可能導致災情之劇烈變化，該時段之行為與後續系爭淹水事件之結果間，已難認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況觀諸原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二第438至442頁），其解析度僅能呈現被告梁家源於警衛室內之姿態，未能清晰顯示其面部表情或視線方向。則一段時間靜止不動之外觀身形，究竟係專心致志關注周遭環境聲響？或係如原告主張之睡覺？實無從加以考究，尚難以此為不利被告梁家源之認定。
　9.原告再主張：約50秒即可完成防水閘門之架設；防水閘門之插銷可徒手輕易拔除，無須特別費力或借助工具云云，並提出插銷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為證（本院卷二第436至437、444至448頁）。惟此部分事後操作之防水閘門架設過程以及事後拍攝之插銷安裝方式，已難逕認與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相符，且與上開「深夜」、「下大雨」、「打雷」之惡劣天候條件不同；光線不足、雨水干擾視線及操作、水流與雜物侵擾身體動作，以及心理壓力、體力消耗等狀況，在在皆與白天靜態演練之條件，難以相提並論。復據證人羅紹增即系爭社區前物業經理具結證稱：防水閘門必須要用活動扳手轉開螺絲拔起螺帽插梢再關起防水閘門。用手轉轉不開，應該是說不好施力，因為防水閘門要用肩膀頂著，要稍微用點力氣等語（本院卷二第402至403頁），此與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插銷因為有螺絲帽固定，正常是要用工具移除，用扳手之類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0頁），其等就防水閘門之移除應使用工具較有利於操作一節，互有相符之處，可見原告所舉徒手50秒移除插銷、安裝防水閘門云云，難認為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情況，實難以事後理想狀態下之操作時間，苛求被告梁家源在災害現場之應變表現，而遽認其有過失。
　10.原告另主張：被告梁家源未使用廣播或對講機通報住戶移車云云。然預報中心已多次發布特報，甚且發布細胞廣播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同日之降水量於1時、2時、3時依序為0.5mm、4.0mm、14.5mm，至4時始突增為63.5mm；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2分許前已致電里長，於同日4時12分許致電新竹市消防局，隨即於於同日4時17分許前往操作防水閘門，均已說明如前。以被告梁家源在此種雨量短時間內急遽增加之變化狀況下，深夜單獨一人值勤，又需判斷情勢，又需對外求援，又需隻身於惡劣天候狀況下操作防水閘門，實難期待其於同一時間點，再前往他處操作廣播設備或逐一使用對講機對所有住戶進行通報作業。參以系爭社區嗣後投票結果，通過議題四：「社區廣播系統延伸到警勤崗哨」，說明為：「519事件發生主要因為警勤崗哨並無廣播系統，廣播糸統在防災中心內，有鑑於此社區有意將廣播糸統由防災中心延伸到警勤崗哨，後續若再有意外發生時可迅速反應不會再發生意外。目前國霖機電報價28萬元」等語，有投票結果翻拍照片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417頁），足見警勤崗哨未設有廣播系統乃導致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未能及時透過廣播系統通報之重要因素。由上堪認經由預報中心之通知，系爭社區住戶應已有相當程度接收警告訊息之可能性，被告梁家源於當時緊急狀況下，欠缺同時兼顧多項應變措施之期待，而堪信客觀上有不能併予注意之情況，尚難以此未廣播或操作對講機之情，推認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11.基上，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未能舉證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而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其等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此部分損害，為無理由。
　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免責事由一、天災、地變、颱風、洪水、戰爭、暴動、火災、氣爆、保全人員不及防備而突然發生或人力無法控制之破壞、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但因乙方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本院卷一第88頁）。而112年5月19日新竹市東區於4時許雨量急遽增加至63.5mm，5時許亦高達59.0mm ，與先前1時、2時、3時之0.5mm、4.0mm、14.5mm雨量相比，顯係突發性且難以準確預測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預報中心則於同日5時25分始首次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均已詳述如前，足認系爭淹水事件乃因短時間內之劇烈、超乎預期之強降雨所致，其性質應符合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所稱之「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再者，被告梁家源於察覺雨量增強，積水情況變化後，已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採取對外聯繫求援之行動，其後在外部支援未能立即有效排除水患，且客觀環境惡劣（深夜、暴雨、雷電、積水夾帶雜物）之情況下，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以其一人之力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之外在情狀，及其身為一般保全人員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於系爭淹水事件之處理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可言，亦如前述。是以，系爭淹水事件既屬「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且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則依前開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就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因系爭淹水事件所受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應屬約定免責事項，被告保全公司不成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亦免除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及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2.另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駐衛保全服務之所屬標的物三、範圍：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依建築圖所標區域，如法定空地、B1/B2/B3停車場公共空間（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一樓大廳、附屬休閒公設、各樓層及頂樓公共設施之巡視及物品管制」（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足見被告保全公司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已明確約定不負保管責任，且將停車場內車輛被破壞之損害列為免責事由。參以系爭保全契約所附之報價單內容（本院卷一第97頁），配置人員1哨為24小時，單價為138,500元（不含營業稅5%），則於僱用數人輪班值勤，扣除薪資、勞健保及退撫金，再扣除必要之管銷費用後，被告保全公司就系爭保全契約所能獲取之營業利益，應非甚鉅，可知系爭保全契約之上開約定內容，應係經過考量相關成本、風險後所有意為之。倘就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之保管及損失均列入被告保全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範圍，考量每一車輛動輒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系爭社區住戶車輛價值合計高達一、二千萬元之譜，無非將使系爭社區住戶因系爭保全契約，獲致較颱風洪水保險、汽車天災事故損失補償保險或泡水車補償損失保險更高之保障及利益，而被告保全公司則因此負擔過重之風險，顯非事理之平。故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既經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上開約定屬免責範圍，無論係契約、侵權行為或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均在責任免除之列，始符上開約定之目的。從而，原告洪泰明等22人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損害，亦屬無據。
　3.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固有明文。惟上開規定之成立，應以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查被告保全公司所提供者為駐衛保全服務，其服務性質，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並不具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反而係以安全維護為內容。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實係系爭淹水事件此一外在危險因素所引起，而非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本身直接加害所致，應認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無可採。　　
　4.按保全業應負責監督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並防範其侵害委任人權益。保全業於其保全人員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委任人之權益時，與行為人負無過失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保全業法第15條雖有明文。以及原告固主張：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約定：「乙方或乙方駐衛人員未能善盡第4條、第5條所定之駐衛保全業務、洩漏應保守之秘密或其他侵害甲方、所屬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權益之情事，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契約體系解釋，並無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免責事由之適用云云。然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業經說明如前，即難認有「不法侵害」之行為或「未能善盡駐衛保全業務」之情事，故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主張體系解釋云云，亦無可採。　
　5.準此，系爭淹水事件乃因「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被告保全公司就原告等所受損害應屬免責。再者，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損害，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亦已明文排除車輛保管責任並約定為免責事由。此外，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且被告梁家源無不法侵害，亦不符保全業法第15條規定之要件。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管理契約所附之報價單載明：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等情（本院卷一第113頁），足見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係於10時至19時指派物業經理1人至系爭公寓大廈服務。而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深夜，尤以同日4時許至5時許雨勢最為猛烈，災情亦在此期間急遽惡化，此時段顯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依約應在場提供服務之時間。在非約定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即無就系爭淹水事件提供任何服務行為之義務。被告管理公司在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段既無義務為任何行為，自難認其有何應作為而不作為或有何不法侵害之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可言，亦難謂其提供服務有何欠缺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情事。
　2.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與被告管理公司有事實上之僱用關係云云。惟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係提供「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之服務，被告梁家源則為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派駐之保全人員。被告梁家源於系爭淹水事件執行職務時，既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提供服務之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如何透過物業經理客觀上使用被告梁家源，使其服勞務並加以監督？原告並未就此舉證以明之。況被告梁家源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已經說明如前。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就被告梁家源之行為負民法第188條規定之僱用人責任，即無可採。
　3.原告另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提供24小時服務云云。惟此與前揭報價單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至系爭管理契約附件一管理業務第2點約定：「實施24小時管制，非住戶必須認證登記始得進出」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觀其文義顯然係指門禁部分為全日實施管制，而非指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所提供之人力服務為24小時無間斷。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憑。
　4.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㈣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周良謀於112年5月19日6時21分許進入電梯，並於同日6時22分許電梯抵達地下3樓時，因積水湧入電梯致故障受困，直至同日8時許始經消防人員救出等情，有如附件六編號4至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可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固不爭執原告周良謀於同日6時30分許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然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後，可以認定事實上確切之時間點，故此部分應以勘驗結果為準）。
　3.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18秒曾入內察看電梯（如附件六編號2所示），其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當時看電梯有沒有什麼狀況，我沒有看到電梯有什麼狀況。我有看到監視器地下室水已經淹到很高等語（本院卷二第463至464頁）。再者，其就有關設置防水閘門事宜，已於同日5時許大致完成（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此外，同日6時許之降水量亦已下降，已如前述。
　4.由上可知，於原告周良謀搭乘電梯前，被告梁家源已知悉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之事實，且其操作防水閘門之工作已告一段落。此際，其應已無分身乏術或有其他更急迫之危難須立即排除之情狀。衡諸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電梯作為通往該區域之設備，若持續運作，極可能使不知情之住戶誤入災區而發生危險，其即應依所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予以防免，此觀系爭保全契約附件一駐衛警業務第17點「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第27點「規劃社區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約定自明（本院卷一第96頁）。其對此部分住戶搭乘電梯進入淹水區域之危險，本應注意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危害發生或擴大，例如：暫停電梯運作系統使之無法通往地下3樓、於電梯張貼警示標語，或以其他方式提醒住戶注意電梯使用安全等，且其於此階段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5.然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查看電梯後，卻未採取任何防免危害之措施，仍使電梯繼續運作並可通達已淹水之樓層，且無傳遞任何警告訊息，終致原告周良謀誤乘而受困，難謂其就此電梯部分之危害防止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故其就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電梯所遭受自由權之侵害，堪認具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賠償損害。而其執行此部分職務既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周良謀之自由權，則其僱用人即被告保全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連帶賠償其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核屬有據。
　6.被告固抗辯：被告梁家源查看電梯仍是正常上下運行，隨即前往處理其他淹水事故及交接班事宜，究其根源乃分身乏術所致云云。被告梁家源亦稱：沒有關閉電梯，我還在忙，而且那時電梯是正常的，從事情發生後我們都沒有休息都在處理。電梯我看到是正常的，我在處理周遭的事務云云（本院卷二第463頁）。惟其既已知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則其注意義務應及於防止住戶透過電梯進入該危險區域，而非僅確認電梯本身尚能正常運作。且依如附件五編號34至3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其同日4時59分許即已離開防水閘門，未見再有何客觀上不能注意之情況。故此部分抗辯，為無可採。
　7.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僱人及其僱用人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該受僱人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僱用人，並被害人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不得僅以被害人與實施侵權行為之受僱人之資力為衡量之標準。爰審酌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逐漸進水之電梯內長達約1個半小時，於密閉空間面對未知水深、恐求助無門之驚懼與壓力，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非輕，暨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並衡量被告保全公司112年度所得總額76,233元、財產總額0元，及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財產、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按（本院限閱卷，因涉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認原告周良謀請求之慰撫金以12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8.原告周良謀既得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及被告保全公司連帶賠償，其餘所引其他如附表二編號4至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對於慰撫金之高低尚不生影響，毋庸再予論斷。
　9.至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部分，因原告周良謀受困電梯時間，並非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之服務時段，已如前述，被告管理公司於該時段就系爭淹水事件或電梯安全無為任何即時之服務或處置行為之義務。故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周良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連帶給付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4日（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至原告固聲請履勘現場云云，然因已無法重現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現場狀況，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金額 

		備註



		1

		洪泰明

		280,000元

		




		2

		黃學松

		799,100元

		




		3

		徐雯雯

		1,715,000元

		




		4

		陳貞如

		480,000元

		嗣減縮為475,000元



		5

		廖志章

		1,500,000元

		




		6

		蔡玉湘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2,000,000元

		




		8

		陳品媗

		1,000,000元

		




		9

		張以聖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1,084,000元

		




		11

		郭嘉傑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530,000元

		




		14

		高啟祥

		656,900元

		




		15

		劉佩芬

		617,600元

		




		16

		蘇潼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550,000元

		




		18

		陳靖幸

		1,157,240元

		




		19

		廖鄭淑絹

		870,000元

		




		20

		鄭世傑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1,702,286元

		




		22

		李瓊秋

		840,000元

		




		23

		周良謀

		250,000元

		




		24

		管委會

		856,99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選擇合併



		2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3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4

		周良謀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選擇合併



		5

		周良謀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6

		周良謀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車牌號碼/項目

		出廠年月（西元年）

		系爭淹水事件發生前車輛價值

		殘值/維修費

		損失



		1

		洪泰明

		3369-ZL

		2010年3月

		330,000元

		50,000元

		280,000元



		2

		黃學松

		BPQ-2383

		2022年8月

		1,060,000元

		270,000元

		790,000元



		


		


		559-KZY

		2011年8月

		　　

		9,100元

		9,100元



		3

		徐雯雯

		AZM-6190

		2018年3月

		890,000元

		200,000元

		690,000元



		


		


		BLC-6190

		2021年8月

		1,600,000元

		610,000元

		990,000元



		


		


		租車代步

		　

		　　

		　

		25,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4

		陳貞如

		8103-YT

		2010年6月

		190,000元

		15,000元

		175,000元



		


		


		AMZ-8103

		2015年9月

		380,000元

		80,000元

		300,000元



		5

		廖志章

		BMD-5668

		2020年10月

		2,500,000元

		1,000,000元

		1,500,000元



		6

		蔡玉湘

		AYE-5668

		2018年3月

		1,100,000元

		300,000元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BCH-8999

		2019年10月

		2,900,000元

		900,000元

		2,000,000元



		8

		陳品媗

		BFR-8999

		2020年2月

		1,300,000元

		300,000元

		1,000,000元



		9

		張以聖

		BLN-9976

		2021年3月

		1,350,000元

		300,000元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AHE-0366

		2013年4月

		630,000元

		26,000元

		604,000元



		


		


		AHZ-2858

		2014年3月

		490,000元

		20,000元

		47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

		郭嘉傑

		EAC-2555

		2021年4月

		1,500,000元

		70,000元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RFA-8991

		2020年1月

		2,750,000元

		1,498,150元（維修費）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AKZ-5998

		2012年4月

		520,000元

		70,000元

		450,000元



		


		


		AMZ-3912

		2005年1月

		130,000元

		50,000元

		80,000元



		14

		高啟祥

		ALJ-8220

		2015年9月

		730,000元

		100,000元

		630,000元



		


		


		租車代步

		　

		　　

		　

		26,900元



		15

		劉佩芬

		BGS-0229

		2020年4月

		970,000元

		360,000元

		610,000元



		


		


		租車代步

		　

		　　

		　

		7,600元



		16

		蘇潼　

		BLM-8567

		2018年1月

		2,500,000元

		620,000元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APS-2600

		2015年7月

		610,000元

		60,000元

		550,000元



		18

		陳靖幸

		BGS-7905

		2020年6月

		1,700,000元

		550,000元

		1,150,000元



		


		


		112年5月22日車資

		　

		　　

		　

		1,500元



		


		


		112年12月14日車資

		　

		　　

		　

		1,800元



		


		


		112年12月23日車資

		　

		　　

		　

		340元



		


		


		112年12月24日車資

		　

		　　

		　

		260元



		


		


		租車代步

		　

		　　

		　

		3,340元



		19

		廖鄭淑絹

		ARQ-1858

		2016年4月

		1,200,000元

		330,000元

		870,000元



		20

		鄭世傑

		BAR-8018

		2018年11月

		2,950,000元

		800,000元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EAE-6612

		2022年4月

		1,650,000元

		30,000元

		1,62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2年5月21日租車代步

		　

		　　

		　

		27,000元



		


		


		112年5月28日租車代步

		　

		　　

		　

		19,040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24,997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1,249元



		22

		李瓊秋

		ALF-1061

		2014年5月

		350,000元

		80,000元

		270,000元



		


		


		AWJ-7200

		2017年10月

		730,000元

		160,000元

		570,000元



		23

		周良謀

		慰撫金

		　

		　

		　

		250,000元



		24

		管委會

		地下室清掃清潔用品

		　

		　

		　

		3,020元



		


		


		B3不斷電系統

		　

		　

		　

		2,250元



		


		


		B3馬達更換

		　

		　

		　

		30,500元



		


		


		B3火警感知器及燈泡

		　

		　

		　

		400元



		


		


		B3浮球開關

		　

		　

		　

		1,200元



		


		


		B3插座

		　

		　

		　

		500元



		


		


		B3充電機

		　

		　

		　

		3,500元



		


		


		B3鼓風機加馬達更換工程

		　

		　

		　

		106,000元



		


		


		消防機房噴灌系統設備更換

		　

		　

		　

		9,900元



		


		


		B3鼓風機替換電驛設備更換

		　

		　

		　

		1,500元



		


		


		B3廢水槽清淤工程

		　

		　

		　

		9,500元



		


		


		B3置物櫃更新

		　

		　

		　

		262,000元



		


		


		B3牆面粉刷

		　

		　

		　

		136,800元



		


		


		化糞池清淤

		　

		　

		　

		5,000元



		


		


		電梯零件更換

		　

		　

		　

		284,920元







附表四：
		編號

		原告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洪泰明

		11‰



		2

		黃學松

		31‰



		3

		徐雯雯

		67‰



		4

		陳貞如

		18‰



		5

		廖志章

		58‰



		6

		蔡玉湘

		31‰



		7

		張許金鐶

		78‰



		8

		陳品媗

		39‰



		9

		張以聖

		41‰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42‰



		11

		郭嘉傑

		56‰



		12

		一銀公司

		58‰



		13

		黃國彬

		21‰



		14

		高啟祥

		26‰



		15

		劉佩芬

		24‰



		16

		蘇潼

		73‰



		17

		韓郁琪

		21‰



		18

		陳靖幸

		45‰



		19

		廖鄭淑絹

		34‰



		20

		鄭世傑

		84‰



		21

		翔閎公司

		66‰



		22

		李瓊秋

		33‰



		23

		周良謀

		5‰



		24

		管委會

		33‰







附件一：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0:21

		整段影片畫面呈現黑白、打雷、下雨、無聲音。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由道路積水反射之燈光可知路燈有正常運作，有路燈的照明。

		本院卷二第170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3:30:37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33:52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此時未架設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7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0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積水範圍已超過道路之柏油路面。

		本院卷二第171至172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39:2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到達車道出入口前方之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

		本院卷二第17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03:17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到達防水閘門之軌道處，兩片拒馬處的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均已積水，此時仍可看見防水閘門軌道處旁之小片磁磚形狀，未見大量樹枝、垃圾、污泥。

		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05:04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超過防水閘門軌道處，雨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停車場車道流入，但此時流入的雨水量尚不大。

		本院卷二第173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17:19

		畫面中間右方，車道出入口附近的燈光從畫面顯示時間04:17:12有亮起至04:17:29。

		本院卷二第174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28:28

		畫面中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從畫面的右下方出現走向畫面左側的防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的動作，有以雙手晃動閘門上方，試圖搬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此時積水已淹過防水閘門軌道處，已看不清楚防水閘門軌道處旁的小片磁磚形狀。在畫面顯示時間04:28:17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4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28:32

		甲男往畫面右側移動。
甲男赤腳未穿鞋。
此時積水高度已經超過腳掌，甲男移動時形成水波。

		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28:56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蹲下試圖搬動畫面右側防水閘門。於畫面顯示時間04:29:00可見有二、三片落葉或雜物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22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5至176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29:36

		甲男自畫面右上方兩片拒馬處右下方的空間離開，消失於畫面中。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50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此後陸續有少量（每次2、3片）的樹葉或雜物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6至177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31:31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流入，此段影片未見有大量落葉、雜物漂流或流入車道（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7頁







附件二：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05:53:54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影片長度為5分35秒，可見停車場淹水，數臺車輛泡水，水面有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且看不見停車場的停車格標線（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8頁







附件三：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1:30:36

		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可見為下雨之天氣。
畫面上方位置為道路。
畫面中間位置與道路平行部分為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
道路與社區範圍間有樹木、3個拒馬。
此時道路尚可見道路邊線以及道路中間的分向線。
整段影片，畫面中間上方的路燈均正常發光運作。

		本院卷二第179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2:57:50

		雨勢較編號1畫面時更大，此時尚可看見道路之分向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2:57:01時可見有1臺車經過，車輛經過時可見有水波形成，但是水波沒有飛濺，且車輛順利經過畫面，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此時可見開始有打雷、閃電，可見有一陣一陣的雨勢。

		本院卷二第179至180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05:30

		雨勢持續，此時道路已積水，看不清楚道路的分向線或邊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3:10:29時可見有1臺車從畫面左方到右方經過，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

		本院卷二第180至18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達道路與社區範圍之間擺放之拒馬之位置。此時，尚可看見社區範圍內大片磁磚的形狀紋路，該處尚未見有積水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181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42: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超過拒馬擺放之設置，侵入社區範圍內。

		本院卷二第181至18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3:44:35

		雨勢持續，除道路積水外，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處靠近三片拒馬的範圍亦已有部分積水之情形（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2頁







附件四：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8:48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右兩側及最上方為畫有停車格之停車位，部分停車格有停放車輛。
畫面中間部分為車道。
此時可見地面無積水。

		本院卷二第183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16:02

		此時畫面偏上方之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

		本院卷二第183至184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1:38

		積水範圍逐漸擴大，此時尚可見停車格標線。

		本院卷二第184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02

		此時畫面範圍已經全部積水，積水高度已達汽車之底盤位置。
此時仍可看見畫面左方停車格的標線，已經看不見畫面右方停車格的標線，且未見有大量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可見有1、2片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
在畫面顯示時間04:34:50時連畫面左方的停車格標線也已經看不見了。

		本院卷二第184至185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56:00

		積水高度已達汽車引擎蓋位置。水面上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
畫面左方有1部汽車的車燈不停閃爍，但畫面中未看見有人開啟汽車。

		本院卷二第185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5:28:00

		積水高度超過引擎蓋，此時已經看不到畫面左下方之該台汽車，畫面中之車輛全數泡水（持續至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5至186頁







附件五：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31:39

		影片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有打雷、下雨並積水之情形，積水已經進入社區的範圍，社區範圍的大片磁磚已經看不見，車道出入口附近的小片磁磚只看得見靠近車道出入口的部分，已經看不見防水閘門軌道附近的小片磁磚。

		本院卷二第187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32:02

		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手持燈光，自畫面右方兩片拒馬之右邊出現。

		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32:11

		甲男看了一眼畫面右方的防水閘門後，走向畫面左方的防水閘門，以雙方水平方向前後搖晃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方之防水閘門。道路積水處可見有一超過落葉大小之不明物品漂流，該物品往車道方向漂流移動。

		本院卷二第188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32:59

		甲男多次嘗試未果後，往畫面右方移動，並離開、消失於畫面中。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該不明物體卡在約閘門軌道處。

		本院卷二第188至189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40:15

		甲男自畫面右側出現，返回畫面中。此時可見道路處有大型雜物在積水上漂流。

		本院卷二第189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40:26

		甲男進入畫面左下方，再次以水平搖晃、拉扯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89至190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41:24

		甲男嘗試未果後，向畫面右方移動。

		本院卷二第190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41:38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0至191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41:39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1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42:22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1至192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46:47

		甲男第3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有一個塑膠籃隨積水漂流，停在約防水閘門軌道的位置。

		本院卷二第192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46:55

		甲男持手電筒，蹲下伸手碰觸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2至193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47:08

		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並可見有落葉、雜物漂浮於積水上並流入車道。甲男仍再持手電筒彎腰、蹲下摸索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3頁



		14

		0000-00-00星期五 04:47:30

		甲男嘗試未果後，走向畫面右方。

		本院卷二第193至194頁



		15

		0000-00-00星期五 04:47:51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塑膠籃及一個白色圓形物體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內。

		本院卷二第194頁



		16

		0000-00-00星期五 04:48:44

		甲男第4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4至195頁



		17

		0000-00-00星期五 04:48:47

		甲男先走向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5頁



		18

		0000-00-00星期五 04:49:22

		甲男自畫面右方走向畫面左方。道路位置有一個長條型的大型物品漂流。

		本院卷二第195至196頁



		19

		0000-00-00星期五 04:49:26

		甲男手持長條形工具蹲下，以長條形工具插入並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6頁



		20

		0000-00-00星期五 04:49:53

		此時水流湍急，有相當多的落葉、雜物順著水流以相當快的速度往車道方向湧入。

		本院卷二第196至197頁



		21

		0000-00-00星期五 04:49:59

		甲男手持長條型工具，自畫面左側往畫面右側移動。

		本院卷二第197頁



		22

		0000-00-00星期五 04:50:02

		甲男未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直接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7至198頁



		23

		0000-00-00星期五 04:50:57

		甲男第5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8頁



		24

		0000-00-00星期五 04:51:06

		甲男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後，直接走向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手持工具蹲下插入、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8至199頁



		25

		0000-00-00星期五 04:51:29

		此時積水量相當大，可見梯子漂浮於水面上並順著水流流入車道，且將一個黑色不明物體一起帶入車道內，黑色不明物體有輕微碰撞甲男的右腳。

		本院卷二第199頁



		26

		0000-00-00星期五 04:51:54

		甲男此時成功開啟並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頁



		27

		0000-00-00星期五 04:51:58

		因積水之水量相當大，甲男以單手移動防水閘門，略顯吃力，改以雙手移動防水閘門，時而蹲下以手撥弄防水閘門下方，似有在清理雜物的動作。

		本院卷二第200頁



		28

		0000-00-00星期五 04:52:36

		因積水流量相當大，以往後拉之方式難以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甲男改以雙手往前推之方式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至201頁



		29

		0000-00-00星期五 04:53:15

		甲男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操作防水閘門上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的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

		本院卷二第201頁



		30

		0000-00-00星期五 04:53:22

		甲男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並消失於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201至202頁



		31

		0000-00-00星期五 04:57:15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費力地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2頁



		32

		0000-00-00星期五 04:58:27

		因水量太大，甲男難以將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遭積水之水流推擠回原處。

		本院卷二第202至203頁



		33

		0000-00-00星期五 04:59:28

		甲男再次奮力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將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操作防水閘門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之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但並未能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密合，仍有水流從縫隙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203頁



		34

		0000-00-00星期五 04:59:32

		甲男觀看縫隙處之流水數秒後，於畫面時間04:59:53 自畫面右側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204頁



		35

		0000-00-00星期五 05:30:13

		縫隙流水持續流入車道至此段影片結束。整段影片積水並未超過防水閘門的高度，防水閘門固定後沒有再次被水流沖開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204頁







附件六：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6:21:02

		畫面為電梯內部，彩色，無聲音。電梯停等於1樓位置。

		本院卷二第205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6:21:18

		畫面中出現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入內察看電梯控制面板方向。

		本院卷二第205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6:21:20

		甲男離開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6:21:47

		電梯上升至4樓，此時1名身穿藍色外套、戴帽、手提物品之男子（下稱乙男），進入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6:22:09

		電梯控制面板顯示B3時，積水自電梯外大量、急速湧入。

		本院卷二第207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水流自電梯外湧入，電梯控制面板顯示故障，乙男按緊急呼叫按鈕。積水上升至乙男膝蓋位置後停止上升。

		本院卷二第207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乙男取出手機查看後收回。乙男持續按緊急呼救按鈕並拍打電梯門。

		本院卷二第208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6:49:16

		攝影鏡頭產生晃動。

		本院卷二第208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6:49:57

		鏡頭晃動，角度改變，畫面變成拍攝電梯牆壁，無法看見電梯內情況（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208至209頁







附件七：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25:44

		畫面為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上方亮光處為警衛室，內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
畫面中間一條黑色長型類似圍牆的部分，自卷內資料可知為車道面對道路方向之右側防水閘門處。
畫面中可見畫面右上方道路處的路燈運作正常有發光，左上方2023的數字20「2」3之該引號內之2上方有一個光源也是運作正常有發光。
此段影片開始至結束時，均可見氣候狀況為下大雨，且有打雷情形。

		本院卷二第412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26:52

		甲男出現在畫面中右側防水閘門處。甲男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2至413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8:10

		甲男移動至左側防水閘門，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3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38

		甲男回到右側防水閘門處，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3至414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29:37

		甲男移動，從警衛室旁的走道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414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30:57

		甲男從畫面顯示時間04:29:50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內。

		本院卷二第414至415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31:57

		甲男於畫面顯示時間04:30:25時出現在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至04:31:57期間，甲男反覆於警衛室和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走動。

		本院卷二第415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32:13

		甲男在左側防水閘門處，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6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33:09

		甲男移動至畫面左下方走道處，消失於畫面。

		本院卷二第416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33:35

		甲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本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416至417頁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號

原      告  洪泰明  

            黃學松  

            徐雯雯  

            陳貞如  

            廖志章  

            蔡玉湘  

            張許金鐶

            陳品媗  

            張以聖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郭嘉傑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原      告  黃國彬   

            高啟祥  

            劉佩芬  

            蘇潼    

            韓郁琪  

            陳靖幸  

            廖鄭淑絹

            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唐心怡  

原      告  李瓊秋  

            周良謀  

            昕奕居社區管理委員會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鄭世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大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洪法岡律師

            鄭玉金律師 

被      告  梁家源  

            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被      告  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晉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馬翠吟律師

            段奇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周良謀新臺幣拾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千分之五，餘由原告依如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本判決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拾貳萬元為原告周良謀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㈠被告梁家源、台灣國際皇家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下稱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2項給付，如有任一被告為給付者，其餘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同責任。嗣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新臺幣（下同）475,000元，其餘皆未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昕奕居社區（下爭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於民國112年2月14日分別與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依序簽訂駐衛保全契約書（下稱系爭保全契約）、委任管理維護契約書（下稱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提供系爭社區之門牌號碼新竹市○區○○街00號、28號建物（下稱系爭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服務，及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管理維護服務，期間均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與被告管理公司間有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經指派為系爭公寓大廈自112年5月18日19時起至112年5月19日7時止之夜班保全人員。於112年5月19日1時30分許，新竹市東區發生豪大雨，被告梁家源於工作時間酣睡，因過失未進行廣播或使用對講機通報住戶；復致電里長，浪費時間；又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且未即時、正確設置防水閘門，造成系爭公寓大廈地下3樓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淹水（下稱系爭淹水事件），致原告洪泰明、黃學松、徐雯雯、陳貞如、廖志章、蔡玉湘、張許金鐶、陳品媗、張以聖、林正凱、郭嘉傑、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銀公司）、黃國彬、高啟祥、劉佩芬、蘇潼、韓郁琪、陳靖幸、廖鄭淑絹、鄭世傑、翔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閎公司）、李瓊秋（下合稱洪泰明等22人）所有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及系爭公寓大廈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設施受損。又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被告梁家源因過失未通報住戶，亦未暫停電梯運作系統或張貼警語，致原告周良謀誤入電梯而於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至8時許受困電梯內，受有精神上痛苦。

　㈢被告保全公司對被告梁家源未盡監督、管理、訓練之責，並未履行系爭保全契約約定之立即報告、設法阻止或防止災害擴大、監看監視器、操作緊急廣播設備、緊急狀況處理、人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公共設施之啟閉管制、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熟諳各項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義務；被告管理公司未履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公共設備管理運作、急難事件之協助及處理等義務，且系爭保全契約、管理契約均為第三人利益契約；又原告為消費者，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為企業經營者且提供之服務不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另被告保全公司為保全業法所稱保全業，縱無過失，亦應負責，爰依如附表二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㈣並聲明：1.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管理公司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之金額（原告陳貞如部分減縮為475,000元），並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前2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梁家源擔任保全人員，主要義務為門禁管制，僅有處理及提供應變規劃建議，而無防範災害致不能發生損害之注意義務，且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保管非約定範圍，車輛損害亦為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約定之免責事由。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乃不可抗力之天災，112年5月19日4時許至5時許瞬間強降雨無法事先預見，且致道路排水系統宣洩不及，甚至交通部中央氣象署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3分許致電里長，隨即致電新竹市消防局求援，未料消防人員到場後僅圍封鎖繩便離去，被告梁家源遂獨自一人於惡劣環境中奮力依正確程序設置防水閘門，然因右側防水閘門遭淤泥卡住，方隨機應變轉而試圖設置左側防水閘門，無奈因水流過強並夾帶雜質，被告梁家源隻身力量有限，防水閘門多次遭回推，最終未能完全將防水閘門密合，過程中被告梁家源實已盡心盡力。復因廣播系統設置在防災中心，警勤崗哨無廣播系統，被告梁家源分身乏術，難以同時前往防災中心進行廣播，亦無暇使用對講機對系爭社區38個住戶逐一告知，且無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被告梁家源負有通報住戶移車之義務；況當時道路已遭圍封鎖繩，縱進行通報，住戶亦無從將車輛駛離。另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前往電梯查看，當時電梯正常運行，被告梁家源隨即處理其他關於系爭淹水事件及交接班事宜。從而，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

　㈡被告保全公司業對被告梁家源為專業訓練，且已盡注意義務，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所提供之服務亦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又系爭淹水事件屬不可抗力之天災，且被告保全公司於103年提出之報價單建議夜班配置保全人員2人，原告管委會未予採納，最終僅聘請1人，是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第5款、第14款約定免責。另被告梁家源並無過失，且無不法侵害委任人權益之行為，與民法第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不符。

　㈢原告未主張並舉證被告管理公司有何違背公共設施及設備之啟閉管制及維護之具體內容，且被告管理公司僅負陪同巡視之義務。再原告自認防水閘門建置完備，又指摘被告管理公司未盡維護之責，前後矛盾。況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配置人員為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非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無從協助，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原告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被告管理公司所提供之服務有何不符合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㈣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112年8月24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2544號函所附價值明細表（下稱系爭價值明細表）及FindCar找車網中古車價資料均不可採。再者，已報廢車輛部分，原告未舉證證明已達全損狀態而無修理價值；已出售車輛部分，出售價格未經公正單位鑑定，且與系爭價值明細表所載相差甚鉅，難認確為車輛之殘值；修復費用部分，零件應予折舊；租車代步費用及車資部分，因車輛於系爭淹水事件後隨即轉售，故此部分與系爭淹水事件無關。另外，原告黃學松、一銀公司、翔閎公司均非系爭社區住戶，無從依第三人利益契約請求賠償。至如附表三編號24所示之費用為系爭社區日常維護所需，與系爭淹水事件間無因果關係，並應予折舊。

　㈤原告管委會未依法於防災中心設置服勤人員，顯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且導致案發當日人手不足，而生系爭淹水事件，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25至26頁）：

　㈠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保全公司簽訂系爭保全契約，約定由被告保全公司依原告管委會之安全需求規劃，提供1哨24小時駐衛保全安全維護服務，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㈡原告管委會於112年2月14日與被告管理公司簽訂系爭管理契約，約定由被告管理公司提供社區一般事務管理業務、住戶服務業務、財務管理業務，並配置物業經理1人，期間自112年3月31日19時起至113年3月31日19時止。

　㈢被告梁家源受僱於被告保全公司，並經該公司指派擔任系爭公寓大廈於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之夜班保全人員。

　㈣112年5月18日19時至112年5月19日7時除被告梁家源外，無其他被告保全公司、管理公司配置之人員。

　㈤系爭停車場於112年5月19日發生系爭淹水事件，導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泡水。

　㈥原告周良謀為系爭社區住戶，112年5月19日6時30分許（按：應更正為22分許，詳如後述）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時，因系爭淹水事件造成電梯故障致受困於電梯內，至同日8時許經消防人員救出。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有無理由？㈣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預報中心於112年5月19日0時55分許發布大雨特報，提及「新竹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同日1時4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提及「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3時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4時55分許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同日5時25分許發布豪雨特報：「新竹市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發生，請注意雷擊、強陣風，低窪地區請慎防積水」並指出「大豪雨地區：新竹市」等語，有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13年11月1日中象綜字第1130060045號函及所附112年5月19日「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8頁），可見預報中心確實於同日5時25分許始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皆為「大雨」或「豪雨」。又依前揭函所附「新竹市東區自動氣象站逐時降水量資料」（本院卷二第300頁 ），同日1時、2時、3時降水量分別為0.5mm、4.0mm、14.5mm，至同日4時急遽增加為63.5mm，同日5時為59.0mm，同日6時、7時、8時則依序為29.0mm、10.0mm、0.5mm，足認新竹市東區之雨量於同日1時至3時相對較小，於同日4、5時許始暴增，隨後又顯著下降，同日4、5時許之雨量與前後時段差距甚大，顯示此種「短延時強降雨」係在短時間內降下巨大雨量，然而其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究竟何時開始之降雨規模其持續持間、強度將屬巨大至有危害？或尚可透過公共排水系統予以處理？），於事發當下過程發展進行中，實難以事後分析之角度精準無誤地提前預判，此由前述預報中心於同日5時25分許始發布「大豪雨」特報，先前均僅為「大雨」或「豪雨」，然前開降水量資料顯示於同日4時許即有雨量暴增現象，「大豪雨」特報未能預先發布等情，亦可得知。

　2.根據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本院卷二第292頁），電話00-0000000號確實有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報案有關新竹市○區○○街00號前方道路積淹水之情事，且電話00-0000000號為系爭社區之電話號碼，有系爭保全契約、系爭管理契約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95、109頁）。再互核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這通電話是我打的。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我當天看到積水就打電話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消防隊有再打給里長回報，里長有跟我說，消防隊說新竹市太多淹水了，沒有辦法一一去救援等語（本院卷二第457至458頁）。足見被告梁家源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確實有先撥打電話向外求援，並非毫無作為。對比前述同日3時許降水量為14.5mm，同日4時遽增為63.5mm，可知被告梁家源於發現雨量增強時，已有所警覺並採取對外聯繫救援之行動。

　3.參以如附件一編號8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112年5月19日4時17分許車道出入口附近燈光有亮起；如附件七編號2可見同日4時26分許被告梁家源已有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等情，再據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我有先去右邊的，但是卡卡的，才過去處理左邊的，後來我把左邊的關上去，才又再去處理右邊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1頁），足認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7分許已有前往停場場車道出入口處設置右側防水閘門，感應燈因而於斯時觸發並開啟燈光，並於同日4時26分許仍出現於右側防水閘門進行操作。復參如附件一編號9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於同日4時28分許被告梁家源從畫面右下方出現走向左側防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之動作，復以雙手晃動閘門上方，試圖搬動左側防水閘門，其後並多次持續且反覆操作，在左右兩側防水閘門間來回移動、嘗試，顯示其並未輕易放棄。而當時為深夜、下大雨且伴隨打雷之情形，有如附件一編號1、附件五編號1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在卷可考，可見當時氣候環境之惡劣。又依如附件一編號9、11至12及附件五編號3、11、13、18、20、2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除積水於過程中快速且劇烈地上升外，更不時有落葉、雜物甚至大型物品（如梯子、塑膠籃）漂流並進入車道，無疑增加設置防水閘門之難度；甚且有黑色不明物體碰撞被告梁家源之右腳，已對被告梁家源人身安全構成威脅。況被告梁家源在此過程中係赤腳（如附件一編號10所示），足見其現場處置之急迫與艱辛。而在徒手嘗試未果後，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46分許持手電筒輔助（如附件五編號12所示），後更於同日4時49分許手持長條形工具嘗試處理左側防水閘門下方（如附件五編號19所示），歷經多次努力，終於同日4時51分54秒成功開啟並移動左側防水閘門（如附件五編號26所示），並於同日4時53分15秒將左側防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29所示）。嗣被告梁家源轉往處理右側防水閘門，雖因水量太大、水流推擠，一度無法將防水閘門移至定位（如附件五編號32所示），但被告梁家源仍再次奮力移動，於同日4時59分28秒將右側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固定（如附件五編號33所示）。雖最終兩側防水閘門未能完全密合，仍有水流自縫隙流入（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然可見被告梁家源已在困難之客觀條件下，獨自一人盡其最大努力，將兩側防水閘門大致關閉。

　4.稽之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可知被告保全公司依約不負系爭停車場內車輛之保管責任，該等車輛因遭「破壞之損害」之風險，原應由所有人自行承擔或藉由保險分散；預報中心亦多次發布特報，甚且於112年5月19日4時39分許發布細胞廣播，透過災防告警系統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有前開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函及所附豪大雨特報及大雷雨即時訊息在卷可考（本院卷二第296至297、299頁）。然於上開同日4時許至5時許被告梁家源獨自一人戮力設置防水閘門之過程中，甚至在災防告警系統已對區域內民眾手機發出警訊之際，未見任何住戶出面協助或試圖移置車輛以減輕可能之損害，僅有被告梁家源於惡劣天候下，獨力執行其所能及之應變，益證其已盡力而為。

　5.衡以如附件四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地下3樓停車場自同日4時16分許車道出現部分積水，至同日4時28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底盤，至同日4時56分許積水已達汽車引擎蓋（如附件四編號2、4至5所示）。此淹水速度變化之快，對在嚴苛環境下單獨一人值班之保全人員而言，要於有限時間內判斷情勢完成所有應變並完美操作防災設備，應認有相當程度之客觀上困難。

　6.準此，被告梁家源在察覺淹水事態可能發生災情，且於聯外求援未獲立即實質幫助後，面對深夜暴雨、雷電交加、積水夾帶雜物等極端惡劣之環境，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地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多次來回奔波、使用工具，挑戰強大水流及客觀條件之障礙，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人力單薄、天災突發之外在情狀，與其身為一般受薪階層之保全人員（而非專業消防救災人員、水利工程師或災害應變指揮官）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於系爭淹水事件之發生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可言。

　7.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第一時間通報里長為浪費黃金時間；僅致電消防機關道路積水云云。然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是通報積水，水灌入社區我要求救，我沒有說無車輛受困。我當時先打給里長，里長叫我打給消防隊的中山分隊。當時看到仁義街已經積水，因為里長住在隔壁巷子，，所以我決定要打電話給里長。當時積水程度不到膝蓋等語（本院卷二第458頁）。可見被告梁家源深夜面對突發積水狀況，於積水程度尚不到膝蓋時，首先聯繫距離最近且熟悉當地狀況之里長，尚非漫無目的之舉。衡情里長為最貼近基層之民選公職人員，熟悉里內狀況，為一般民眾就近請領救災資源（例如：沙包、抽水機等）及與政府部門間溝通之重要渠道之一，尚難事後因認里長未予以實質幫助，遽認被告梁家源聯繫里長之行為屬浪費黃金救災時間。而新竹市消防局113年10月28日局消勤字第1130015035號函雖說明略以：「報案內容：道路積淹水最深20公分，長150公尺，無車輛受困」等語（本院卷二第292頁），然該報案內容之文字記載，未必能完整呈現報案人當時口述之所有細節及語氣之急迫性，未知所謂「無車輛受困」係指「道路」或「系爭停車場」無車輛受困？且依如附件四編號2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係至112年5月19日4時16分許，系爭停車場始開始出現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故於同日4時12分許通報「無車輛受困」一節，在當下尚難認有何與事實明顯不符之處；況經被告梁家源否認有稱「無車輛受困」，卷內又無該次報案通話錄音可佐，即難憑以認定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可採。

　8.原告又主張：被告梁家源於執勤時頻繁睡眠、打盹，於同日1時53分許、2時1分許、2時39分許、2時41分許、2時45分許、2時48分許、2時50分許，均呈現反披外套，頭部後仰、側躺、打盹之狀態，難謂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云云。然依前述降水量資料，原告主張之上開時間範圍屬降水量仍相對較小之時段（1時0.5mm、2時4.0mm、3時14.5mm），尚未出現可能導致災情之劇烈變化，該時段之行為與後續系爭淹水事件之結果間，已難認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況觀諸原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二第438至442頁），其解析度僅能呈現被告梁家源於警衛室內之姿態，未能清晰顯示其面部表情或視線方向。則一段時間靜止不動之外觀身形，究竟係專心致志關注周遭環境聲響？或係如原告主張之睡覺？實無從加以考究，尚難以此為不利被告梁家源之認定。

　9.原告再主張：約50秒即可完成防水閘門之架設；防水閘門之插銷可徒手輕易拔除，無須特別費力或借助工具云云，並提出插銷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為證（本院卷二第436至437、444至448頁）。惟此部分事後操作之防水閘門架設過程以及事後拍攝之插銷安裝方式，已難逕認與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相符，且與上開「深夜」、「下大雨」、「打雷」之惡劣天候條件不同；光線不足、雨水干擾視線及操作、水流與雜物侵擾身體動作，以及心理壓力、體力消耗等狀況，在在皆與白天靜態演練之條件，難以相提並論。復據證人羅紹增即系爭社區前物業經理具結證稱：防水閘門必須要用活動扳手轉開螺絲拔起螺帽插梢再關起防水閘門。用手轉轉不開，應該是說不好施力，因為防水閘門要用肩膀頂著，要稍微用點力氣等語（本院卷二第402至403頁），此與被告梁家源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插銷因為有螺絲帽固定，正常是要用工具移除，用扳手之類的等語（本院卷二第460頁），其等就防水閘門之移除應使用工具較有利於操作一節，互有相符之處，可見原告所舉徒手50秒移除插銷、安裝防水閘門云云，難認為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情況，實難以事後理想狀態下之操作時間，苛求被告梁家源在災害現場之應變表現，而遽認其有過失。

　10.原告另主張：被告梁家源未使用廣播或對講機通報住戶移車云云。然預報中心已多次發布特報，甚且發布細胞廣播將警訊直接傳送至發生區域民眾手機；同日之降水量於1時、2時、3時依序為0.5mm、4.0mm、14.5mm，至4時始突增為63.5mm；被告梁家源於同日4時12分許前已致電里長，於同日4時12分許致電新竹市消防局，隨即於於同日4時17分許前往操作防水閘門，均已說明如前。以被告梁家源在此種雨量短時間內急遽增加之變化狀況下，深夜單獨一人值勤，又需判斷情勢，又需對外求援，又需隻身於惡劣天候狀況下操作防水閘門，實難期待其於同一時間點，再前往他處操作廣播設備或逐一使用對講機對所有住戶進行通報作業。參以系爭社區嗣後投票結果，通過議題四：「社區廣播系統延伸到警勤崗哨」，說明為：「519事件發生主要因為警勤崗哨並無廣播系統，廣播糸統在防災中心內，有鑑於此社區有意將廣播糸統由防災中心延伸到警勤崗哨，後續若再有意外發生時可迅速反應不會再發生意外。目前國霖機電報價28萬元」等語，有投票結果翻拍照片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417頁），足見警勤崗哨未設有廣播系統乃導致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未能及時透過廣播系統通報之重要因素。由上堪認經由預報中心之通知，系爭社區住戶應已有相當程度接收警告訊息之可能性，被告梁家源於當時緊急狀況下，欠缺同時兼顧多項應變措施之期待，而堪信客觀上有不能併予注意之情況，尚難以此未廣播或操作對講機之情，推認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11.基上，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未能舉證被告梁家源具有過失而致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其等依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梁家源賠償此部分損害，為無理由。

　㈡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免責事由一、天災、地變、颱風、洪水、戰爭、暴動、火災、氣爆、保全人員不及防備而突然發生或人力無法控制之破壞、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但因乙方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本院卷一第88頁）。而112年5月19日新竹市東區於4時許雨量急遽增加至63.5mm，5時許亦高達59.0mm ，與先前1時、2時、3時之0.5mm、4.0mm、14.5mm雨量相比，顯係突發性且難以準確預測發生之確切時間點及具體強度；預報中心則於同日5時25分始首次對新竹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均已詳述如前，足認系爭淹水事件乃因短時間內之劇烈、超乎預期之強降雨所致，其性質應符合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所稱之「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再者，被告梁家源於察覺雨量增強，積水情況變化後，已於112年5月19日4時12分許及之前採取對外聯繫求援之行動，其後在外部支援未能立即有效排除水患，且客觀環境惡劣（深夜、暴雨、雷電、積水夾帶雜物）之情況下，仍隻身一人持續且反覆嘗試操作並關閉防水閘門，以其一人之力最終亦將兩側閘門大致關閉。衡諸其所面臨之外在情狀，及其身為一般保全人員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實難認其於系爭淹水事件之處理過程中，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可言，亦如前述。是以，系爭淹水事件既屬「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且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則依前開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就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因系爭淹水事件所受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應屬約定免責事項，被告保全公司不成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亦免除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及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2.另系爭保全契約第2條第3款約定：「駐衛保全服務之所屬標的物三、範圍：㈠公寓大廈☑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依建築圖所標區域，如法定空地、B1/B2/B3停車場公共空間（車輛保管非合約範圍）、一樓大廳、附屬休閒公設、各樓層及頂樓公共設施之巡視及物品管制」（本院卷一第84頁）、第13條第9款約定：「免責事由九、停車場內車輛或車內財物被盜或破壞之損害」（本院卷一第89頁），足見被告保全公司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已明確約定不負保管責任，且將停車場內車輛被破壞之損害列為免責事由。參以系爭保全契約所附之報價單內容（本院卷一第97頁），配置人員1哨為24小時，單價為138,500元（不含營業稅5%），則於僱用數人輪班值勤，扣除薪資、勞健保及退撫金，再扣除必要之管銷費用後，被告保全公司就系爭保全契約所能獲取之營業利益，應非甚鉅，可知系爭保全契約之上開約定內容，應係經過考量相關成本、風險後所有意為之。倘就系爭公寓大廈停車場內車輛之保管及損失均列入被告保全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範圍，考量每一車輛動輒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系爭社區住戶車輛價值合計高達一、二千萬元之譜，無非將使系爭社區住戶因系爭保全契約，獲致較颱風洪水保險、汽車天災事故損失補償保險或泡水車補償損失保險更高之保障及利益，而被告保全公司則因此負擔過重之風險，顯非事理之平。故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停放於系爭停車場內車輛，既經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上開約定屬免責範圍，無論係契約、侵權行為或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均在責任免除之列，始符上開約定之目的。從而，原告洪泰明等22人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損害，亦屬無據。

　3.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固有明文。惟上開規定之成立，應以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查被告保全公司所提供者為駐衛保全服務，其服務性質，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並不具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反而係以安全維護為內容。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實係系爭淹水事件此一外在危險因素所引起，而非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本身直接加害所致，應認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是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應無可採。　　

　4.按保全業應負責監督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並防範其侵害委任人權益。保全業於其保全人員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委任人之權益時，與行為人負無過失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保全業法第15條雖有明文。以及原告固主張：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約定：「乙方或乙方駐衛人員未能善盡第4條、第5條所定之駐衛保全業務、洩漏應保守之秘密或其他侵害甲方、所屬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權益之情事，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契約體系解釋，並無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免責事由之適用云云。然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業經說明如前，即難認有「不法侵害」之行為或「未能善盡駐衛保全業務」之情事，故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主張體系解釋云云，亦無可採。　

　5.準此，系爭淹水事件乃因「天災」、「洪水」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致，被告保全公司之受僱人即被告梁家源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依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1款約定，被告保全公司就原告等所受損害應屬免責。再者，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22所示之車輛損害，系爭保全契約第13條第9款亦已明文排除車輛保管責任並約定為免責事由。此外，被告保全公司提供之駐衛保全服務就系爭淹水事件而言無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且被告梁家源無不法侵害，亦不符保全業法第15條規定之要件。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㈢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1.系爭管理契約所附之報價單載明：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等情（本院卷一第113頁），足見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係於10時至19時指派物業經理1人至系爭公寓大廈服務。而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深夜，尤以同日4時許至5時許雨勢最為猛烈，災情亦在此期間急遽惡化，此時段顯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依約應在場提供服務之時間。在非約定服務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即無就系爭淹水事件提供任何服務行為之義務。被告管理公司在系爭淹水事件發生時段既無義務為任何行為，自難認其有何應作為而不作為或有何不法侵害之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可言，亦難謂其提供服務有何欠缺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情事。

　2.原告固主張：被告梁家源與被告管理公司有事實上之僱用關係云云。惟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係提供「配置人員物業經理1人，服務時段為10時至19時」之服務，被告梁家源則為被告保全公司依系爭保全契約派駐之保全人員。被告梁家源於系爭淹水事件執行職務時，既非被告管理公司之物業經理提供服務之時段，被告管理公司如何透過物業經理客觀上使用被告梁家源，使其服勞務並加以監督？原告並未就此舉證以明之。況被告梁家源對於如附表三編號1至22、24所示之損害，於執行職務時並無過失一節，已經說明如前。故原告執此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就被告梁家源之行為負民法第188條規定之僱用人責任，即無可採。

　3.原告另主張：被告管理公司應提供24小時服務云云。惟此與前揭報價單所載內容明顯不符。至系爭管理契約附件一管理業務第2點約定：「實施24小時管制，非住戶必須認證登記始得進出」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觀其文義顯然係指門禁部分為全日實施管制，而非指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所提供之人力服務為24小時無間斷。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採憑。

　4.因此，原告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依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㈣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賠償損害，為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周良謀於112年5月19日6時21分許進入電梯，並於同日6時22分許電梯抵達地下3樓時，因積水湧入電梯致故障受困，直至同日8時許始經消防人員救出等情，有如附件六編號4至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可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固不爭執原告周良謀於同日6時30分許搭乘電梯至地下3樓，然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後，可以認定事實上確切之時間點，故此部分應以勘驗結果為準）。

　3.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18秒曾入內察看電梯（如附件六編號2所示），其於本院審理中亦自承：當時看電梯有沒有什麼狀況，我沒有看到電梯有什麼狀況。我有看到監視器地下室水已經淹到很高等語（本院卷二第463至464頁）。再者，其就有關設置防水閘門事宜，已於同日5時許大致完成（如附件五編號33至34所示）。此外，同日6時許之降水量亦已下降，已如前述。

　4.由上可知，於原告周良謀搭乘電梯前，被告梁家源已知悉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之事實，且其操作防水閘門之工作已告一段落。此際，其應已無分身乏術或有其他更急迫之危難須立即排除之情狀。衡諸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電梯作為通往該區域之設備，若持續運作，極可能使不知情之住戶誤入災區而發生危險，其即應依所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予以防免，此觀系爭保全契約附件一駐衛警業務第17點「突發事件處理及報告」、第27點「規劃社區危害之預防及侵害制止之排除」等約定自明（本院卷一第96頁）。其對此部分住戶搭乘電梯進入淹水區域之危險，本應注意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危害發生或擴大，例如：暫停電梯運作系統使之無法通往地下3樓、於電梯張貼警示標語，或以其他方式提醒住戶注意電梯使用安全等，且其於此階段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5.然被告梁家源於同日6時21分許查看電梯後，卻未採取任何防免危害之措施，仍使電梯繼續運作並可通達已淹水之樓層，且無傳遞任何警告訊息，終致原告周良謀誤乘而受困，難謂其就此電梯部分之危害防止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故其就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電梯所遭受自由權之侵害，堪認具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賠償損害。而其執行此部分職務既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周良謀之自由權，則其僱用人即被告保全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梁家源、被告保全公司連帶賠償其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核屬有據。

　6.被告固抗辯：被告梁家源查看電梯仍是正常上下運行，隨即前往處理其他淹水事故及交接班事宜，究其根源乃分身乏術所致云云。被告梁家源亦稱：沒有關閉電梯，我還在忙，而且那時電梯是正常的，從事情發生後我們都沒有休息都在處理。電梯我看到是正常的，我在處理周遭的事務云云（本院卷二第463頁）。惟其既已知系爭停車場嚴重淹水，則其注意義務應及於防止住戶透過電梯進入該危險區域，而非僅確認電梯本身尚能正常運作。且依如附件五編號34至35所示之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其同日4時59分許即已離開防水閘門，未見再有何客觀上不能注意之情況。故此部分抗辯，為無可採。

　7.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僱人及其僱用人連帶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該受僱人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僱用人，並被害人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不得僅以被害人與實施侵權行為之受僱人之資力為衡量之標準。爰審酌原告周良謀受困於逐漸進水之電梯內長達約1個半小時，於密閉空間面對未知水深、恐求助無門之驚懼與壓力，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非輕，暨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並衡量被告保全公司112年度所得總額76,233元、財產總額0元，及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財產、所得資料，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按（本院限閱卷，因涉原告周良謀與被告梁家源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認原告周良謀請求之慰撫金以12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

　8.原告周良謀既得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及被告保全公司連帶賠償，其餘所引其他如附表二編號4至5所示之請求權基礎，對於慰撫金之高低尚不生影響，毋庸再予論斷。

　9.至原告周良謀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部分，因原告周良謀受困電梯時間，並非被告管理公司依系爭管理契約約定之服務時段，已如前述，被告管理公司於該時段就系爭淹水事件或電梯安全無為任何即時之服務或處置行為之義務。故原告周良謀依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管理公司賠償損害，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周良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連帶給付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4日（本院卷一第313至31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周良謀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梁家源、保全公司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至原告固聲請履勘現場云云，然因已無法重現系爭淹水事件發生當時之現場狀況，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楊子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洪郁筑

附表一：

編號 原告 金額  備註 1 洪泰明 280,000元  2 黃學松 799,100元  3 徐雯雯 1,715,000元  4 陳貞如 480,000元 嗣減縮為475,000元 5 廖志章 1,500,000元  6 蔡玉湘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2,000,000元  8 陳品媗 1,000,000元  9 張以聖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1,084,000元  11 郭嘉傑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530,000元  14 高啟祥 656,900元  15 劉佩芬 617,600元  16 蘇潼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550,000元  18 陳靖幸 1,157,240元  19 廖鄭淑絹 870,000元  20 鄭世傑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1,702,286元  22 李瓊秋 840,000元  23 周良謀 250,000元  24 管委會 856,990元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被告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選擇合併 2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3 洪泰明等22人及管委會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4 周良謀 梁家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5條第1項 選擇合併 5 周良謀 保全公司 系爭保全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6 周良謀 管理公司 系爭管理契約第11條，民法第226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準用第195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選擇合併 

附表三：

編號 原告 車牌號碼/項目 出廠年月（西元年） 系爭淹水事件發生前車輛價值 殘值/維修費 損失 1 洪泰明 3369-ZL 2010年3月 330,000元 50,000元 280,000元 2 黃學松 BPQ-2383 2022年8月 1,060,000元 270,000元 790,000元   559-KZY 2011年8月 　　 9,100元 9,100元 3 徐雯雯 AZM-6190 2018年3月 890,000元 200,000元 690,000元   BLC-6190 2021年8月 1,600,000元 610,000元 990,000元   租車代步 　 　　 　 25,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4 陳貞如 8103-YT 2010年6月 190,000元 15,000元 175,000元   AMZ-8103 2015年9月 380,000元 80,000元 300,000元 5 廖志章 BMD-5668 2020年10月 2,500,000元 1,000,000元 1,500,000元 6 蔡玉湘 AYE-5668 2018年3月 1,100,000元 300,000元 800,000元 7 張許金鐶 BCH-8999 2019年10月 2,900,000元 900,000元 2,000,000元 8 陳品媗 BFR-8999 2020年2月 1,300,000元 300,000元 1,000,000元 9 張以聖 BLN-9976 2021年3月 1,350,000元 300,000元 1,050,000元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AHE-0366 2013年4月 630,000元 26,000元 604,000元   AHZ-2858 2014年3月 490,000元 20,000元 47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 郭嘉傑 EAC-2555 2021年4月 1,500,000元 70,000元 1,430,000元 12 一銀公司 RFA-8991 2020年1月 2,750,000元 1,498,150元（維修費） 1,498,150元 13 黃國彬 AKZ-5998 2012年4月 520,000元 70,000元 450,000元   AMZ-3912 2005年1月 130,000元 50,000元 80,000元 14 高啟祥 ALJ-8220 2015年9月 730,000元 100,000元 630,000元   租車代步 　 　　 　 26,900元 15 劉佩芬 BGS-0229 2020年4月 970,000元 360,000元 610,000元   租車代步 　 　　 　 7,600元 16 蘇潼　 BLM-8567 2018年1月 2,500,000元 620,000元 1,880,000元 17 韓郁琪 APS-2600 2015年7月 610,000元 60,000元 550,000元 18 陳靖幸 BGS-7905 2020年6月 1,700,000元 550,000元 1,150,000元   112年5月22日車資 　 　　 　 1,500元   112年12月14日車資 　 　　 　 1,800元   112年12月23日車資 　 　　 　 340元   112年12月24日車資 　 　　 　 260元   租車代步 　 　　 　 3,340元 19 廖鄭淑絹 ARQ-1858 2016年4月 1,200,000元 330,000元 870,000元 20 鄭世傑 BAR-8018 2018年11月 2,950,000元 800,000元 2,150,000元 21 翔閎公司 EAE-6612 2022年4月 1,650,000元 30,000元 1,620,000元   拖車費 　 　　 　 10,000元   112年5月21日租車代步 　 　　 　 27,000元   112年5月28日租車代步 　 　　 　 19,040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24,997元   112年6月2日租車代步 　 　　 　 1,249元 22 李瓊秋 ALF-1061 2014年5月 350,000元 80,000元 270,000元   AWJ-7200 2017年10月 730,000元 160,000元 570,000元 23 周良謀 慰撫金 　 　 　 250,000元 24 管委會 地下室清掃清潔用品 　 　 　 3,020元   B3不斷電系統 　 　 　 2,250元   B3馬達更換 　 　 　 30,500元   B3火警感知器及燈泡 　 　 　 400元   B3浮球開關 　 　 　 1,200元   B3插座 　 　 　 500元   B3充電機 　 　 　 3,500元   B3鼓風機加馬達更換工程 　 　 　 106,000元   消防機房噴灌系統設備更換 　 　 　 9,900元   B3鼓風機替換電驛設備更換 　 　 　 1,500元   B3廢水槽清淤工程 　 　 　 9,500元   B3置物櫃更新 　 　 　 262,000元   B3牆面粉刷 　 　 　 136,800元   化糞池清淤 　 　 　 5,000元   電梯零件更換 　 　 　 284,920元 

附表四：

編號 原告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洪泰明 11‰ 2 黃學松 31‰ 3 徐雯雯 67‰ 4 陳貞如 18‰ 5 廖志章 58‰ 6 蔡玉湘 31‰ 7 張許金鐶 78‰ 8 陳品媗 39‰ 9 張以聖 41‰ 10 林正凱即林正凱好孕診所 42‰ 11 郭嘉傑 56‰ 12 一銀公司 58‰ 13 黃國彬 21‰ 14 高啟祥 26‰ 15 劉佩芬 24‰ 16 蘇潼 73‰ 17 韓郁琪 21‰ 18 陳靖幸 45‰ 19 廖鄭淑絹 34‰ 20 鄭世傑 84‰ 21 翔閎公司 66‰ 22 李瓊秋 33‰ 23 周良謀 5‰ 24 管委會 33‰ 

附件一：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0:21 整段影片畫面呈現黑白、打雷、下雨、無聲音。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由道路積水反射之燈光可知路燈有正常運作，有路燈的照明。 本院卷二第170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3:30:37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 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33:52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此時未架設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7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0 畫面上方之道路有積水，積水範圍已超過道路之柏油路面。 本院卷二第171至172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39:2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到達車道出入口前方之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 本院卷二第17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03:17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到達防水閘門之軌道處，兩片拒馬處的社區地面大片磁磚處均已積水，此時仍可看見防水閘門軌道處旁之小片磁磚形狀，未見大量樹枝、垃圾、污泥。 本院卷二第172至173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05:04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已超過防水閘門軌道處，雨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停車場車道流入，但此時流入的雨水量尚不大。 本院卷二第173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17:19 畫面中間右方，車道出入口附近的燈光從畫面顯示時間04:17:12有亮起至04:17:29。 本院卷二第174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28:28 畫面中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從畫面的右下方出現走向畫面左側的防水閘門，並有反覆蹲下將手伸入閘門下方的動作，有以雙手晃動閘門上方，試圖搬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此時積水已淹過防水閘門軌道處，已看不清楚防水閘門軌道處旁的小片磁磚形狀。在畫面顯示時間04:28:17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4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28:32 甲男往畫面右側移動。 甲男赤腳未穿鞋。 此時積水高度已經超過腳掌，甲男移動時形成水波。 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28:56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蹲下試圖搬動畫面右側防水閘門。於畫面顯示時間04:29:00可見有二、三片落葉或雜物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22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5至176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29:36 甲男自畫面右上方兩片拒馬處右下方的空間離開，消失於畫面中。在畫面顯示時間04:29:50時可見有一片落葉或一個雜物漂流進入車道。此後陸續有少量（每次2、3片）的樹葉或雜物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176至177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31:31 雨勢持續，道路積水持續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流入，此段影片未見有大量落葉、雜物漂流或流入車道（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7頁 

附件二：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05:53:54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影片長度為5分35秒，可見停車場淹水，數臺車輛泡水，水面有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且看不見停車場的停車格標線（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78頁 

附件三：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1:30:36 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可見為下雨之天氣。 畫面上方位置為道路。 畫面中間位置與道路平行部分為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 道路與社區範圍間有樹木、3個拒馬。 此時道路尚可見道路邊線以及道路中間的分向線。 整段影片，畫面中間上方的路燈均正常發光運作。 本院卷二第179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2:57:50 雨勢較編號1畫面時更大，此時尚可看見道路之分向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2:57:01時可見有1臺車經過，車輛經過時可見有水波形成，但是水波沒有飛濺，且車輛順利經過畫面，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此時可見開始有打雷、閃電，可見有一陣一陣的雨勢。 本院卷二第179至180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3:05:30 雨勢持續，此時道路已積水，看不清楚道路的分向線或邊線。 在畫面顯示時間03:10:29時可見有1臺車從畫面左方到右方經過，沒有減速、故障或拋錨。 本院卷二第180至181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3:38: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達道路與社區範圍之間擺放之拒馬之位置。此時，尚可看見社區範圍內大片磁磚的形狀紋路，該處尚未見有積水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181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3:42:05 雨勢持續，積水位置已超過拒馬擺放之設置，侵入社區範圍內。 本院卷二第181至182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3:44:35 雨勢持續，除道路積水外，社區範圍內的大片磁磚處靠近三片拒馬的範圍亦已有部分積水之情形（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2頁 

附件四：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3:38:48 影片畫面為上下切割，內容相同，呈現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右兩側及最上方為畫有停車格之停車位，部分停車格有停放車輛。 畫面中間部分為車道。 此時可見地面無積水。 本院卷二第183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16:02 此時畫面偏上方之車道有部分積水之現象。 本院卷二第183至184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1:38 積水範圍逐漸擴大，此時尚可見停車格標線。 本院卷二第184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02 此時畫面範圍已經全部積水，積水高度已達汽車之底盤位置。 此時仍可看見畫面左方停車格的標線，已經看不見畫面右方停車格的標線，且未見有大量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可見有1、2片落葉或雜物漂浮於水面上。 在畫面顯示時間04:34:50時連畫面左方的停車格標線也已經看不見了。 本院卷二第184至185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56:00 積水高度已達汽車引擎蓋位置。水面上漂浮許多落葉或雜物。 畫面左方有1部汽車的車燈不停閃爍，但畫面中未看見有人開啟汽車。 本院卷二第185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5:28:00 積水高度超過引擎蓋，此時已經看不到畫面左下方之該台汽車，畫面中之車輛全數泡水（持續至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185至186頁 

附件五：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31:39 影片畫面呈現黑白、無聲音。 有打雷、下雨並積水之情形，積水已經進入社區的範圍，社區範圍的大片磁磚已經看不見，車道出入口附近的小片磁磚只看得見靠近車道出入口的部分，已經看不見防水閘門軌道附近的小片磁磚。 本院卷二第187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32:02 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手持燈光，自畫面右方兩片拒馬之右邊出現。 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32:11 甲男看了一眼畫面右方的防水閘門後，走向畫面左方的防水閘門，以雙方水平方向前後搖晃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方之防水閘門。道路積水處可見有一超過落葉大小之不明物品漂流，該物品往車道方向漂流移動。 本院卷二第188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32:59 甲男多次嘗試未果後，往畫面右方移動，並離開、消失於畫面中。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該不明物體卡在約閘門軌道處。 本院卷二第188至189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40:15 甲男自畫面右側出現，返回畫面中。此時可見道路處有大型雜物在積水上漂流。 本院卷二第189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40:26 甲男進入畫面左下方，再次以水平搖晃、拉扯之方式，時而蹲下伸手至閘門下方，時而走動，試圖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89至190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41:24 甲男嘗試未果後，向畫面右方移動。 本院卷二第190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41:38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0至191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41:39 甲男在畫面右方試圖移動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1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42:22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1至192頁 11 0000-00-00星期五 04:46:47 甲男第3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有一個塑膠籃隨積水漂流，停在約防水閘門軌道的位置。 本院卷二第192頁 12 0000-00-00星期五 04:46:55 甲男持手電筒，蹲下伸手碰觸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2至193頁 13 0000-00-00星期五 04:47:08 此時積水不斷往畫面下方之車道湧入，並可見有落葉、雜物漂浮於積水上並流入車道。甲男仍再持手電筒彎腰、蹲下摸索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3頁 14 0000-00-00星期五 04:47:30 甲男嘗試未果後，走向畫面右方。 本院卷二第193至194頁 15 0000-00-00星期五 04:47:51 甲男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塑膠籃及一個白色圓形物體隨著積水流入車道內。 本院卷二第194頁 16 0000-00-00星期五 04:48:44 甲男第4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4至195頁 17 0000-00-00星期五 04:48:47 甲男先走向畫面右方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195頁 18 0000-00-00星期五 04:49:22 甲男自畫面右方走向畫面左方。道路位置有一個長條型的大型物品漂流。 本院卷二第195至196頁 19 0000-00-00星期五 04:49:26 甲男手持長條形工具蹲下，以長條形工具插入並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6頁 20 0000-00-00星期五 04:49:53 此時水流湍急，有相當多的落葉、雜物順著水流以相當快的速度往車道方向湧入。 本院卷二第196至197頁 21 0000-00-00星期五 04:49:59 甲男手持長條型工具，自畫面左側往畫面右側移動。 本院卷二第197頁 22 0000-00-00星期五 04:50:02 甲男未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直接往畫面右上方移動，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197至198頁 23 0000-00-00星期五 04:50:57 甲男第5度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198頁 24 0000-00-00星期五 04:51:06 甲男自畫面右側進入畫面中後，直接走向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手持工具蹲下插入、轉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下方。 本院卷二第198至199頁 25 0000-00-00星期五 04:51:29 此時積水量相當大，可見梯子漂浮於水面上並順著水流流入車道，且將一個黑色不明物體一起帶入車道內，黑色不明物體有輕微碰撞甲男的右腳。 本院卷二第199頁 26 0000-00-00星期五 04:51:54 甲男此時成功開啟並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頁 27 0000-00-00星期五 04:51:58 因積水之水量相當大，甲男以單手移動防水閘門，略顯吃力，改以雙手移動防水閘門，時而蹲下以手撥弄防水閘門下方，似有在清理雜物的動作。 本院卷二第200頁 28 0000-00-00星期五 04:52:36 因積水流量相當大，以往後拉之方式難以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甲男改以雙手往前推之方式移動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0至201頁 29 0000-00-00星期五 04:53:15 甲男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吃力地移動至定位，並操作防水閘門上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的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 本院卷二第201頁 30 0000-00-00星期五 04:53:22 甲男走向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並消失於畫面中。 本院卷二第201至202頁 31 0000-00-00星期五 04:57:15 甲男出現在畫面右側，費力地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202頁 32 0000-00-00星期五 04:58:27 因水量太大，甲男難以將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遭積水之水流推擠回原處。 本院卷二第202至203頁 33 0000-00-00星期五 04:59:28 甲男再次奮力移動畫面右側之防水閘門，將防水閘門移動至定位處附近，並操作防水閘門靠近兩片閘門中心處之一個機關，將防水閘門固定，但並未能與畫面左側之防水閘門密合，仍有水流從縫隙流入車道。 本院卷二第203頁 34 0000-00-00星期五 04:59:32 甲男觀看縫隙處之流水數秒後，於畫面時間04:59:53 自畫面右側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204頁 35 0000-00-00星期五 05:30:13 縫隙流水持續流入車道至此段影片結束。整段影片積水並未超過防水閘門的高度，防水閘門固定後沒有再次被水流沖開的情形。 本院卷二第204頁 

附件六：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6:21:02 畫面為電梯內部，彩色，無聲音。電梯停等於1樓位置。 本院卷二第205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6:21:18 畫面中出現一名男子（下稱甲男），入內察看電梯控制面板方向。 本院卷二第205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6:21:20 甲男離開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6:21:47 電梯上升至4樓，此時1名身穿藍色外套、戴帽、手提物品之男子（下稱乙男），進入電梯。 本院卷二第206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6:22:09 電梯控制面板顯示B3時，積水自電梯外大量、急速湧入。 本院卷二第207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水流自電梯外湧入，電梯控制面板顯示故障，乙男按緊急呼叫按鈕。積水上升至乙男膝蓋位置後停止上升。 本院卷二第207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6:25:45 乙男取出手機查看後收回。乙男持續按緊急呼救按鈕並拍打電梯門。 本院卷二第208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6:49:16 攝影鏡頭產生晃動。 本院卷二第208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6:49:57 鏡頭晃動，角度改變，畫面變成拍攝電梯牆壁，無法看見電梯內情況（此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208至209頁 

附件七：

編號 畫面顯示時間 勘驗結果 卷證出處 1 0000-00-00星期五 04:25:44 畫面為黑白、無聲音。 畫面左上方亮光處為警衛室，內有1名男子（下稱甲男）。 畫面中間一條黑色長型類似圍牆的部分，自卷內資料可知為車道面對道路方向之右側防水閘門處。 畫面中可見畫面右上方道路處的路燈運作正常有發光，左上方2023的數字20「2」3之該引號內之2上方有一個光源也是運作正常有發光。 此段影片開始至結束時，均可見氣候狀況為下大雨，且有打雷情形。 本院卷二第412頁 2 0000-00-00星期五 04:26:52 甲男出現在畫面中右側防水閘門處。甲男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2至413頁 3 0000-00-00星期五 04:28:10 甲男移動至左側防水閘門，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3頁 4 0000-00-00星期五 04:28:38 甲男回到右側防水閘門處，時而站起，時而蹲下，左右移動。 本院卷二第413至414頁 5 0000-00-00星期五 04:29:37 甲男移動，從警衛室旁的走道離開畫面。 本院卷二第414頁 6 0000-00-00星期五 04:30:57 甲男從畫面顯示時間04:29:50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內。 本院卷二第414至415頁 7 0000-00-00星期五 04:31:57 甲男於畫面顯示時間04:30:25時出現在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至04:31:57期間，甲男反覆於警衛室和畫面左下方走道處走動。 本院卷二第415頁 8 0000-00-00星期五 04:32:13 甲男在左側防水閘門處，時而起身，時而蹲下，試圖搬動該防水閘門。 本院卷二第416頁 9 0000-00-00星期五 04:33:09 甲男移動至畫面左下方走道處，消失於畫面。 本院卷二第416頁 10 0000-00-00星期五 04:33:35 甲男出現在畫面左上方警衛室（本段影片結束）。 本院卷二第416至417頁 

 



